
法規範憲法審査聲請書

聲 請 人  監察院

代 表 人  陳菊(院長）

訴訟代理人 李元德律師

憲 法 法 庭 收 文 號

i d 年度

憲 A  d声第丨m 號

2 為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憲法判決事（本件並同時提出暫時處分裁定

3 之聲 請 ，請參閱另紙聲請書狀） ：

4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5 一 、民國113年6月2 4日修正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第1項 、

6 第46條之2第2項 、第46條之2第3項 、第47條第1項及第53條之1

7 第2項關於立法院調查權行使範圍及其拘束力之規定違憲，應自

8 公布之日起失效。

9 二 、民國113年6月2 4日修正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第2項 、

10 第47條第2項 、第59條之3第1項 後 段 、第59條之3第2項及第59

11 條之5第2項關於受調查對象之規定違憲，應自公布之日起失效。

12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13 壹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之依據

14 一 、按 ，憲法訴訟法第4 7條 第 1 項 規 定 ：「國家最高機關，因本身

15 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就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

16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而本件聲請程序之重點，

17 在 於 前 開 「行使職權」及 「適用法規範」二要件之認定。

18 二 、學者林明昕曾針對何者屬本件聲請人監察院得聲請釋憲之「行

含103-1，
共264頁

「本件先予公開無限制公開事項之附件，其餘有應
予限制公開事項或涉及著作權者，另依憲法訴訟案
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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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職權所適用之法規範」 ，具體提出其見解：「哪些法律屬於 

監察院可聲請釋憲之範圍，其判斷標筚應可從該法律遠憲輿否 

是否具有監察院行使職禮之「先決間題』性質的覯點A 發 * 以 

求 『聲請釋憲』輿 『行使職權』二者之間的密切關連性。…… 

依披這個樣準，監容院磬諳释憲的標的乃其行使職權直接所依 

墟 的 具 性 』法 律 ，例如監察法或審計法本身，固然属之; 

但除此之外|其他職禮上所涉及的法律，只要其遠憲輿否當然 

將引發監察院得否、並如何行使弹劾、糾暴或審計權，也應該 . 

在得聲請释憲的櫺的範圍内。■【附 件 1】 。質言之，若法規 

範違憲與否直接影響監察院行使監察櫂，則證立其對監察院發 

生規範效力，而為監察院行使職權時所適用之法規範，監察院 

自得聲請違憲審查。

三 、本件聲請標的為擊請人「行使職權所適用」之法規範

(―)按，憲法增修条文第7 條 第 1 項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 

察 機 關 ，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第 

九十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次按，蕙法第97條 第 1項規定： 

「監察院經各該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提出糾正案，移送行 

政院及其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故監察院有彈劾、糾 舉 、 

審計及糾正之蕙法職權。

(二)綜合觀察本件聲明一之聲請標的可知，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範 

圍已然逸脫大院釋字第585號解釋所設「與立法院憲法職權有 

重大關聯」 【附件2】之 界 線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第1項 

規定），而 「得 」於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案件時不停止其調查， 

進而入侵監察權之核心領域，與監察院並行調查（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第46條之2 第2項 、第46條之2 第3項及第47條第 1項規 

定）。更有甚者，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3條之1第2項僅列舉「檢 

察機關、法 院 、訴願或其他行政救濟之先行程序審議機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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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立法院調查极告及期中報告之拘束，依 「明示其一，排除其 

他」之解釋法則，監察院行使監察權竟受立法院調查報告及期 

中報告之拘束。依 大 院 釋 字 第 632號解釋意旨，監察院之正常 

運作為我國整體憲政體制正常運行不可或缺之一環【附件3】 。 

而今因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上開條文生效，致監察院刻正行使之 

弹 劾 、糾 皋 、糾正及虞計等憲法職糂，即無法避免地因立法院 

者並行調査逋而受刭彩馨；尤其監察院於行使職模進行調査程 

庠 時 ，因遑用立法院職趲行僅法笫53倏之1第2項規定之結杲， 

使得監察院之調査結論無法避免須受立法院調査報告之构柬， 

實有妨礙及千涉監察調査權抒使之成，足證立法院職椹行使法 

上開條文是否遠反媒力分立及制衡龙則而屬違窻，直接引發監 

察院職椹是否以及如何行使之疑歲。

(三) 再 者 ，本件聲明二之聲請標的，就調查權行使對象，未排除監 

察院依蕙法獨立行使職權之人員（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第 2 

項 、第 4 7條第 2 項 、第 5 9條 之 3 第 1 項後段、第 5 9條之 3 第 

2 項及第5 9條 之 5 第2 項規定），監察院適用上開規定之結 果 ， 

將生憲法增條條文第7 條 第 5 項所定監察谨獨立性遭受侵害之 

疑 義 ，引發監察院職權是否以及如何行使之問題，故本件聲明 

二之聲請揉的，亦屬監察院行使職禮所適用法規範，實甚明確。

(四) 末 查 ，本 件 聲 諳 輿 大 院 1482次不受理決議之情形迥然不同。 

會 台 字 第 13398號聲請案中， 大院固曾闡明監察院認定政黨 

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不當黨產條例）違 

蕙 ，並非基於憲法職權之行使，所聲請標的之規範内容更無涉 

監察院職權，自非行使職權所適用法律D然 而 ，本件聲請標的 

如前所述，因直接對監察院發生拘束效力乃至課予義務，故監 

察院行使監察權時，顯須適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監 

察院認該法相關規定與憲法意旨不符，即有聲請鉤庭為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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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憲法審查之正當性。

四 、 本件聲請標的直接影響監察院監察權之行使，且所涉爭議具蕙 

法上重要性。監察院於適用本件聲請標的時已竭盡所能，卻仍 

無法避免監察權受立法院調查報告拘束抑或監察權對立法權負 

責等牴觸蕙法之適用結果發生。故監察院實無憲法訴訟法第48 

條所定自行排除本件聲請標的牴觸憲法疑義之可能，而有聲請 

鈞庭為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必要性。

五 、 綜上，本件聲請標的為監察院行使蕙法職權時所適用之法規範， 

監察院因而認上開規定違憲，聲請法規範憲法審，合於蕙法訴 

訟法第4 7條 第 1 項之要件。

武 、聲請違憲宣告判決之理由

一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 第 1 項 、第 4 6條 之 2 笫 2 項 、第 46 

條之 2 第 3 項 、第 4 7條 第 1 項及第53條 之 1 第 2 項關於立法 

院調査權行使範圍及其拘束力之規定，侵奪憲法賦予監察院之 

職 權 ，並破壞監察委員不受外力干預之獨立性，嚴重牴觸憲法 

上權力分立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 第 5 項規定

(一）「權力分立原則」舆 「憲法機關忠誠義務 j

1.按 ， 大院釋字第7 9 3 號解釋曾闡明：「按權力分立原則為蕙法 

基本原則之一，其意義不僅在於權力之區分，亦在於權力之制衡， 

以避免因權力失衡或濫用，致侵害人民自由權利。關於權力之區 

分 ，自應依蕙法之規定為之；於憲法未明文規定國家權力之歸屬 

機 關 時 ，則應依據事物屬性，由組織、制度與功能等各方面均較 

適當之機關掌理，俾使國家決定及其執行能更有效、正 確 （本院 

釋 字 第 6 1 3號解釋參照） 。至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如未 

牴觸憲法明文規定，亦未侵犯其他惠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且 

未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逕行取而代之或導 

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致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本院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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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1號、第 585號及第613號解釋參照），即無違權力制衡之要求。」 

【附件4】

2. 故憲法機關間權力之劃分，於憲法已明文規定時即依憲法為之； 

若憲法未規定抑或規定不明確而存在解釋空間，則應基於 「功能 

最適觀點 ^ 參酌各機關之「組織結構」及 「決策程序」等因素為 

最適之安排，俾使國家事務之運行達到最正確之境地。

3. 依 「功能最適 Ife點」劃定不同憲法機關權力之框架後，即可判斷 

蕙法機關是否跨越權力界線，侵入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若 是 ，則該機關遠反「憲法機關忠誠義務_ 。蓋服膚於憲法下之 

各窻法機關，基於對憲法之遵守及錐護，負有相互合作並尊重彼 

此椹力之憲法義務。任何機關以作為或不作為之方式，貶 損 、妨 

礙 、侵奪甚至逕行取代其他機M之核心任務，即是牴觸憲法。

(二）「公務員違法或失職行為」調査權限之歸眉，應參酌立法院與 

監察院之「組織結構」及 「決策程序」等因素進行劃分

1.按 ，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 第 1 項 規 定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 

巍 麗 ，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不適用憲法第九十條及第九十 

四條有關同意權之規定」憲法第％ 條規 定 ：「監察院得按行政院 

及其各部會之工作，分設若干委員會，調查一切設施，注意其是 

否違法或失職。 i 憲法第9 7條第 2 項 復 規 定 :「監察院對於中央 

及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遠法情事，得提出糾舉案或彈劾 

案 ，如涉及刑事，應移送法院辦理。」次 按 ， 大院釋字第 585 

號 解 釋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其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之 

彈 劾 、糾 舉 、糾 正 、審 計 權 ，依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具 

有之調查權，仍應專由監察院行使。其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 

有 所 司 ，各自所行使之調查權在權力性質、功能與目的上並不相 

同 ，亦無重疊扞格之處° 」 【請參附件2】由此觀之，似應認為憲 

法已將公務員遠失行為之事後監督，分配為監察院之專屬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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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惟 查 ，立法院之職權包括「議決國家其他重要事項」 （憲法第63 

條 ）、「質詢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 （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 2 

項 第 1 款） 、 「議決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案」 （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2 項 第 3 款 ）及 「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之人事同意權」 

(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 第 1項 、第 6 條第 2 項及第7 條第 2 項 ）。 

立法院於行使以上職權時，為獲取監督施政或議決事項之參考事 

實 ，亦可能對於公務員進行調查，然 「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調 

查 、認定之權限究應如何歸屬，應參酌立法院與監察院之「组織 

結 構 i 及 「決策哀庠，孳因素進行劁分，進而判斷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相蘭規定是否侵入監察葙之核心領域，而遠反潘力分立。

(三）「公務員違法或失職行為」之調查、認 定 ，應歸由監察院行使

1.我國立法權之本質係「傳達民意 j 與 「政治監督」

(1) 立法權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 '匯聚多元意見之特性，故適於就具 

有高度政治性之事件作成政治決定，例如提出國家領土變更案

( 蕙法增修條文第4 條 第 5 項 ） 、監督行政權施政決策是否符合 

民 意 （蕙法增修條文苐3 條第 2 項 第 1款 ） 。

(2) 雖在「三權分立」體制下，國會負責監督、控制政府，故除立法、 

審議預算及人事同意權外，民主國家之國會多享有彈劾權及附隨 

之調查權【附 件 5】 ，例如德國聯邦議會之國會調查即包括「醜 

聞調查委員會」 （違失行為之監督）及 「立法調查委員會」 （為 

立法做準備） 【附 件 6】 。惟在我圃憲法「五禮分立 I 之窻政親 

制 下 ，監督公務員違失行為之糾皋及弹劾等糍力，已自歐美民主 

國家之國舍中柚出，交由監察院獨立執掌。制憲原意，係為避免 

國會濫用糾舉及彈劾等權力壓制行政權，導致國會專制、黨同伐 

異 ，而難以實現公正揭弊之憲政目的【附件7】 。

(3) 故我國之立法權，原則上不包含「公務員違法或失職行為之調查 

與認定」 （總 統 、副總統彈劾權為例外） ，而應以「傳達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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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政治監督」為依歸，始符憲法原義。

2. 我國監察權之核心領域為「監察獨立」及 「違失行為監督」

(1) 我國監察院初始為中央民意代表機關之一（ 大院釋字第7 6 號 

解釋參照） ，歷經七次修憲後，監察委員改由總統提名，經立法 

院同意任命之。且監察院不再享有人事同意權、總統及副總統彈 

劾 權 ，監察委員不再享有言論免責權及不受逮捕特權。但 於 81 

年 5 月 2 7 日第二次修蕙時，增訂憲法增修條文第15條第 6 項規 

定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之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監 

察院於是透過刪減權力褪去民意機關之屬性，正式確立為依法獨 

立行使職權，且幾乎不具政治性格之中立監察機關（憲法增修條 

文第 7 條 第 5 項） 【附件8】 。

(2) 综觀兩院在蕙法上地位之變遷，制憲者顯然有意區分立法權舆監 

察 權 ，前者代表人民為政治上監督，後者超然中立而為法律上監 

督並維護官箴。故監察越之核心領域為「監察獨立 I 及 「遠失_行 

為 監 督 I :由中立且具憲法上獨立性保障，而隔絕其他機關、政 

黨及人民干預，僅依法行使監察權之監察委員作成判斷，此有 

大院釋字第325號解釋【附件9】、釋字第461號解釋【附 件 10】、 

釋字第 58 5號 解 釋 【請參附件2】及 、釋字第 58 9號 解 釋 【附件 

11】及釋字第729號 解 釋 【附 件 I2】意旨可參。

3. 公務員是否違法或失職，屬於法律責任之追究而非政治責任之檢 

討 ，基 於 「组織結搛 i 及 「決篥程序 i 之 考 量 ，由受窻法保陳獨 

立行使職椹不受外界干預之監察權負贵啟動調査認定，較能達成 

公正揭弊、維護官箴之憲政目的，為最適之事務分派，亦符合制 

憲者原意°

4. 又 査 ，「公務員違失行為之認定非立法院權限 i 輿 「立法院是否

隼有調査權，應屈二事。蓋三權分立體制下之「完整版國會調查

權 」 ，本不以調查公務員違法失職之事實為限。立法所需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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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實與國家行政團隊施政成果之調查，即完全合於大院釋  

字 第 5 8 5號解釋所揭示：「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 

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 

立與制衡之機能。」監察院獨立埶掌公務莫違失行為之調查認定 

之 事 實 ，從未否定立法院就與其憲法職權具重大M鞲之事項有調 

査權之存在，僅五權分立之權限分配下，我國立法院自始未享有 

三櫂分立民主國家之「完整版國會調查權」而已。

(四)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笫45條 第 1 項 、笫 46條 之 2 第 2 項 、第 46 

條 之 2 第 3 項 、第 4 7條 第 1 項及第5 3條 之 1 第 2 項規定擴張 

立法院調査權，並使立法院可與監察院平行調査，更規定立法 

院調査報告有拘束監察院之效力，侵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而違 

反權力分立原則

U 安’「任何弊端之調査，立法院都可以輕易以助成立院主要職禮(立 

法 、預箕或議決「其他國家重要事項 i 等)為理由發動之，日後可

以想見的情況是，同一事件，立法院與監察院同時競相調查，其 

程序不經濟的結果，不僅是國家支出的浪費，更使機關與人民疲 

於應付調查權之重複行使。且如兩院調查結果矛盾(例如立法院調 

查後認為行政院有弊端，監察院則決定彈劾或糾正案不成立，或 

正好相反），豈不更治絲益棼，不利憲政秩序之安定？至 於 ，平行 

競爭調查的結杲，監察院調查權會否因監察院本身不是民意機 

關 ，不似立法院有堅強而直接的民意後盾，以致功能與地位可能 

日益萎縮，已是另一問題了。總 之 ，制憲者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五 

耩憲法理念所為設計之本意，康本就是有意不讓立法院擁有相當 

於歐美國家國會所擁有之弊端調查權，即使已輿當代憲法思潮有 

所 脫 節 ，惟憲法禮力秩序之重整，仍jb修憲者職搂範 a ，對鞸憲 

者 而 言 ，應是不可擅入的禁區。」（ 大院釋字第58 5號解釋許宗 

力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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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 按 ，「簡單的說，所爭執者可能只是單純基於輔助立法目的對 

司法個案文件的調閱，也可能已内含對於文件#有者的糾彈調 

査 ，後者在我困已眉越姐 代 庖 ，不當的侵入監察潘的核心領域。 

若監察院同時已經展開調査，乃至也已調閲文件，或甚至如原因

事 件 ，偵查卷證的持有者也已成為檢察機關的偵查對象，則又有 

立法輿監察、 司法攙關平抒調閲乃至平行調査的問题 fparallele 

Doppeluntersuchung)，不少圃家在這種情形基於證攄保護、減少 

證人受刭的千擾箅顧慮* 更多則是避免司法受到污染的考量，會

對立法的調查給予較大的限制，英國對於已經成為司法案件者， 

到判決確定前，8舍 都不得作平行調査，德國則有嚴格的限制 (Flick 

案調查委員會案 BVerfGE 67, 100 及 Neue Heimat 案 BVerfGE 77, 

1 可參）。」 （ 大院釋字第7 2 9號解釋蘇永欽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參 照 【請參附件7】）

3. 又 按 ，「是真調會之職權應僅限於真調會條例第七條規定『本會 

就三一九搶擊事件，發 生 前 、後其事件本身或衍生之相關事項均 

應進行調查，以查明主導人及有關人員之動機、目的、事實經過 

及其影響等之真相』 ，椎其調査亦不得排除或千預監察院或其他 

有媒機M就同一事件，本於聰墉進行調査或偵査之賴力。」（ 大 

院釋字第585號解釋參照【請參附件2】）

4. 查 ，立法院職櫂行使法第4 5條 第 1 項規定：「立法院為有效行使 

憲法所賦予之職權，得經院會決議，設調查委員會，或得經委員 

會之決議，設調查專案小組，對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關 

之審項行徒調查權及調閲槿。」然 大 院 釋 字 第 5 8 5號解釋既已 

明示立法院得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 

大 關 聯 t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5條 第 1 項顯係牴觸大院釋字 

第 58 5號解釋所闡釋之「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

5. 次 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6條之 2 第 2 項規定：「裁判確定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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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訴訟案件就其偵查或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立法院不得行 

使調查權。尚未確定之訴願事件，或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 

機關本於職權處理中之案件，亦 同 。」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案件 

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為監察委員獨立監察權之行使，立法院對 

之不得行使調查權，固無疑義；惟反面解釋該項規定，只需在監 

察院所作處置及其卷證範圍之外，立法院即得行使調査權。故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之 2 第 2 項規定並未排除立法院就監察院 

處理中案件，平行調查「窠件事實！(非監察院所為之任何處置 

及其卷證） ，假國會調查之名，入侵監察權之核心領域。

6.又 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之 2 第 3 項規定：「調查委員會 

成 立 後 ，其他依法應獨立行使職權之機關亦本於職權進行處理相 

關案件時，調査委霣舍得停止調査。」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7條 

第 1 項規定：「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组為行使調查權，得要 

求政府機關、部 隊 、法 人 、團體或社會上有關係人員於五日内提 

供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 a 但相關文件、資料及檔案原本業經司 

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爲調取時 ，應敘明理由，並提供複本。」依 

上開規定，縱使監察院本於職權處理案件中（監察院已先調取案 

件資料亦表示正本於職權處理中） ，立法院亦「得 I 不停止其調 

皇 。惟 查 ，基於蕙法上權力分立原則，立法院本即不得介入監察 

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處理中之案件，立法院係自始不得發動平行 

調 查 ，豈有是否繼續介入調查之裁量空間？案件既已進入監察調 

查程序，立法院縱使基於其職權行使（例如行使人事同意權） ， 

而須獲取被提名人是否有違失行為之資訊，然基於憲法機關忠誠 

義務，立法院即應尊重退讓，由中立之監察機關作成判斷。否 則 ， 

立法院在監察院之前即對外公布自行調查之結果，抑或在監察院 

作成判斷後又公布結果不一的立法院調查報告，皆係敗損及實質 

妨礙監察權之行使，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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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末 查 ，立法院職禮行楼法第53條 之 1 第 2 項規定：「檢察機關、 

法 院 、訴瀬或其他行政救濟之先行程序本議機關對窠件之偵査、

審判或審議，不受調査報告或期中報告之拘東。 I 該條規定應係

參考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4 4條第 4 項規定：「調查委員會 

之決議不受司法審查。但法院對調查所根據之事實得自由評價及 

定 斷 。」 【附 件 14】 。德國係採三權分立體制，監察權亦為聯邦 

議會所有，自無調查報告之拘束力應否排除監察機關之問題° 惟 

我國憲法既採「五權分立 ,之憲政髏制，立法者於增訂本條時， 

即應將監察院排除在受拘東之對象範圍外。然立法院職椹行使法 

第 53條 之 1 笫 2 項除了排除法院外，又明示排除檢察機關、訴願 

及其他行政救濟之先抒程序審議機關，卻獨缺監察院，依 「明示 

其 一 ，排除其他，之解鞸 法 則 ，監察院行僅監察禮，竞受立法院 

調査報告及期中報告之拘克。此已嚴重侵害監察委員不受外力干 

預之獨立性，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 第 5 項規定，並明顯侵犯 

監察院獨立行使彈劾、糾 舉 、審計及糾正權之權力核心領域，更 

已實質妨礙甚至逕行取代監察權之行使，違反憲法上權力分立原 

則 。

8. 前揭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5條 第 1 項 、第 4 6條 之 2 第 2 項 、第 

4 6條之 2 第 3 項及第4 7條 第 1 項關於平行調查程序之規定，除本 

身既有之違憲情形外，因無法輿立法院職樓行使法第53條 之 1 第 

2 項關於最终調査報告及期中報告拘吏力之規定割裂適用*彼此間

具有重大關聯性，衆、請 鈎 庭 為 整 f t概 察 ，一併宣告遠憲。

9. 末 按 ，「所謂合憲解釋指系爭法律倘若有數個可能合理的解釋， 

只要其中一個解釋可能可以導致法律獲致合憲之判斷，釋憲者即 

有義務依此方向解釋法律，並為法律合憲之判 斷 。明顧地，合蕙 

解釋是出於司法者對有直接舆多元民主正當性基礎之立法者的尊 

重 ，有其合理性。惟逢用合窻解繹原則也有其界限，例如不得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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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範圍、不能偏離法律明顧可辨的基本AT值

決定輿規範核心。尤其逾越立法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強 

賦予法律明顯非立法者所欲之内容，再宣告其合憲，這種解釋方 

式 ，與其說是出於對立法者意志儘可能最大的尊重，倒不如說是 

司法者僭越立法者地位立法，與對立法者的善意強暴無異… 。」 

(大 院 釋 字 第 58 5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部分不同意見書參照【請 

參附件13】）

10.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 條 之 2.第 1 項 規 定 ：「立法院行使 

調查權，不得逾越調查目的、事項與範圍，並應尊重其他菌家廉 

M受憲法保陳獨立抒使之職播，及行政首長就特定機密決定不予 

公開之行政特權。」雖看似可作為適用合蕙解釋原則之切入點。 

惟 查 ：

(1)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第1項於立法程序中，有 提 出 「立法院 

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得經院會決議，設調查委員會， 

或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設調查專案小組，掛相關議案或職椹有重 

大關聯事頊行使調查權及調閱權。」者 （院總第20號委員提案第 

11001056號 【附件15】及院總第20號委員提案第11001699號 【附 

件 16】） 、有 提 出 「前項調查權之行使，於輿憲法跋予立法院之 

滅嫌有重大關骓之笼 圍 内 ，始得為之!者 （院總第20號委員提案 

第]10028B 號 【附件I7】） ，惟現行公布生效之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45條第1項卻規定：「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得經院會決議，設調查委員會，或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設調查專 

案小组，對■相關議案或與立法委員職權相 關之事項行使調查權及 

調閱權。」

⑵ 首 先 ，「重大關聯■概念上應1 職 權 之 「核心領域」 ，「相關」 

二字於概念上則僅須「觸及:被權之邊 線 】即 可 ，兩者在文義上並

無等同视之的空間。其 次 ，自上開立法過程與最終條文之文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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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觀 之 ，亦見立法者明顯右意抵痛大院釋字第585號 解 鞸 ，以 

展現其取代監察模之禮值決定【附件18】 。倘以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46條之2第1項規定存在，即認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第1 

項無違憲瑕疵，恐已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範圍，且偏離法律 

明顯可辨的基本價值決定。

11. 次 查 ，若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 條 之 2 第 1 項規定配合體系 

解 釋 ，對本件聲請標的一律進行合憲性解释，除如前述，恐逾越 

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範圍，且偏離法律明顯可辨的基本價值決定 

外 ；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 之 2 第 1 項舆本件聲請標的對 

照 ，其體系矛盾之處所在多有，益徵本件聲請標的與憲法意旨不 

符 ：

(1) 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 之 2 第 1 項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4 6條 之 2 第 2 項 、同條第3 項及第4 7條 第 1 項相對照，若尊重 

監察院受憲法保障獨立行使之職權，立法院豈得與監察院平行調 

查同一案件之事實？豈得於監察院已開啟調查後，仍繼續介入調 

查 ？更有甚者，若本件聲請標的皆已尊重監察院受憲法保障獨立 

行使之職權，何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 3條 之 1 第 2 項將監察 

院排除在外，而使監察權之行使，受立法院調查報告及期中報告 

之拘束？

(2)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條 之 2 第 1 項看似係對釋字第5 8 5號解 

釋予以回應，然顯而易見地，立法者應將憲法之精神落實在每一 

道 條 文 中 ，並非僅於法律中某一條文趨述、謄窝憲法規定或者 

鈎庭裁判意旨，即可使整部法律搭上便車，透過艎系性適用合憲

解釋原則，而永不被宣告違憲。故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6 條

之 2 第 1項規定配合體系解釋，對本件聲請標的一律進行合蕙性 

解 釋 ，恐形成對合憲解釋原則之濫用。

12. 綜 上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5條 第 1 項 、第 46條之 2 第 2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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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6條之2 第 3 項 、第 47 條 第 1項及第 W 條 之 1 第2 項規定， 

擴張立法院調查權，並使立法院可於監察院已發動監察調查權 

後 ，持讀平行調查，更規定立法院調查報告有拘束監察院之效 

力 ，侵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而違反蕙法上權力分立原則。

(五)監察權之核心領域，除違失行為監督外，更重要者係受憲法增 

修條文第7 條 第 5 項規定保障之「監察獨立 i 。然立法院職權 

行使法上開規定，使立法院得與監察院平行調查，並且監察委 

員行使職權所為決定受立法院調查結果拘束。此將導致監察委 

員行使職權之事前及事中，皆無可避免地處在受立法院監督之 

壓力情境下。甚至在監察委員作成盥察處置後，倘其判斷輿立 

法院調査結果不同，勢必遭受立法委員之非難；縱使監察委 g  
之 判 斷 與 立 法 院 調 査 結 果 相 同 ，監 察 院 亦 將 遭 受 「是否来客觀  

中立做威判斯 I 之質疑。本件聲諳標的除對監察院行使監察權 

造成極大干預與妨礙，甚至逕以立法院調查報告取代監察權行 

使 結 果 ，嚴重侵害監察委員受憲法保障不受外力干預之獨立 

性 ，與蕙法增修條文第7 條 第 5 項規定，亦有所牴觸=

二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 第 2 項 、第 47條第 2 項 、第 59條之 

3 第 1 項後段、第 59條之 3 第 2 項及第5 9條 之 5 第 2 項關於 

受調査對象未排除監察院之規定，破壞監察委員行使監察權不 

受外力干預之獨立性，與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 第 5 項規定意旨 

有所牴觸

( 一 ) 按 ， 大院釋字第 5 8 5號解釋已明示 ： 「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 

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辅助性權力，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 ，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並非毫無限制。除所 

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大關聯者 

外 ，凡國家關猫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陳者，即非立法院所得 

調査之事物範圍。！【請參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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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5條第 2 項 規 定 ：「調查委員會或調 

查專案小组得要求有 M機關就特定議案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 

料 ，並得舉行聽證，要求有關人員出席提供證言及資料、物 件 ； 

聽證相關事項依第九章之一之規定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7 

條 第 2 項規 定 ：「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組為行使調查權於 

必 要 時 ，得詢問相關 人 員 ，命其出席為證言，但應於指定期曰 

五 日 前 ，通知相關人員於指定地點接受詢問。」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第59條 之 3 第 1 項後段規定：^聽證會得邀諳政府人員及 

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席表達意見舆證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 5 9條之 3 第 2 項規定：「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理由，不得 

拒絕出席。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 9條 之 5 第 2 項規定：「無 

正當理由缺席、拒絕表達意見、拒絕證言、拒絕提供資料者， 

得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處新臺幣一萬以上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並什按次處罰。」

(三) 前開條文所稱「有關機關」 、「有關人員」 、「相關人員」及 

「政府人員」 ，皆耒排除依憲法獨立行使職禮之監察委員。倘

監察委員須赴立法院接受調查，形同立法委員對監察委員有質 

詢 權 ，使本應獨立行使職權之監察委員向立法院負責，嚴重破 

壞憲法權力間相互分立與制衡之憲政秩序。更直接侵害監察委 

員受蕙法保障不受其他機關干預之獨立性，使其蕩然無存。立 

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 5條 第 2 項 、第 4 7條第 2 項及第5 9條 之 3 

第 1 項後段規定，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 第 5 項規定，且已 

逸 脫 大 院 釋 字 第 325號解釋、釋字第585號解釋及釋字第729 

號解釋所劃定立法院調查權之界限。

(四) 況 且 ，依 大 院 釋 字 第 3 2 5號解釋、釋字 第 5 8 5號解釋及釋字 

第 7 2 9 號解釋意旨，獨立行使職權之監察委員，自始不在立法 

院得行使調查權之對象範圍内。故監察委員拒絕出席，自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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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出任何「正當理由」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 9條 之 3 第 2 

項及第5 9之 5 第 2 項關於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出席，否則處以 

罰鍰等規定，因未排除監察委員之適用，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 

第 7 條 第 5 項 規 定 與 大 院 釋 字 第 32 5號解釋、释字第58 5號 

解釋及釋字第729號解釋意旨。

參 、祈請鈞庭判決如本件聲請之聲明，並先行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於本案判決作成前停止該等法律之適用，並於必要時為適當之 

處置

综上所述，本件聲請標的與憲法牴觸，應屬無效，懇 請 鈞 庭

判決如本件聲請之聲明。又聲請人於提出本件聲請之同時，併

同聲請鈞庭為暫時處分之裁定，以避免立法院依本件聲請標

的介入監察權之核心領域、迅速作成期十報告乃至調查報告進

而拘束、取代監察院就監察權之行使。監察委員之獨立性及公

信力一經動搖，便再難維持監察院公正、客 觀 、獨立之國家監

督者角色，乃生國家公益之重大急迫損害，除以暫時處分凍結

本件聲請標的之適用外，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暫時處分裁

定聲請書已於提出本件聲請時另紙併陳，懇 請 鈞 庭 速 予 裁

定 ，以維憲法所定監察院獨立行使之職權，確保自由民主憲政

秩序之維繫為感。

此致

憲法法庭 公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曰

具 狀 人 聲 請 人 監 察 院

代表 A

撰狀人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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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585號解釋

解釋字號

釋字第585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93年12月15日 

解釋爭點

真調會條例違憲？

◄ 第585筆/共813筆► 回列表

雨

解釋文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權能自 1

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 

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 

之機能。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 

力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 

項 ，並非毫無限制。除所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 

職權有重大關聯者外，凡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即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又如行政首長依其行政權固有之 

權 能 ，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均有決定不 

予公開之權力，乃屬行政權本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立法院行使調 

查權如涉及此類事項，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如於具體案件，就所 

調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權之範疇，或就 

屬於行政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有爭執時，立法院與其 

他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 

序 ，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 2

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 

閱權為限，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 

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 

科處罰鍰之範圍內，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

https：//cons.judicial,go\/.tw/d〇cdata.aspx?fid=100&id=310766 第 1買 （共 2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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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應予補充。惟其程序，如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查權之組織、個 

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序與司法救濟程序 

等 ，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於特殊例外情形，就特定事項之調查 

有委任非立法委員之人士協助調查之必要時，則須制定特別法，就 

委任之目的、委任調查之範圍、受委任人之資格、選任、任期等人 

事組織事項、特別調查權限、方法與程序等妥為詳細之規定，並藉 

以為監督之基礎。各該法律規定之組織及議事程序，必須符合民主 

原則。其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不能違反櫂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亦 

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櫂力之 

行使造成實質妨礙。如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涉及限制 

人民櫂利者，必須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 

律程序之要求。

茲就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之「三一九槍擊 3

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以下稱真調會條例） ，有關三一 
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以下稱真調會）之組織、職權範 

圍 、行使調查權之方法、程序與強制手段等相關規定，是否符合上 

開憲法意旨，分別指明如下：

— 、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一項 前 段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甶第 4

五屆立法院各政黨（圑）推薦具有專業知識、聲譽卓著之公正入士 

組成之，並由總統於五日內任命」 、第二項後段「各 政 黨 （圑）應 

於本條例公布後五日內提出推薦人選，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推 
薦 ，其缺額由現額委員選出之召集委員於五日內逕行遴選後，由總 

統任命」 、第十五條第二項「本會委員除名或因故出缺時，由原推 

薦之政黨（團）於五日內推薦其他人選遞補之；其逾期未提出推薦 

人選者，由召集委員逕行遴選後，總統於五日內任命之」暨第十六 

條 「第二條及第十五條應由總統任命者，總統應於期限內任命；逾 

期未任命，視為自動生效」等規定有關真調會委員之任命，應經立 

法院院會決議並由立法院院長為之，方為憲法之所許。

二 、同條例雖未規定真調會委員之任期，惟於符合立法院屆期 5

不連續原則之範圍內，尚不生違憲問題。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本 

會所需經費由行政院第二預備金項下支應，行政院不得拒絕」 ，於

https://c〇ns.]udiclaLg〇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766 第2頁 （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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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預算法令規定範圍內，亦不生違憲問題。

三 、 同條例第四條規定「本會及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 6 

法公正獨立行使職權，對全國人民負責，不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

督 ，亦不受任何干涉」 ，其 中 「不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係指 

「不受立法院以外機關之指揮監督」之意；第十五條第一項「本會 

委員有喪失行為能力、違反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者，得經本會全體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予以除名」 ，關於真調會委員除名之規 

定 ，並非排除立法院對真調會委員之免職權，於此範圍內，核與憲 

法尚無違背。

四 、 同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本會委員有喪失行為能力、違反 7 

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者，得經本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予

以除名」之規定，以 「違反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為除名事由，與 

法律明確性原則不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

五 、 同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前段「三一九槍擊事件所涉及之刑事 8 

責任案件，其偵查專屬本會管轄」 、同條第二項「本會於行使前項 

職 權 ，有檢察官、軍事檢察官依據法律所得行使之權限」 、第十三

條第一項「本會調查結果，如有涉及刑事責任者，由調用之檢察官 
或軍事檢察官逕行起訴」等規定，逾越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 

圍 ，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六 、 同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本會調查結果，與法院確定 9 

判決之事實歧異者，得為再審之理由」 ，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法治

基本原則，並逾越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

七 、 同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會對於調查之事件，應於 

三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書面調查報告，並公布之。如真相仍未查 

明 ，應繼續調查，每三個月向立法院及監察院提出報告，並公布 

之」 ，其中關於向監察院報告部分，與憲法機關各有所司之意旨不 

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

八 、 同條例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本條例公布之日，各機關所辦 ” 

理專屬本會管轄案件，應即檢齊全部案卷及證物移交本會」 、同條 

第四項規定「本會行使職權，不受國家機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

繹 字 第 585號 解 釋 - 惠 法 法 庭 網 站  2024/6/30下 午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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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限制。受請求之機關、團體或人員不 

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 

由規避、拖延或拒絕」 、同條第六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 

權 ，得指定事項，要求有關機關、圑體或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 

助 。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 

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或拒絕」 ，其中關於專屬管轄、移交 

卷證與涉及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而受憲法保障者之部分，有違權 

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並逾越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

九 、同條例第八條第六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得 12 

指定事項，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助。受請 

求者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 

任何理由規避、拖延或拒絕」 ，其中規定涉及國家機密或偵查保密 
事 項 ，一概不得拒絕之部分，應予適當修正。

十 、同條例第八條第四項前段規定「本會行使職權，不受國家 13

機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限制」 、

同條第六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得指定事項，要求有 

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助。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 

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 

延或拒絕」 ，其中規定涉及人民基本權利者，有違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明確性原則。

十一、同條例第八條第七項「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 14 

第四項或第六項規定者，處機關首長及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 

百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後仍繼續違反者，得連續處罰之」及第八 

項前段：機關首長、圑體負責人或有關人員拒絕真調會或其委員調 

查 ，影響重大，或為虛偽陳述者，依同條第七項之規定處罰等規 

定 ，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明確性原則。

十二、同條例第八條第八項後段規定「機關首長、圑體負責人 15

或有關人員拒絕本會或本會委員調查，影響重大，或為虛偽陳述 

者......並依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百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追訴處

罰」 ，係指上開人員若因受調查而涉有犯罪嫌疑者，應由檢察機關 

依法偵查追訴，由法院依法審判而言；上開規定應本此意旨檢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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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

十三、同條例第八條第九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櫂， 16 

認有必要時，得禁止被調查人或與其有關人員出境」 ，逾越立法院 

之調查權限，並違反比例原則。

上開五、六 、八 、十 、十一、十三項有違憲法意旨部分，均自 17

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司法院大法官依憲法規定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為 18

確保其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 

一 ，不因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有異。 

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雖非憲法所不許，惟本案業經作成解釋，已 

無須予以審酌。

理由書

本件係因立法委員柯建銘等九十三人，認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九 1

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之「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 

例」 （以下稱真調會條例） ，逾越憲法賦予立法院權限，爰就其行 

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之疑義，並就真調會條例是否®觸憲法之疑 

義 ，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聲請解釋憲法，同時聲請於 

本案作成解釋前為暫時處分（聲請人稱急速處分，下同） ，宣告真 

調會條例暫時停止適用。本件就聲請為暫時處分部分，依司法院大 

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通知聲請人代表及訴訟代理 

人暨關係機關三一九槍撃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以下稱真調 

會）指派代表，於九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到場，在憲法法庭行言詞辯 

論 ，同時邀請法律學者到庭陳述意見；就聲請解釋憲法部分，通知 

聲請人代表及訴訟代理人，暨關係機關立法院指派代表及訴訟代理 

人 ，於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到場，在憲法法庭行言詞 

辯 論 ，同時邀請關係機關監察院、法務部、內政部指派代表，並邀 

請法律學者到庭陳述意見，合先說明。

本件聲請人主張略稱：一 、真調會之機關屬性違憲：真調會不 2

僅完全取代檢察機關之偵查（第八條第一、二 、三項） ，可以借調 

檢 察 官 （第九條第一項） ，指揮檢察官起訴（第十三條第一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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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干預法院獨立審判（第十三條第三項） ，干預監察院之調查權 

(第八條第三項） ，並擁有内部組織權，得自行籌辦辦公處所、行 

政事務與進用人員（第十一條第一項） ，且預算由行政院第二預備 

金項下支應，行政院不得拒絕（第十一條第二項） ，此種權力集中 

之特設機關，不受其他機關制衡，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完全不容。 

真調會無法歸屬於憲法規定之任何憲法機關，亦不受五院體制之限 

制 ，卻可同時行使司法櫂、監察櫂、立法院文件調閱權及行政權， 

是違憲之混合機關。二 、制定真調會條例逾越立法權限：立法院透 

過真調會條例創設違憲之混合機關，已逾越立法權之權限範圍，牴 

觸民主正當性要求。三 、制定真調會條例違反權力分立原則：真調 

會條例係針對三一九槍擊事件之個案立法，造成立法與執行的融 

合 ，違反權力分立，應認為無效。四 、真調會所行使之職權已侵犯 

其他憲法機關權力，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一）侵犯總統豁免權及 

人事任命權：依真調會條例第八條規定，真調會之調查對象包括總 

統 ，且總統亦不得以國家機密為由，拒絕真調會或真調會委員之調 

查 ，顯然違反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而無效；真調會委員任命方式完 

全剝奪總統之人事任命櫂，違反憲法第四十一條而無效。 （二）侵 

犯檢察官偵查權之核心領域：1 、依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一、二 、 

三項及第九條規定，真調會已取代檢察機關。2 、依真調會條例第 

十三條第一、三項規定，真調會不僅掌握個案之刑事偵查權，甚至 

可以指揮檢察官起訴，使立法權與執行權合而為一，嚴重破壞刑事 

訴訟上之權力分立與法治國原則。 （三）侵犯司法權之核心領域： 

真調會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法院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真調 

會所認定之事實有所不同時，必須以真調會之認定為準，已經侵犯 

審判獨立之核心，明顯違反憲法第八十條。 （四）侵犯監察院調查 

權之核心領域：1 、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三、四 、五及六項規定， 

將原本不屬於立法院之國會調查權，賦予真調會，逾越司法院釋字 

第三二五號解釋對監察院行使調查權所設定之範圍。五 、真調會經 

費支應之規定，牴觸憲法：立法院不得要求行政院為特定預算科目 

之支出，否則即屬違憲。真調會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嚴重混 

淆立法與行政之界限，紊亂責任政治體制，與憲法第七十條及司法 

院釋字第二六四號、第三九一號解釋牴觸。六 、真調會之組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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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牴觸憲法： （一）真調會以政黨取代人民：真調會條例第二條 

、 第二項規定真調會委員由各政黨（團）推 薦 ，而政黨並不能代表全 

體人民，因此真調會委員之推薦已違反人員與組織之正當性，使中 

國國民黨與親民黨可推薦之委員共計九人，可以完全掌控真調會之 

運作。 （二）真調會委員無任期規定：依真調會條例第十五條第一 

項規定，少數黨「推薦」的委員，隨時有被多數黨委員以「言行不 

當」予以除名之可能；而多數黨「推薦」之委員違憲任職後，便無 

人可將之解職，亦違反權力有限付託之民主原則。七 、真調會條例 

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不符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 （一）不符比 

例原則：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七項規定，違反同條第一、二 、三 、

四 、六項規定者，處機關首長及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之。其所追求的目的並不合憲，因此通不 

過目的合憲性審查。又真調會條例第一條第一項明定以平息選舉爭 

議 、安定政局為其立法目的，惟在手段上，就強制處分權之行使，

空白、概括授權真調會委員行使，嚴重侵犯人民自由、隱私等基本 

權 ，手段既非侵害最小，手段與目的相比更屬欠缺平衡，顯與憲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不合。 （二）不符正當法律程序：真調 

會條例第八條第四、八項規定，排除刑事訴訟法等各項限制，空 

白 、概括授權真調會及其委員得任意行使強制處分權；對於機關首 

長等有關人員拒受調查，或為虛偽陳述者，除依同條第七項處罰 

外 ，並逕依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百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追訴處 

罰 ，顯已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等語。

關係機關立法院主張略稱：一 、本件聲請無關立法委員行使職 3

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不合聲 

請要件，不應受理解釋。二 、依法律合憲性解釋原則，真調會條例 

整體或部分內容均未違憲： （一）真調會之機關屬性：基於權力分 

立與機關功能最適原則、機關任務功能分配原則，權力之配置，應 

配置於功能上最適當、追求效能之機關擔當。我國憲法無行政保留 

領 域 ，未明文禁止類似真調會之機構，立法院有權為此種立法。在 

憲法五院之外，介於國家與私人間之公法人既能夠存在，國家公權 

力能委託私人行使，則原則上應容許因特定任務，暫時性成立之真 

調會。 （二）真調會條例之制定屬於立法權之範圍：立法院依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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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條對國家重要事項可以行使立法權。真調會之創設目的既 

在解決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未明所引發的政治爭議，為國家重要事 

項 ，在未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範圍內，屬於立法權之範圍。 （三） 

真調會所行使之職權未侵犯其他憲法機關權力，其行使職權之方式 

亦未違背櫂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真調會條例所涵蓋之機制包含兩 
個 ：一是依真調會條例成立之真調會，專 責 「事實真相之調查」 ； 

二是真調會依真調會條例借調之檢察官，專 責 「刑事案件偵查權」 

之行使。真調會條例第一條至第七條係規範關於真調會「調查櫂限 

及方式」 ，第八條以後規範真調會借調檢察官之「刑事偵查」 ，第 
九條與第十八條則是「真調會」與 「借調檢察官」之間關係的連結 

條 款 ，要求真調會與借調檢察官相互協助。二機關分別行使調查權 

及檢察權並相互合作，均未侵犯行政與檢察機關之櫂力，故未違反 

權力分立原則。又真調會條例並未賦予真調會裁判權，自無侵害司 

法 權 （審判權）之可言。 （四）真調會經費支應之規定不牴觸憲 

法 ：真調會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真調會所需經費得動支第二預 

備 金 ，有預算法第七十條第三款及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為法源依 

據 ，具有其合法性，且預算動支方式既未增加支出，不違反憲法第 

七十條；又第二預備金之動支並非行政院專屬權，立法權並非不能 

介入，於此並未侵害行政固有權。 （五）真調會委員之任命及真調 

會之組成方式不牴觸憲法：真調會條例第二條規定真調會委員以政 

黨比例推薦之方式早存在於其他組織，並不會造成政黨的操控，合 

乎公正性、專業性，類似情形，如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之推薦。真 

調會條例第十六條並未侵犯總統人事任命權。 （六）真調會條例未 

侵害人民基本權利及正當法律程序：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四、六 、 

九項及第十條等規定，必須與第八條、第九條併為整體解釋，則該 

等強制處分權實均屬於「借調檢察官」之既有職權，並非法律授與 

真調會限制人身自由之特殊權限。另真調會條例賦予真調會必要之 

調查權，依該條例第一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均必須依據 

法律行使權限。且法律規定概括不必然違憲，可準用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五十二條以下法規命令之訂定程序，訂定發布行政規則，真調 

會工作要點合乎此法理。且人民權利受侵害，可依情況分別提起訴 

願 、行政訴訟或請求國家賠償等，本已提供櫂利保護與救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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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民基本櫂利保護之要求，並無牴觸等語。

本院斟酌全辯論意旨，作成本解釋，其理由如下： 4

本件聲請人行使憲法第六十二條所規定之立法權，對於真調會 曰

條例是否符合憲法上權力分立之原則，發生適用憲法之疑義；又依 

真調會條例規定，真調會之委員由立法院各政黨（團）推 薦 （第二 

條第一、二項） ，其成立由立法院籌備（第十七條） ，並應定期向 

立法院報告調查結果（第十二條） ，上開事項均與立法委員行使職 

權有關，而其行使職權適用真調會條例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經立 

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聲請解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相符，應予受理。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 6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立法院為能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 

權 ，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 

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 

責 ，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

立法院調查櫂乃立法院行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 7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對象或事項，

並非毫無限制。除所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其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有重大關聯者外，凡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櫂受憲法之保障者，即非 

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物範圍（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第四六一號解 

釋參照） 。又如行政首長依其行政權固有之權能，對於可能影響或 

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例如涉及國家安全、國防或外交之 

國家機密事項，有關政策形成過程之內部討論資訊，以及有關正在 

進行中之犯罪偵查之相關資訊等，均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乃屬 

行政權本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 （executive privilege) 。立法院行使 

調查權如涉及此類事項，即應予以適當之尊重，而不宜逕自強制行 

政部門必須公開此類資訊或提供相關文書。如於具體案件，就所調 

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行政特權之範疇，或就屬 

於行政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有爭執時，立法院與其他 

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或以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 

序 ，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

htcps7/c〇ns-ju d ic ia l.g〇v.tw /docdata.aspx?f id = 1 0 0 8 i1d= 3 1 0 7 6 6 第 9頁 （共21頁)



雅字第585號解 釋 - 甭法法庭網站 2024/6/30 下午 11:10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 8

職櫂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 

閱權為限，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 

政府入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 

科處罰鍰之範圍內，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 

釋應予補充。惟其程序，如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查權之組織、個 

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程序與司法救濟程序 

等 ，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如因特殊例外情形，就特定事項之調 

查有委任非立法委員之人士協助調查之必要時，則須制定特別法，

就委任之目的、委任調查之範圍、受委任人之資格、選任、任期等 

人事組織事項、特別調查權限、方法與程序等妥為詳細之規定，並 

藉以為監督之基礎。各該法律規定之組織及議事程序，必須符合民 

主原則；其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亦不得侵害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 

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如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之程序，有涉及限 

制人民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 

法律程序之要求。

一 、真調會之屬性 9

真調會條例係立法院為調查三一九槍撃事件真相，專案設置真 1〇

調會所為之特別立法。依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 
六條與第十七條規定觀之，真調會係由立法院籌設組成。依組織與 

櫂限不應分離，以符責任政治原理之憲政常規，真調會應屬於協助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之特別委員會。同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真調 

會向立法院報告之義務，亦足資佐證。是真調會並非不屬任何憲法 

機關之組織，亦非同時行使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及監察權之混 

合機關。

真調會條例設置真調會，旨在查明槍撃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事 11
件 真 相 （同條例第一條第一項參照） ，乃立法院就國家重要事項進 

行調查，以監督行政部門，並滿足人民知之權利，合於立法院為有 

效行使其憲法所賦予職權，於必要時得行使調查權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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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雖有制定真調會條例之權，惟該條例是否合憲，仍須就 12 

真調會之組織、權限範圍、議事程序、調查方法與程序，是否符合 

憲法所要求之民主原則、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比例原則、法律明 

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以為斷，不可一概而論。茲就其相關規 

定 ，是否符合上開憲法意旨，分述之。

二 、真調會之組織 13

立法院調查權係協助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所需之輔助性權力， 14 

其權力之行使應由立法院依法設立調查委員會為之。僅於特殊例外 

情 形 ，例如所欲調查之事項具高度專業性質，由立法委員組成之調 

查委員會無法進行有效之調查時，始得經院會決議就一定事項之調 

查制定特別法，委任不具立法委員身分之相關專業人士，協助立法 

院行使調查櫂。上開委員所應具備之能力、資格審查及選任所應遵 

循之程序，雖屬立法院議會自治之事項，惟仍應以法律明定，其任 

命則應經院會決議後由立法院院長為之，與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無 

涉 。

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本會置委員十七人，由第 15

五屆立法院各政黨（團）推薦具有專業知識、聲譽卓著之公正人士 

組成之，並由總統於五日內任命」 ，同條第二項後段規定「各政黨 

(團）應於本條例公布後五日內提出推薦人選，逾期未提出者，視 

為放棄推薦，其缺額由現額委員選出之召集委員於五日內逕行遴選 

後 ，由總統任命」 ，係立法院考量其所欲調查事項有特殊、高度專 

業及公正之需求，須委任立法委員以外之專業人員組成調查委員 

會 ，協助立法院行使調查權，而制定特別法所作之規定。基於議會 

自治原則，相關人員之選任資格及程序，應尊重立法院之決定。如 

立法院決定接受各政黨（團）所推薦之人選，並經院會決議後由立 

法院院長予以任命，即應為憲法所許。立法院如為尊重國家元首，

雖亦得依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提請總統依法任命之，惟此非謂總 

統對上開人員有實質選任權限，更毋庸依憲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經 

行政院院長副署之。總統基於對立法院憲法職權之尊重，對於立法 

院所提人選，亦應予以尊重。故上開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以及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本會委員除名或因故出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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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推薦之政黨（團）於五日內推薦其他人選遞補之；其逾期未提 

出推薦人選者，甶召集委員逕行遴選後，總統於五日內任命之J ，

應係指立法院各政黨（團）推薦人選或召集委員逕行遴選人選後，

經立法院院會決議通過，再由立法院院長報請總統任命之意。本於 

上述相同意旨，同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第二條及第十五條應由總統 

任命者，總統應於期限內任命；逾期未任命，視為自動生效」 ，亦 

未牴觸憲法第四十一條及第三十七條之規定。

立法院調查權既應由立法院院會決議設立並由立法委員組成之 16

調查委員會行使之，該調查委員會委員之任期至遲應於該屆立法委 

員任期屆滿時終止，以符民意政治原則。該屆期不連續原則自應適 

用於由該屆立法委員經院會決議委任非立法委員擔任調查委員會委 

員之情形。是真調會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會對於調查之事 

件 ，應於三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書面調查報告，並公布之。如真相 

仍未查明，應繼續調查......」 ，對真調會委員之任期並未設有明確

之限制，雖非憲法所不許，惟其既係依第五屆立法委員之授權而成 

立 ，其任期至遲亦應於第五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終止，自不待 

言 。再 者 ，真調會既屬立法院之特別委員會，其所需經費自應由立 

法院編列預算支應。惟遇事實需要而合於預、算法令規定之情形者，

自得依法動支第二預備金，並未侵害行政櫂。真調會條例第十一條 

第 二 項 「本會所需經費由行政院第二預備金項下支應，行政院不得 

拒絕」 ，與前揭第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於符合上開意旨之範圍 

內 ，尚不生違憲問題。

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原則，立法院就其行使調查權之成 17

效 ，自應擔負政治責任，並就其有無濫用權限，受民意之監督。縱 

於特殊例外情形，立法院認有授權立法委員以外之人員輔助或代為 

行使調查權之必要，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原則，立法院仍負有 

監督受委任人員履行職務之義務，斷無令其獨立於立法院監督之 

外 ，逕自行使立法院調查權之理。是除真調會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 

「本會對於調查之事件，應於三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書面調查報 

告 ，並公布之。如真相仍未查明，應繼續調查，每三個月向立法 

院......提出報告，並公布之」 ，規定真調會向立法院報告之義務

外 ，同條例第四條規定「本會及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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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獨立行使職權，對全國人民負責，不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亦 

不受任何干涉」 ，其中所稱之「不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應非排 

除立法院，而 係 指 「不受立法院以外機關之指揮監督」之意。又基 

於指揮監督之職責，立法院對於不適任之真調會委員，自亦有經院 

會決議後予以免職之權；蓋人事免職權較諸人事任命權，具有持續 

存在、隨時得行使之性質，而為實質有效控制、指揮相關人員調查 

進行所必要，更為立法院依責任政治原理履行其憲法上義務所由 

繋 。是同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本會委員有喪失行為能力、違 

反法令或其他不當言行者，得經本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予以除名」 ，係賦予真調會對委員之除名權，惟仍須經院會決議， 

且不排除立法院對真調會委員之免職權。前開各項規定，於符合上 

述意旨範圍內，核與憲法亦無違背。惟上開規定以「違反法令或其 

他不當言行」為除名之事由，則與法律明確性之憲法意旨不盡相 

符 ，應一併檢討修正。又真調會職權之行使，應符合民主原則，是 

真調會委員開始行使調查權之最低人數，亦以明文規定為宜，併此 

指明。

三 、真調會之職權範圍

立法院所得行使之調查權，僅係為輔助立法院行使其憲法所賦 

予之立法權限，自與追訴犯罪之偵查權及司法審判權有間。基於權 

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立法院亦不得立法授與自身或所屬之委員會行 

使偵查權或審判權。真調會既為隸屬於立法院下行使立法院調查權 

之特別委員會，其所具有之權限，應只限於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行使 

之權限，並僅止於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之調查而已，不得更進而行 

使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依攄法律所得行使之犯罪偵查權及法院之審 

判權。是真調會之職櫂應僅限於真調會條例第七條規定「本會就三 

一九槍擊事件，發生前、後其事件本身或衍生之相關事項均應進行 

調 查 ，以查明主導人及有關人員之動機、目的、事實經過及其影響 

等之真相」 ，惟其調查亦不得排除或干預監察院或其他有權機關就 

同一事件，本於職權進行調查或偵查之權力。故同條例第八條第一 

項前段規定「三一九槍撃事件所涉及之刑事責任案件，其偵查專屬 

本會管轄」 ，同條第二項規定「本會於行使前項職權，有檢察官、 
軍事檢察官依據法律所得行使之權限」及第三項規定「本條例公布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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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曰，各機關所辦理專屬本會管轄案件，應即檢齊全部案卷及證物 

移交本會」 ，因賦予真調會之權限逾越立法院所得行使之調查權範 

圍 ，已有未合。同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 定 「本會調查結果，如有 

涉及刑事責任者，由調用之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逕行起訴」 ，亦因 

賦予被借調之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之權限逾越真調會所得行使之調 

查權範圍，併有未合；同條第二項關於管轄權之規定亦失所附麗。

以上各該規定，均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之憲法基本規範。至同 

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本會為行使職權，得借調檢察官或軍事檢 

察官至本會協助調查」 ，為尊重被借調人與其所屬機關，其借調應 

經被借調人與其所屬機關之同意；被借調至真調會協助調查之檢察 

官或軍事檢察官，於借調期間，雖仍具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之身 

分 ，但基於立法院調查權之屬性，自不得行使其原有身分依法所得 

行使之檢察權，乃屬當然之理。

再審為訴訟程序之一環，立法者就再審理由固有自由形成之空 20

間 ；惟法律之制定，原則上應普遍適用於將來符合其構成要件之多 

數不確定發生之事件。真調會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本會調查 

結 果 ，與法院確定判決之事實歧異者，得為再審之理由」 ，乃針對 

個案所制定之再審理由，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法治國家基本原則，

且逾越立法院調查權之權限範圍，應非憲法之所許。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其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之彈劾、糾 21

舉 、糾正、審計權，依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 

權 ，仍應專由監察院行使。其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所司，各 

自所行使之調查權在權力性質、功能與目的上並不相同，亦無重疊 

扞格之處。真調會既為隸屬於立法院下行使立法院調查權之特別委 

員會，自無須向監察院負責，亦不受監察院之監督。而其行使之調 
查權亦與監察院之調查權有別，且其調查權之行使及調查之結果亦 

不能影響監察院調查櫂之行使。是真調會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本會對於調查之事件，應於三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書面調查報 

告 ，並公布之。如真相仍未查明，應繼續調查，每三個月向立法院 

及監察院提出報告，並公布之」 ，其中關於真調會有向監察院提出 

報告義務之規定，殊有悖於前述之原則，應予檢討修正，以釐清真 

調會之職責，並避免影響監察院調查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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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真調會行使調查權之範圍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立法院行使調查櫂所得調查之對 

象 、事項並非毫無限制，已如上述。是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三項 

「本條例公布之日，各機關所辧理專屬本會管轄案件，應即檢齊全 

部案卷及證物移交本會」 、同條第四項「本會行使職權，不受國家 

機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限制。受 

請求之機關、圑體或人員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 

密 、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或拒絕」 、第 六 項 「本會 

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得指定事項，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 

出說明或提供協助。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 

查保密、個人隱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或拒絕」 ，上開規定 

關於專屬管轄、移交卷證之規定，與涉及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而 

受憲法保障者，未予明文排除於調查權範圍之外，已逾越立法院調 

查權所得行使之範圍，此部分與憲法前述意旨尚有未符。另涉及國 

家機密或偵查保密事項，行政首長具有決定是否公開之行政特權， 

亦已述之如前，立法院行使調查權若涉及此類事項，自應予以適當 

尊重，而不宜逕自強制行政部門必須公開此類資訊或提供相關文 

書 。如於具體案件就所調查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或 

行政特櫂之範疇，或就屬於行政特權之資訊應否接受調查或公開而 

有爭執時，立法院與其他國家機關宜循合理之途徑協商解決，或以 

法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是上開規定關於 

調查事項涉及國家機密或偵查保密者，相關機關一概不得拒絕之部 

分 ，不盡妥適，應予以適當之修正，以符上開意旨。

五 、 真調會行使調查權之方法、程序與強制手段

國家機關行使權力均須受法之節制，立法院行使憲法所賦予之 

權 力 ，亦無例外，此乃法治原則之基本要求。立法院調查權之行 

使 ，依調查事項及強制方式之不同，可能分別涉及限制多種受憲法 

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如憲法第八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憲法第十一 

條保障之消極不表意自由（本院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參照） 、憲法 

第十二條保障之秘密通訊之自由、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營業秘 

密 、隱私權......等等。其中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櫂利，惟基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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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 

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入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櫂乃為不 

可或缺之基本櫂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本院釋字第五0 

九號、第五三五號解釋參照） 。立法院行使調查權如涉及限制憲法 

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者，不僅應有法律之依據，該法律之內容必 

須明確，且應符合比例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 
四項前段「本會行使職權，不受國家機密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刑 

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之限制」及第六項「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 

職 權 ，得指定事項，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出說明或提供協 

助 。受請求者不得以涉及國家機密、營業秘密、偵查保密、個人隱 

私或其他任何理由規避、拖延或拒絕」之規定，賦予真調會進行調 

查所需之強制權限，惟上開規定既排除現有法律所得提供被調查人 

之程序保障，卻未訂定相關之程序規定，如事前予受調查對象充分 

告知受調查事項、法定調查目的與調查事項之關聯性、給予受調查 

入員相當之準備期間、准許受調查人員接受法律協助、准許合理之 

拒絕調查、拒絕證言、拒絕提供應秘密之文件資訊等之事由、必要 

時備置適當之詰問機制、依調查事件之性質採取公開或秘密調查程 

序......等等，均付諸關如。雖該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本條例未

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規定」 ，然該項規定所謂之「適用其他 

相關法律規定」 ，仍無法彌補本條例就真調會行使職權所得採用之 

方法與調查之程序未有妥適規定之缺失，不符正當法律程序之要 

求 。至其對人民受憲法所保障權利之限制是否為達成調查真相目的 

之必要手段，因其規範內容欠缺明確，尚難論斷是否符合比例原 

則 。是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四項及第六項規定，均不符正當法律程 

序及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調查權，固得以法律由立法院院會決議依法 

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科處適當之罰鍰，此乃立法院調查權之附屬 

權力。惟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課以罰鍰之法律規定，除採用裁罰 

手段應為達成調查目的所必要者外，其裁罰要件及標準均需具體明 

確 ，俾使受規範者得預見其行為之可罰，且其規定得經司法審查加 

以確認，以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 

求 。是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七項「違反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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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項或第六項規定者，處機關首長及行為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 

. 百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後仍繼續違反者，得連續處罰之」及第八 

項前段：機關首長、團體負責人或有關人員拒絕真調會或其委員調 

查 ，影響重大，或為虛偽陳述者，依同條第七項之規定處罰等規 

定 ，並未明定立法院行使此項裁罰權之程序，且於同條第四項、第 

六項規定未依前開意旨修正之前，其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行使裁 

罰權之要件，亦非明確，與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明確性之要求均有 

末符。又就機關首長、團體負責人或有關人員拒受調查，影響重 

大 ，或為虛偽陳述者，同條例第八條第八項後段規定「並依刑法第 

一百六十五條、第二百十四條等相關規定追訴處罰」 ，應係指上開 

人員若因受調查而涉有犯罪嫌疑者，應由檢察機關依法偵查追訴，

由法院依法審判而言，非謂其拒受調查或為虛偽陳述，即已符合刑 

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百十四條或其他犯罪之構成要件，上開規 

定應本此意旨檢討修正。

至立法院行使調查權所附屬之強制櫂力，應以科處罰鍰為限， 27 

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九項規定「本會或本會委員行使職權，認有必 

要 時 ，得禁止被調查人或與其有關人員出境」 ，賦予真調會或其委 
員得依其裁量為限制相關人員出境之強制處分權，已逾越立法院調 

查權行使強制權力之必要範圍；且其限制亦非調查真相之必要手 

段 ，違反憲法第十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

上開真調會條例，有違憲法規定意旨部分，均自本解釋公布之 28

日起失其效力。

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依其法的確信而為解釋，原不受聲 29

請人及關係機關所為關於法適用上主張之拘束。本件解釋認真調會 

係立法院為行使調查權，調查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專案設置之特 

別委員會，並非不屬任何憲法機關之組織，亦非同時行使立法權、

行政權、司法權及監察權之混合機關。本此乃以立法院調查權為本 

件解釋之論據，並分別就真調會之組織、職櫂範圍、行使調查權之 

範圍、方法、程序與其強制手段所涉及之真調會條例相關規定，對 

其是否符合憲法之意旨，詳加論述如上。是聲請人之主張，所謂真 

調會無法歸屬於任何憲法機關，關係機關立法院主張所稱真調會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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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法五院之外，因特定任務成立之暫時性組織云云，並各自依此 

而為憲法適用上之陳述，本院自無再予一一准駁之必要，特此指 

明 。

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 30

令之權。依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 

定 ，解釋憲法及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為司法院 

大法官之職櫂。大法官依憲法規定，獨立行使憲法明文規定之上述 

司法核心範圍權限，乃憲法上之法官。憲法解釋之目的，在於確保 

民主憲政國家憲法之最高法規範地位，就人民基本櫂利保障及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

為符司法權之本質，釋憲權之行使應避免解釋結果縱有利於聲請 

人 ，卻因時間經過等因素而不具實益之情形發生。是為確保司法解 

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 

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有異。

保全制度固屬司法權之核心機能，惟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 ^ 

利益重要性，當屬法律保留範圍，應由立法者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內 

容 。於立法機關就釋憲程序明定保全制度之前，本院大法官行使釋 

憲權時，如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議法令之適用或 

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 

可回復或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倘依聲請入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 

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 

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其損害時，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若作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自可准予暂時處分之宣告。本件 

聲請於本案解釋作成前為暫時處分部分，雖非憲法所不許，惟因本 

案業經作成解釋，已無須予以審酌，併此敘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大法官林永謀

大 法 官 王 和 雄 謝 在 全 賴 英 照

余 雪 明 曾 有 田 廖 義 男

楊 仁 壽 徐 璧 湖 彭 鳳 至

林 子 儀 許 宗 力 許 玉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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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岳生大法官、城仲模大法官迴避審

理本案）

意見書、抄本等文件

| j  585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一部協同一部不 

同意見書及許大法官宗力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聲請書及其附件）

f t  585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一部協同一部不同意見書

| j  585許大法官宗力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局裁判

f t 立法委員柯建銘等九十三人解釋憲法聲請書 

& 立法委員柯建銘等九十三人釋憲聲請暨補充理由書 

相關法令

<$> 憲法第8條(36.01.01)

<$> 憲法第 10條(36.01.01)

<$> 憲法第 11 條(36.01.01)

少 憲法第12條(36.01.01)

<$> 憲法第 15條(36.01.〇1)

<$> 憲法第22條(36.01〇1)

憲法第23條(36.〇1.01)

<$> 憲法第37條(36.01_〇1)

<$> 憲法第41 條(36.01.01)

夕憲法第 58條第2項(36.01.01)

夕憲法第 62條(36.0101)

夕憲法第 63條(36.〇1.〇1)

夕憲法第 7〇條(36.0U )1)

夕憲法第 78條(36.01.01)

夕憲法第 79條第2項(3 6.〇1.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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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憲法第 80條(36.01,〇1)

少憲法第 95條(36.〇1.〇1)

<$> 憲法第96條(36.01.01)

夕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89.04.25)

<$>司法院釋字第264號解釋 

少司法院釋字第325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391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461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解釋 

少司法院釋字第577號解釋

三一九槍撃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第1條第1項 、第2項 、第4項 、 

第4條 、第6條 、第7條 、第8條 、第9條 、第10條 、第11條 、第12條第1 

項 、第13條 、第15條 、第16條 、第17條 、第18傾 93.09.24)

少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3款 、第13條第1項 

(82.02.03)

<$> 刑法第 165條 、第214條(92.06.25)

夕預算法第70條第3款(91.12.18)

行政程序法第152條(90.12.28)

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本件係因立法委員柯建銘等九十三人，為立法院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公布施行「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 

(以下稱真調會條例） ，逾越憲法賦予立法院權限，爰就其行使職權適 

用憲法發生疑義，並就通過之真調會條例是否牴觸憲法之疑義，依立法 

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聲請解釋憲法，同時聲請於本案作成解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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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急速處分，宣告真調會條例暫時停止適用。本件經大法官議決聲請 

解釋憲法部分應予受理，聲請核發急速處分部分，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 

案件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通知聲請人代表及訴訟代理人暨關係機關 

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指派代表，於九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到場，在憲法法 

庭行言詞辯論，同時邀請法律學者到庭陳述意見；另就聲請解釋憲法部 

分通知聲請人代表及訴訟代理人，暨關係機關立法院指派代表及訴訟代 

理人，於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到場，在憲法法庭行言詞辯 

論 ，同時邀請關係機關監察院、法務部及內政部指派代表、選任法律學 

者到庭陳述意見。

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

f t 釋字第5 8 5號其他卷內公開文書_〇CR

發布日期：2004-12-15瀏覽人次：203083 

◄ 第585筆/共813筆 ► 回 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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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632號解釋

解釋字號

釋字第632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96年0 8月15日

◄ 第632筆/共813筆► 回列表

附

件
3

解釋爭點

立法院遲未行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是否違憲？

解釋文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櫂」 ， 1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入，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 

長 ，任期六年，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為憲法增修 

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所明定。是監察院係憲法所設置並賦予 

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為維繋國家整體憲政體制正常運行不可 

或缺之一環，其院長、副院長與監察委員皆係憲法保留之法定職 

位 ，故確保監察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行，應屬所有憲法機關無可旁 

貸之職責。為使監察院之職櫂得以不間斷行使，總統於當屆監察院 

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前，應適時提名繼任人選咨請立 

法院同意，立法院亦應適時行使同意權，以維繋監察院之正常運 

行 。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或立法院消極不行使同意權，致監察院 

無從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遭受破壞，自 

為憲法所不許。引發本件解釋之疑義，應依上開解釋意旨為適當之 

處理。

理由書

緣第三屆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於中華民國九十 1

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屆滿，總統依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公布之中華 

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於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以 

華總一智字第〇九三一〇〇五二四九一號咨文，向立法院提名張建 
邦等二十九人為第四屆監察委員。立法院以其議案類別為總統提案

https://cons JudiciaKg〇v.tw/docdata.aspx?fid=1Q0fiiid=310813 第1頁 《共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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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使同意權案，未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不經討 

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提出院會表決，而依同法第八條第二項之 

規定，先送程序委員會編列議事日程。該委員會於同年十二月二十 

一曰審定立法院第五屆第六會期第十二次會議議事日程時，經表決 

結果，多數通過總統咨請立法院同意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 

員被提名人案，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項。該委員會並於同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九十四年一月四日、十一日及十八日為相同決議。是迄 

第五屆立法委員最後一次會議，並未就該案進行審查。嗣第六屆立 

法委員於九十四年二月一日就職後，總統復於九十四年四月四日以 

華總一智字第〇九四〇〇〇四六〇六一號咨文，請立法院依第一次 

咨文提名名單行使第四屆監察院人事同意權。該案仍送立法院程序 

委員會。該委員會於九十四年四月六日及五月十日協商通過該案 

「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項」 ，另於九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十九日、
二十六日、同年五月三日、十七日、二十四日等，表決通過該案 

「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項J 。迄至本解釋公布之日為止，立法院仍 

未行使該人事同意權。

聲請人立法委員賴清德等八十九人認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濫用議 2

事程序，不當阻撓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權進入院會表決，導致癱瘓國 

家監察權運作，牽涉立法院與監察院彼此間憲法上職櫂行使爭議，

並有動搖憲法之櫂力分立制度及危害民主憲政秩序之虞，質疑立法 

院程序委員會阻撓院會行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櫂，是否僭越院會職 

權 ，行使人事同意權是否屬立法院之憲法上義務，以及不行使人事 

同意權是否逾越立法院自律權範圍等情，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 

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按立法委員 

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得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之疑義，聲 

請解釋憲法，前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定 

有明文。本件聲請書之意旨，乃聲請入等就適用憲法增修條文第七 

條第二項，行使監察院人事同意櫂，立法院擱置該同意權之行使， 

發生有無違憲之疑義，聲請本院解釋，符合上開規定之要件，應予 

受理。

憲法設置國家機關之本旨，在使各憲法機關發撣其應有之憲政 3

功能，不致因人事更迭而有一日中斷。為避免因繼任人選一時無法

h ttps://cons.ju d id a l.gov.tw /docdata. as px? f id =10 0  & id= 310 8 1 3 第 2頁 （共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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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致影響憲政機關之實質存續與正常運行，世界各國不乏於憲法 

或法律中明文規定適當機制，以維憲法機關於不墜之例。如美國聯 

邦憲法賦予總統於參議院休會期間有臨時任命權（美國聯邦憲法第 

二條第二項參照） ；又如採取內閣制國家，於新任內閣閣員尚未任 

命或就任之前，原內閣閣員應繼續執行其職務至繼任人任命就職時 

為 止 （德國基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三項、日本國憲法第七十一條參 

照） 。我國憲法雖亦有類似規定，如 「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

至次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 （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依憲法 

增修條文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已停止適用） ，使前後屆國民大會代 

表得以連續行使職權；又 如 「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 

任期屆滿為止」 （憲法第四十九條前段） ，及 「總統、副總統均缺 

位 時 ，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並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補選總統、

副總統，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八 

項） ；惟就監察院因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而繼 

任人選未能適時產生時，如何維繫監察院之正常運作，我國憲法及 

法律未設適當之處理機制，則尚未以修憲或立法方式明定上開情形 

之解決途徑以前，更須依賴享有人事決定權之憲法機關忠誠屨行憲 

法賦予之權責，及時產生繼任人選，以免影響國家整體憲政體制之 

正常運行。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 ， 4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二十九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 
長 ，任期六年，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為憲法增修 

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所明定。是監察院係憲法所設置並賦予 

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為維繋國家整體憲政體制正常運行不可 

或缺之一環，其院長、副院長與監察委員皆係憲法保留之法定職 

位 ，故確保監察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行，應屬所有憲法機關無可旁 

貸之職責。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監察院院長、

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係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此乃制憲者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考量所為之設計，使總統享有監察院人事之 

主動形成權，再由立法院就總統提名人選予以審查，以為制衡。為 

使監察院之職權得以不間斷行使，總統於當屆監察院院長、副院長 

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前，應適時提名繼任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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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亦應適時行使同意權，以維繋監察院之正常運行。立法院就總 

統所提監察院人事議案積極行使同意權，不論為同意或不同意之決 

定 ，即已屨行憲法所定行使同意權之義務；若因立法院為不同意之 

決定，致監察院暫時無從行使職權者，總統仍應繼續提名適當人 

選 ，咨請立法院同意，立法院亦應積極行使同意權，此係總統與立 

法院之憲法上義務。是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或立法院消極不行使 

同意權，致監察院不能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 

因而遭受破壞，自為憲法所不許。引發本件解釋之疑義，應依上開■ 

解釋意旨為適當之處理。又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因任期 

屆滿，而繼任人選尚未產生前，立法者亦得以法律明定適當之機 

制 ，以維繋監察院之正常運行，要不待言。

至於聲請人指稱本件牽涉立法院與監察院彼此間憲法上職權行 5

使爭議部分，因該職權行使爭議尚非三分之一以上立法委員就其行 

使職權，適用憲法所發生之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 

義時，所得聲請解釋之範圍（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中段參照） ，是該部分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不符，應不受理，倂此指明。

大法官會議主席大法官翁岳生

大 法 官 林 永 謀 王 和 雄 謝 在 全 余 雪 明

曾 有 田 廖 義 男 彭 鳳 至 林 子 儀

許宗力許玉秀

意見書、抄本等文件

f t 廖大法官義男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f t 許大法官宗力、廖大法官義男共同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f t 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i l 余大法官雪明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S i 彭大法官鳳至、余大法官雪明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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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lj 632抄本(含廖大法官義男提出之協同意見書、許大法官宗力及廖大 

法官義男共同提出之協同意見書、許大法官玉秀提出之協同意見 

書 、余大法官雪明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以及彭大法官鳳至、余 

大法官雪明共同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相關法令

<$>憲法第28條第2項 （已停止適用）（36.01.01)

夕憲法第49條前段(36.0101)

夕憲法增修條文第1條第2項(94.06.10)

夕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8項(94.06.10)

夕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1項及第2項 （89年4月2 5日公布）

(89.04.25)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2項(91.01.25)

<$>立法院職櫂行使法第29條(91.01.25)

少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1款 、第3款(82.02.03)

相關文件

釋字第六三二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
第3屆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於94年1月31日屆滿，總統 

依89年4 月2 5日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規定，於93年 

12月20日以咨文向立法院提名張建邦等29人為第4屆監察委員。

2. 立法院以其議案類別為總統提案之行使同意權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先送程序委員會編列議事日程。該委員會於同年 

12月21日審定立法院第5屆第6會期第12次會議議事日程時，經表決結 

果 ，多數通過前開提名人案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項。

3. 該委員會並於93年12月2 8日、94年1月4 日、11日及18日為相同決議。 

是迄第5屆立法委員最後一次會議，並未就該案進行審查。

(二）

https:/y〇oris.iud icia|.gov.tw /docdata.aspx? fid= 1 0 0 & id= 3 1 0 8 l 3 第5頁 {共6頁)



釋字第6 3 2號 解琿 - 惠法法庭鸪站 2024/6/29 下午 12:5 8

1. 嗣第6屆立法委員於94年2月1日就職後，總統復於同年4 月4 日再以咨 

文請立法院依第一次咨文提名名單行使第4屆監察院人事同意權。該案 

仍送立法院程序委員會。

2. 該委員會於同年4月6 日及5月10日協商通過該案「暫緩編列議程報告 

事項」 ，另於同年4 月12日 、19日、2 6日 ，5 月3 日、17日、2 4日等，表 

決通過該案「暫緩編列議程報告事項」 。

聲請人等認立法院程序委員會濫用議事程序，不當阻撓監察委員人事同 

意權進入院會表決，導致癱瘓國家監察權運作，牽涉立法院與監察院彼 

此間憲法上職權行使爭議，並有動搖憲法之權力分立制度及危害民主憲 

政秩序之虞，質疑立法院程序委員會阻撓院會行使監察委員人事同意 

櫂 ，是否僭越院會職權，行使人事同意權是否屬立法院之憲法上義務， 

以及不行使人事同意權是否逾越立法院自律權範圍等情，依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聲請解釋憲法。

發布日期：2007-08-15瀏覽人次：55381 

4 第632筆/共813筆 ► 回 列 表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iid=100Siid-3l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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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793號解釋

解釋字號

釋字第793號 【黨產條例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109年0 8月2 8日院台大二字第1090024723號 

解釋爭點

1.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是否違反憲法保留？

2. 同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 

規定？

3. 同條例第2條 、第8條第5項前段及第14條規定，是否違反權力分立原 

則 ？

4. 同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5. 同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及比例 

原則？又同款後段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解釋文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規範政黨財產之移轉 1

及禁止事項，不涉及違憲政黨之解散，亦未剝奪政黨賴以存續、運 

作之財產，並非憲法所不許。

同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 「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2

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 

制 。」與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尚屬無違。

同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及同條第2項規定： 「本會依法進行政 3 

黨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還、追徵、

權利回復及本條例所定之其他事項。」第8條第5項前段規定： 「本 

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 ，第14條規 

定 ： 「本會依第6條規定所為之處分，或第8條第5項就政黨之附隨組 

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認定之處分，應經公開之聽證程序。」尚無違反 

權力分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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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 「一 、政黨：指於中華民國76年7月15 4

曰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與憲法第7條 

平等原則尚屬無違。

同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 「二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 5

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 

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 

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憲法第7 

條平等原則及第23條比例原則尚無違背；同款後段規定與法律不溯 

及既往原則尚屬無違。

理由書

聲請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法官（下稱聲請入一）審理該 1 

院105年度訴字第1685號 、第1720號及第1734號政黨及其附隨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事件（下稱黨產條例事件） ，略以：依政黨 

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例）第2條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一）所設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產會） ，

就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裕台公司）及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下稱中投公司）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中國國民 

黨）之附隨組織，依黨產條例第8條第5項前段規定（下稱系爭規定 

二）主動調查，並依同條例第14條 規 定 （下稱系爭規定三）舉行聽 

證 ，以中華民國105年 月 2 日黨產處字第105001號處分書（下稱系 

爭處分一） ，認定該2公司之股權全部由黨產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四）所定義政黨中之中國國民黨持有，而中國國民 

黨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對該2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重要 

事項為支配，符合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 規 定 （下稱系爭規定五）之 

附隨組織定義。系爭處分一之被處分人欣裕台公司及中投公司，以 

及中國國民黨，各不服系爭處分一，分別依黨產條例第16條規定提 

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系爭處分一。聲請入一認其審判應適用之系 

爭規定一至五有牴觸憲法保留、櫂力分立原則、平等原則、法律明 

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等憲法上重要原則，而有違反憲法第1條 、第2 

條 、第7條 、第14條 、第15條及第23條規定之疑義，乃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h ttps://cons.judicial.go v.tw/docd ata .aspx?fid= 1 0 0 & id = 3 1 0 9 7 4 第 2M 《共 22頁)

https://cons.judicial.go


釋字第79 3號解釋-憲法法庭網3占 2024/6/29 下午 1 2 別

聲請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法官（下稱聲請人二）審理該 2 

院107年度訴字第260號黨產條例事件，略以：依系爭規定一所設之 

黨產會就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下稱婦聯會）是否為中國國民黨之 

附隨組織，依系爭規定二及三主動調查及舉行聽證，以107年2月1日 

黨產處字第107001號處分書（下稱系爭處分二） ，認定婦聯會曾受 

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 

讓而脫離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符合系爭規定五後段之附隨組織定 

義 。系爭處分二之被處分人婦聯會不服，依黨產條例第16條規定提 

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系爭處分二。聲請人二認其審判應適用之系 

爭規定一至三及系爭規定五後段有牴觸憲法櫂力分立原則、法律明 

確性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而有違反 

憲法第1條 、第2條 、第7條 、第15條及第23條規定之疑義，乃裁定停 

止訴訟程序，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聲請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法官（該合議庭成員與聲請人 3

二不盡相同，下稱聲請人三）審理該院107年度訴字第1053號黨產條 

例事件，略以 ：依系爭規定一所設之黨產會就財團法人民族基金會 

(下稱民族基金會） 、財圑法人民櫂基金會（下稱民櫂基金會）及 

財團法人國家發展基金會（下稱國家發展基金會）是否為中國國民 

黨之附隨組織，依系爭規定二及三主動調查及舉行聽證，以107年6 

月2 9日黨產處字第107003號處分書（下稱系爭處分三） ，認定該3 

基金會皆係獨立存在，而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及財務之法 

人 ，符合系爭規定五前段定義之附隨組織。系爭處分三之被處分人 

民族基金會、民權基金會及國家發展基金會不服，依黨產條例第16 

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系爭處分三。聲請人三認其審判應 

適用之系爭規定一至四及系爭規定五前段有牴觸法律保留（憲法保 

留） 、權力分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而 

有違反憲法第1條 、第2條 、第7條 、第14條 、第15條及第23條規定之 

疑 義 ，乃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

查上開三件聲請案均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依客觀上形 4

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向本院聲諝解釋憲法，經核與本院 

釋字第371號 、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所示法官聲請釋憲之要件均 

相符，應予受理。其聲請解釋意旨所主張之憲法疑義相同，爰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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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

本院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通知聲請人 5

等及關係機關黨產會，指派代表及代理人，於109年6月3 0日上午行 

言詞辯論，另邀請鑑定人，並依關係人欣裕台公司、中投公司、中 

國國民黨、婦聯會、民族基金會、民權基金會及國家發展基金會之 

請求，到庭陳述意見。

聲請人等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綜合其等提出之解釋憲法 6

聲請書及補充理由書，主張系爭規定一至五違憲，略以：一 、政黨 

之存續保障係屬憲法保留事項，由僅具法律位階之黨產條例予以規 

範 ，顯然違反憲法保留。二 、依系爭規定一至三，設置黨產會，由 

黨產會以聽證程序，取代法院以司法程序決定財產權之變動，既非 

功能適當之機關，且侵犯司法權核心，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三 、符 

合系爭規定四定義之10個政黨中，以中國國民黨最有可能擁有符合 

黨產條例第5條所稱自34年8月15日起取得之財產，故系爭規定四有 

個案立法之實，違反平等原則。四 、系爭規定五所稱之實質控制，

實為受規範者難以理解且預見；又系爭規定五以「避免藉脫法行為 

違反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之理由，而將同規定後段所規範已脫離 

政黨實質控制之過去式附隨組織，與同規定前段所規範之現在式附 

隨組織，均一併納入規範，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比例 

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等語。

關係機關黨產會認系爭規定一至五並未違憲，略以：一 、政黨 7

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處理，憲法並無詳細規範，非屬憲法 

保留事項。況黨產條例僅係處理不當取得財產利益，並未限制或剝 

奪政黨之存續，是黨產條例無違憲法保留。二 、立法者本得基於其 

立法創建功能，於必要時以制定特別法律之方式排除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下稱組織基準法）之適用，是系爭規定一第1項未牴觸 

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三 、司法權範圍與司法權獨 

占不同，且司法權具被動性，系爭規定一至三授權黨產會於調查後 

作成處分，乃符合功能最適之要求，並未侵害司法權核心，無違權 

力分立原則。四 、系爭規定四係以抽象方式表述法定構成要件，性 

質非屬個案立法。縱屬個案立法，亦係基於處理政黨不當取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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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以回復既有之財產歸屬秩序，進而落實轉型正義並促進政黨公 

平競爭，無違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五 、系爭規定五所為「實質控 
制」其 「人事、財務或業務」等要件，普遍存在於我國各領域之法 

規 範 ，並非受規範者所難以理解與預見，未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另後段規定之附隨組織，係 以 「非以相當對價轉讓」之方式脫離政 

黨實質控制，又因仍持續保有不當取得財產，乃納入附隨組織定 

義 ，並無違反比例原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等語。

本院斟酌全辯論意旨，作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8

一 、法制背景 9

臺灣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繼受中華民國法制，進入中華 

民國訓政時期約法（20年6月1日公布施行，下稱訓政約法）體制。 

該約法明文承認中國國民黨在國家體制內，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 

統治櫂，具有指導監督政府之地位（訓政約法第30條 、第31條 、第 

32條 、第72條及第85條參照） ，而於訓政時期形成黨國體制。

嗣中華民國憲法於36年12月2 5日施行，訓政時期結束，進入憲 11

政時期。惟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於37年5月10日依憲法第174條第*1款 

規定之修憲程序，制定公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下稱臨時條 

款） ，而第1任總統旋即於37年12月10日依攄臨時條款公布全國戒嚴 

令 （未包括臺灣） ；嗣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自.38 

年5月2 0日起臺灣全省戒嚴。又於動員戡亂時期，因臨時條款之規 

定 ，總統權力明顯擴大，且第1屆中央民意代表因未能改選而繼續行 

使職權，加以總統大多並兼中國國民黨總裁或主席，致使中國國民 

黨事實上長期立於主導國家權力之絕對優勢地位，從而原應隨憲法 

施行而結束之黨國體制，得以事實上延續。

如前所述，我國於動員戡亂時期與戒嚴時期，係處於非常時期 12

之國家體制。直至76年7月14日總統令，宣告臺灣地區（不含金門、

馬袓）自同年7月15日零時起解嚴，嗣第1屆國民大會臨時會於80年4 

月2 2日 ，三讀通過憲法增修條文，並決議廢止臨時條款，同月3 0日 

總統令，宣告動員戡亂時期於同年5 月1日終止，國家體制始漸回歸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立法者為確立憲法所彰顯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價值以及憲法之基本權保障，就非常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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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侵害基本權利之不法或不當過往，認於民主轉型之後有予以重 

新評價及匡正之必要，且以政黨既能影響國家權力之形成或運作，

自應服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以謀求國家利益為依歸，不得藉此影 

響力謀取政黨或第三人不當利益，而認其利用執政機會或國家權力 

取得之財產，亦應回復，俾建立政黨得為公平競爭之環境，以落實 

轉型正義。惟如依黨產條例制定前之當時法律規定請求政黨回復，

或已罹於時效，或已逾除斥期間，且可能涉及第三人已取得權益之 
保 障 ，均有其困難，立法者乃以特別立法方式制定黨產條例，以規 

範處理政黨不當取得財產事項（黨產條例第1條立法理由參照） 。

二 、所涉基本權、憲法對政黨政治之保障與審查密度 13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 14

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甶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 

力或第三人之侵害（本院釋字第400號 、第709號 、第732號及第 

747號解釋參照） 。另憲法第14條規定之結社自由，不僅保障人民得 

自由選定結社目的以集結成社、參與或不參與結社團體之相關事 

務 ，並保障甶個別人民集合而成之結社圑體就其本身之形成、存續 

及與結社相關活動之推展，免受不法之限制（本院釋字第479號及第 

724號解釋參照） 。而結社團體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固受憲法 

第15條財產權之保障，與其存續、運作及發展息息相關者，亦受憲 

法第14條結社自甶之保障。

政黨為人民之政治性結社團體，基於憲法第14條結社自由之保 E
障 ，政黨就其存續、內部之組織與運作以及對外活動等，自不受國 

家恣意之干預。查憲法以民主國原則為基本建制原則，係以人民作 

為一切國家權力來源（憲法第1條及第2條參照） ，由人民透過參政 

權之行使，實際參與國家權力之運作，以提供國家權力運作之民主 

正當性基礎。政黨則係在協助入民形成政治意見，並透過選舉參與 

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之建構，將凝聚之個別國民意志轉化成國家意 

志予以實現，而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家運作，於民主政治運作有其重 

要性與必要性。政黨既能影響國家櫂力之形成或運作，自應服膺自 

由民主憲政秩序，以謀求國家利益為依歸，不得藉此影響力謀取政 

黨或第三人不當利益。政黨與其他結社團體，對於個人、社會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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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憲政制度之意義既有不同，其受憲法保障與限制之程度自有所差 

異 。

政黨政治攸關民主制度之運作，乃憲法上民主原則之核心內 16

涵 ，國家自應致力於建立並確保複數政黨得以自由形成發展與公平 

參與選舉之法治環境，包括選舉制度與政黨財務等領域，使各政黨 

得在公平競爭下參與民主政治，爭取執政機會，並以謀求全民福祉 

為依歸。又政黨機會平等受憲法民主原則與平等權之保障，其目的 

在確保政黨政治之健全運作與政黨公平競爭，除禁止國家權力之行 

使以黨派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外，政黨應享有在民主競爭下公 

平參與選舉及平等接近使用各種公共資源之機會，並排除對政黨公 

平競爭產生不良影響之因素。

尤其就政黨財務而言，其不僅事實上影響各政黨之競爭資源， 17 

亦影響政黨能否正常運作及能否致力履行協助人民形成政治意見之 

任務，更涉及政黨公平競爭機制之建構。是國家為滿足現代民主法 

治國家之政黨政治及政黨機會平等之要求，自應對政黨財務予以適 

度規範。從 而 ，政黨之財產權相較於其他人民團體，國家得予以更 

多限制或賦予特櫂（例如政黨補助金） 。

於動員戡亂與戒嚴之非常時期結束前，政黨因當時之黨國體 is
制 ，或於非常時期結束後，憑藉執政優勢，以違反當時法令，或形 

式合法但竇質內容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要求之方式，自國家或人 

民取得財產，並予以利用而陸續累積政黨財產，致形成政黨競爭機 

會不平等之失衡狀態。基於憲法民主原則保障政黨機會平等及建構 

政黨公平競爭機制之義務，國家應採取回復或匡正之措施，以確立 

憲法所彰顯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價值。惟其內容仍須符合法治國原 

則之要求，即無論何種國家權力之行使，均須合於權力分立原則、

基本權之保障，及其所蘊含之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司法救 
濟等。若係就財產予以剝奪或限制，除應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其賦 

予忍受財產剝奪或限制之對象範圍、所得剝奪或限制之財產範圍以 

及採取剝奪或限制財產之手段，尚應符合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23 

條比例原則。而考量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 

理 ，不僅涉及政黨公平競爭，外觀上與實質上亦涉及對特定政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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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附隨組織財產之剝奪，是其限制之目的須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 

益 ，且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應具有實質關聯。

三 、 黨產條例所規範之事項，不涉及違憲政黨之解散，亦未剝奪政 

黨賴以存續、運作之財產，非憲法所不許

聲請人等以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後段及第5項規定為主要論 

據 ，而認政黨之存續保障應屬憲法保留，由僅具法律位階之黨產條 

例對政黨財產之移轉、禁止事項予以規範，顯然違反憲法保留等 

語 。惟查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後段及第5項固規定：「司法院大 

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政黨之

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 

憲 。」然僅係就攸關政黨存續之違憲政黨解散事項，明定由司法院 

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旨在排除立法者循一般立法程序制定 

法 律 ，就違憲政黨之解散事由及其程序自為規範或為相悖之規定， 

而非同時禁止立法者以法律規範無涉違憲政黨解散之其他事項，如 

政黨之成立、組織、財務及活動等。黨產條例目的在調查及處理政 

黨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建立政黨公平競爭 

環 境 ，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同條例第1條參照） ，其相 

關規範並不涉及違憲政黨之解散，縱涉及政黨財產之移轉、禁止事 

項 ，亦未剝奪政黨賴以存續、運作之財產（如黨費、政治獻金、競 

選經費之捐贈或競選費用補助金等，同條例第5條第1項參照） ，自 

非憲法所不許。

四 、 系爭規定一至三部分

(一）系爭規定一第1項規定，與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 

規定尚屬無違

依憲法第61條規定，行政院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至行政院所 

屬各級機關之設置與組織，應如何為之，憲法並未明文規定。惟以 

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之層級式行政體制，其建構攸關國家任務之 

有效屨行，乃屬國家重要事項，基於民主原則與權力分立原則，立 

法院自得以法律明定或授權以命令訂定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之設置 

與組織。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 「（第3項）國家 

機關之職櫂、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第4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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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 

需要決定之。」係授權立法者得以準則性法律，就國家行政體制之 

建構為框架性規範，並使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之決定，得於 

該等法律框架下為之，以收國家機關總體規劃佈建之效。上開規 

定 ，係於立法者以法律建構個別行政組織之權限外，增加其就行政 

組織之一般性、框架性立法權限，但並未因此而剝奪立法者制定單 

獨組織法或兼含組織法規定之法律之權限，亦非謂立法者制定關於 

行政組織之法律時，若未遵循同屬法律位階之準則性法律規定，即 

構成違憲。

系爭規定一第1項規定： 「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 下 24 

簡稱本會）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 

定之限制。」即以黨產條例之規定，設置非屬行政院組織法所明定 

之行政機關，排除組織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按組織基準法係依 

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規定制定，就系爭規定一第1項是否因排除 

組織基準法第5條第3項規定：「本法施行後，除本法及各機關組織 

法規外，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之適用，從 

而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乙節，查立法者基於其 

職 櫂 ，本非不得於作用法中為具組織法性質之規範，故其本於政黨 

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須特別立法之立法政策，

衡酌為達黨產條例所規範目的之整體法規範需求及效能，於系爭規 

定一第1項明文規定黨產條例主管機關之組織，不受組織基準法之相 

關限制，自與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尚無牴觸。

惟黨產條例並未明定黨產會之機關層級，致其究屬行政院所屬 25

二級或三級獨立機關，不免令人產生疑義。有鑑於制定在後，與黨 

產條例同屬處理轉型正義問題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即於該條例第2 

條第2項明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為行政院所屬二級 

獨立機關，與黨產條例明顯不同；而黨產會主任委員與促轉會主任 

委員，均屬特任，外觀上極易令人解讀為黨產會亦為行政院所屬二 

級獨立機關；又促轉會委員係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8條第1項參照） ，而黨產會委員則係由行 

政院院長派（聘）之 （黨產條例第18條第1項參照） ，兩者之立法體 

例與委員任命模式亦有欠一貫。衡諸黨產條例涉及國家民主轉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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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項，且黨產會肩負實現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以落實轉型正 

義之重要憲政任務，立法者如能適時修正黨產條例，明定黨產會之 

機關層級，應屬較妥；如改列為二級獨立機關，則應參照組織基準 

法規定其成員人數及任命程序，以消除上述疑慮，並使相關立法間 

更為一致，倂此指明。

(二）系爭規定一至三尚無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26

聲請人等主張黨產條例設置黨產會，由黨產會以聽證程序，取 27

代法院以司法程序決定財產權之變動，既非功能適當之機關，且侵 

犯司法權核心，違反權力分立原則等語。

按櫂力分立原則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其意義不僅在於權力之 28

區分，亦在於權力之制衡，以避免因權力失衡或濫用，致侵害人民 

自由權利。關於權力之區分，自應依憲法之規定為之；於憲法未明 

文規定國家權力之歸屬機關時，則應依據事物屬性，由組織、制度 

與功能等各方面均較適當之機關掌理，俾使國家決定及其執行能更 

有效、正 確 （本院釋字第613號解釋參照） 。至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 

其界限，如未牴觸憲法明文規定，亦未侵犯其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 

心領域，且未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逕行取而 

代之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致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本院 

釋字第391號 、第585號及第613號解釋參照） ，即無違權力制衡之 

要求。

系爭規定一明定： 「（第1項）行政院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29

(以下簡稱本會）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規定之限制。 （第2項）本會依法進行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 

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還、追徵、權利回復及本條例所定 

之其他事項。」系爭規定二明定： 「本會得主動調查認定政黨之附 

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 ，系爭規定三明定： 「本會依第6條規定所 

為之處分，或第8條第5項就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認定之 

處分，應經公開之聽證程序。」上述規定為黨產條例關於甶行政機 

關依職權主動調查及就個案為第一次認事用法之決定，暨就其中依 

黨產條例第6條及系爭規定二所為處分應透過聽證程序以強化決定程 

序公開、透明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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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權具有主動、積極、機動、全面之特質；反 之 ，司法櫂之 30 

本質，依憲法第77條規定： 「司法院......掌理民事、刑 事 、行政訴

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所 示 ，係針對具體個案之事實及法律 

爭議，依攄憲法及法律所形成之客觀價值與規範，為法之適用而進 

行終局之判斷，具有個案性及被動性，並不適於積極處理屬全面性 

匡正政黨不公平競爭之事務。立法者以黨產條例之特別立法，匡正 

政黨違反當時法令或不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要求所取得及累積財產 

之行為，規範由行政機關卽黨產會依法主動且全面性行使職權，而 

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處理，係於個案所為第一次認 

事用法之決定，乃依據事物屬性所作合於國家機關特性之分配，且 

相關人仍得依相關訴訟途徑尋求救濟，並未排除司法之審查，自未 

侵害司法權作為適法性終局判斷者之核心，亦未取代司法機關而使 

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故系爭規定一至三尚無違反權力分立原 

則 。

五 、系爭規定四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尚屬無違 31

聲請人等主張黨產條例以76年7月15日前成立，而於34年8月15 32

曰起取得財產之特定政黨即中國國民黨為對象所為立法，乃無正當 

理由之個案立法，違反平等原則等語。

按法律固以一般性、抽象性規範為常態，惟如以特定人為規範 33

對象，或以一般抽象性方式描述規範特徵，但實際適用結果，僅單 

一或少數對象受該法律規範者，均屬特殊類型之法律，如其目的係 

為追求合憲之重要公共利益，且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 

間 ，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即非憲法所不許（本院釋字第520號 、

第745號 、第750號及第760號解釋參照） 。

系爭規定四明定： 「一 、政 黨 ：指於中華民國76年7月15日 前 成 34 

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係 以 「76年7月15日 

前成立」及 「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之一般抽象 

性特徵，規定應適用黨產條例之政黨。其實際適用結果，符合此二 

要件者，共有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新 

社會黨、中國中和黨、民主進步黨、青年中國黨、中國民主青年 

黨 、民主行動黨及中國中青黨等10個 政 黨 （內政部109年6月9 日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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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字第1090120132號函參照） 。是系爭規定四之實際適用結果，係 

以前述10個政黨為規範對象；惟如連結適用黨產條例第5條 、第6條 

或第9條等規定，則會發生事實上係以中國國民黨為主要受調查及處 

理之對象。故系爭規定四確屬前述特殊類型之法律。

系爭規定四之立法理由謂： 「考量76年7月15日解嚴前成立的政35 

黨 ，其體制多未完備，且其在解嚴前的政治環境即得生存，其取得 

之財產有重新加以檢視之必要。另按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於78 

年修正公布後，增 訂 『政治圑體』專章，開放政治性團體結社，始 

確立政黨之法律地位，依主管機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合法備案之 

政黨數目約300個 ，為避免本條例規範政黨數目過多，造成不必要之 

申報、調查程序。爰於第1款明定本條例所稱政黨，指中華民國76年 

7月15日解除戒嚴前成立並於78年1月27日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 

修正公布後依該法第65條但書備案者。」

查臺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之戒嚴係依總統令自76年7月15 %  

日零時起解嚴而終止，於戒嚴時期，人民並無組織政黨之結社自 

甶 。31年2月10日制定公布之非常時期人民圑體組織法原無政黨之相 

關規定，其於78年1月27日修正公布為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81 

年7月27日又修正公布為人民團體法）後 ，就解除戒嚴前成立之政 

黨 ，則須依該法第65條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案，始取得 

政黨之法律地位，而得依動員戡亂時期公職入員選舉罷免法規定，

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舉（同法第48條規定參照） 。唯同時符 

合上述二要件者，始為當時存在之合法政黨，而須納為黨產條例之 

規範對象。

其 次 ，解嚴前，我國並無有關政黨財務法制之法律規定，而係 37 

於解嚴後始陸續增訂，如78年2月3 日修正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公職 

入員選舉罷免法第45條之5規定等。由於解嚴前並無針對政黨財務之 

法規範，容有政黨以違反當時法令或形式合法但實質內容違反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要求之方式，陸續取得並累積不當財產，自應將其納 

為規範對象。此外，由於解嚴後，合法備案之政黨數量龐大，如均 

納為規範對象，勢必打撃過廣，自亦應適度限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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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系爭規定四連結黨產條例其他相關規定之適用結果，於符合 ％

系爭規定四所定二要件之10個政黨中，事實上係以中國國民黨為主 

要受調查及處理之政黨。查訓政約法賦予中國國民黨在訓政時期具 

有指導監督政府之地位。36年12月2 5日行憲後，憲法與臨時條款雖 

均未賦予中國國民黨法定之一黨統治地位，然至89年第一次政黨輪 

替前，中國國民黨事實上長期立於主導國家權力之絕對優勢地位。

又中國國民黨於長期執政期間，經由撥歸經營日產、行政院及各級 

政府機關之補助、轉帳撥用、贈與等方式，以無對價或不相當之對 

價取得財產，或經政府准許黨營事業特權經營特定業務等途徑，取 

得大量資產，致其在透過選舉爭取執政機會上，與其他政黨相較，

仍擁有不公平之優勢競爭地位。此等不當取得之財產，自應予以回 

復 ，俾建立政黨得為公平競爭之環境，以落實轉型正義。

是系爭規定四為避免打擊過廣，乃 以 「76年7月15日前成立」及 39 

「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者」二要件，適度縮減受不 

當取得財產調查之政黨範圍；縱認系爭規定四連結黨產條例其他相 

關規定之適用結果，事實上係以中國國民黨為其主要適用對象，然 

此亦為前述我國政治社會背景演進下，中國國民黨過往特殊地位之 
結果。核其目的係為避免過度干擾政黨活動及耗費行政資源，並有 

效進行政黨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以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 

境 ，健全民主政治，落實轉型正義，而屬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又 

其分類手段與其目的之達成間，亦具有實質關聯，與憲法第7條平等 

原則尚屬無違。

六 、系爭規定五部分 40

(―)系爭規定五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屬無違 41

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 42 

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 

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 

規定。如法律規定之意義，自法條文義及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 

聯性觀點觀察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 

象 ，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

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本院釋字第432號 、第594號及第7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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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參照） 。

系爭規定五明定： 「二 、附隨組織：指獨立存在而由政黨實質 43

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曾由政黨實質 

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 

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所 稱 「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一詞，除見諸公司法第8條第3項之明文規定外；於86年6 

月2 5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369條之2第2項及行政法領域亦有「直 

接或間接控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類似用語，如80年2月4 日 

制定公布之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現行法第10條第1項第5 

款） 、99年2月3 日修正公布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3條第3 

項及99年8月4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8條第2項第2款第3 

目 、第23條第1項第3款第3 目 （105年5月11日修正公布為同條項第5 

款第3目 ，另此法明文規定受控制之團體或機構包含財團法人；又此 

法雖已廢止，但106年8 月9 日制定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仍 

有相類規定）等 。是 「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一 詞 ，

雖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但於我國法制上尚非陌生。

實質控制或類似用語之直接或間接控制，不論其文義或於前述 44 

法律規定之規範意旨，均在彰顯控制者與被控制者間存有支配、管 

領或從屬之密切關係；且系爭規定五已具體明定實質控制係根據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等面向為判斷。是依其法條文義、立法目的與 

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之，其意義應非受規範者難以理解，且個案事 

實是否屬於系爭規定五所欲規範之對象，亦為其所得預見。況政黨 

以捐助、出資或其他方式實質控制之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法人、圑體 

或機構，雖屬獨立存在之組織，但其與特定政黨間之前述密切關 

係 ，應為其等所充分知悉。又實質控制之涵義最終亦可由法院依一 

般法律解釋之方法予以確認。故系爭規定五核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 

屬無違。

(二）系爭規定五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尚屬無違 45

聲請人一主張系爭規定五前段、後段均以「避免藉脫法行為違 46 

反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 ，而將已脫離實質控制者亦同納入，顯係 
不等者等之，而違反平等原 則 ；聲請人二主張系爭規定五之附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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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之規範沒有任何差異，也沒有任何緩和措施，面對不同本質之差 

異 ，明顯有違平等原則等語。

按憲法平等原則要求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法規範如係對 47 

相同事物作相同處理，即與平等原則無違。查系爭規定五之立法理 

由稱： 「政黨以捐助或出資之方式控制之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法人、

團體或機構，雖屬獨立存在之組織，但受政黨實質控制，二者有密 

不可分之關係，應一倂納入本條例調查及處理之範圍，以避免藉脫 

法行為違反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 ，究其意旨，係以現由及曾由政 

黨實質控制之附隨組織與政黨間關係極為密切，該等組織所擁有之 

財產，亦可能為不當取得財產，因此應一併納為規範對象，俾避免 

妨礙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影響政黨公平競爭環境之建立及 

過往違反自甶民主憲政秩序狀態之匡正，以落實轉型正義，核係基 

於合憲之特別重要公益目的。

又系爭規定五所定義之附隨組織包含兩類型，其前段所定義者 48

為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後段所定義者則 

為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已以非相當對價 

轉讓而脫離政黨之實質控制者。基於財產原則上具可轉讓性（或原 

物或換價） ，現甶或曾由政黨實質控制者均可能有源自政黨之不當 

取得財產，且系爭規定五後段所定義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 

實質控制者，在不足相當對價範圍內，可能仍實質擁有不當取得財 

產 。是系爭規定五後段與其前段所定義之附隨組織，就是否擁有不 

當取得財產而言，實屬相同事物。至系爭規定五前段及其後段就現 

在是否受政黨實質控制一節雖然有別，但此差異對於避免妨礙不當 

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而言，並不具分類重要性，而無須為差別待 

遇 。故系爭規定五後段將曾由政黨實質控制，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倂同前段「獨立存在而 

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法人、團體或機構」 ，

均納為黨產條例規範對象，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尚屬無違。

另系爭規定五僅係附隨組織之定義性規定，至因適用此一定義 49

性規定，進而應適用黨產條例相關規定所生之各種法律效果，則屬 

適用各該規定所致，尚非因系爭規定五所生。是系爭規定五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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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法第7條規定之平等原則，與各該法效規定是否有違平等原則係 

屬二事，倂此敘明。

(三）系爭規定五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尚屬無違 5〇

系爭規定五旨在避免現由及曾由政黨實質控制，且可能擁有不 51

當取得財產之組織，妨礙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影響政黨公 

平競爭環境之建立及過往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狀態之匡正，以落 

實轉型正義。核其目的係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洵屬合憲。

系爭規定五前段定義之附隨組織，係指現由政黨實質控制者， 52 

而基於政黨對此等組織係於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等面向具支配性 

之影響力，是此等組纖所擁有之財產，極可能係由政黨以不當方式 

使之取得，而涉及不當取得財產。故政黨仍得藉由對該附隨組織之 

實質控制力，而實質掌控該等不當取得財產。另系爭規定五後段所 

定義者，既曾是系爭規定五前段定義之附隨組織，雖已脫離政黨之 

實質控制，但若其脫離實質控制，是以無對價或非相當對價之方式 

為 之 ，則此等組織所擁有之財產，亦可能屬不當取得財產。是系爭 

規定五將現由或曾由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機構或圑體，納入附隨 

組織之定義範圍，使其等受黨產條例規範，以避免妨礙不當取得財 

產之調查及處理，明顯有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

系爭規定五前段定義之附隨組織，既現由政黨實質控制者，而 53 

與政黨有支配、從屬之密切關係，自應將之作為黨產條例之規範對 

象 。另後段所定義者，雖已脫離政黨之實質控制，但其既係以非相 

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之實質控制，則在不足相當對價之範圍內實 

質上仍擁有不當取得財產，若未將其倂列為黨產條例之規範對象，

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易生重大缺漏。是於有效調查及處理不 

當取得財產上，並無其他相同有效之手段，故系爭規定五定義之附 

隨組織範圍具有必要性。

又衡諸納入系爭規定五定義之附隨組織範圍者，雖將倂同政黨 54

成為黨產條例之規範對象，從而擴張調查及處理不當取得財產之規 

範對象範圍，致此等附隨組織之財產因被調查及處理而受影響，但 

相較於調查及處理不當取得財產之重大缺漏，將影響政黨公平競爭 

環境之建立及匡正過往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狀態之特別重要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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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而言，尚屬均衡。

' 綜上，系爭規定五之定義附隨組織規定，其手段與目的之達成 55

間具實質關聯，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尚屬無違。

至因適用系爭規定五之定義性規定，進而應適用黨產條例相關 56

規定所生之各種法律效果，屬適用各該規定所致，尚非因系爭規定 

五所生。是系爭規定五是否有違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各該法效 

規定是否有違比例原則係屬二事，併此敘明D
(四）系爭規定五後段規定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尚屬無違 d

聲請人二主張系爭規定五後段規定，係以現在之法律處理過去 58

已經結束之特定事件，乃法律溯及既往，違背現代法治國之法律不 

溯及既往原則等語。

按基於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之法律 59

規 範 （下稱不利性法律規範） ，原則上不得溯及既往生效；亦即法 

律原則上不得溯及適用於該法律施行前即已終結之事件。惟立法者 

制定溯及既往生效之不利性法律規範，如係為追求憲法重大公共利 

益 ，仍非憲法所當然不許。又 ，受規範對象據以主張信賴保護之信 
賴基礎，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相容者，其信賴自不值得保護，更 

不生信賴保護之問題。

符合系爭規定五後段規定或依此規定被認定為附隨組織者，即 ％

有黨產條例調查及處理附隨組織財產之相關規定之適用。是對相關 

之法人、圑體或機構而言，系爭規定五後段規定雖採定義性規定之 

立法體例，性質上仍屬不利性法律規範。又相關組織曾受政黨實質 

控制，但嗣後已脫離之事實發生於黨產條例施行前者，依系爭規定 

.五後段之規定，仍得以被評價、認定為附隨組織，於此範圍內，系 

爭規定五確係具溯及既往效力之法律。

惟系爭規定五之目的，係為認定與政黨關係密切之附隨組織， 6"!

進而得以調查及處理其源自政黨之不當取得財產，以建立政黨公平 

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並落實轉型正義，故系爭規定五所欲追 

• 求者，乃憲法上重大公共利益，其後段規定之溯及既往效力，具有

合憲之正當事由。而有系爭規定五後段規定之適用之法人、團體或

h ttps://c〇ns.jud ic i3|.g〇v,tw /docdata-aspx? f id = 1 0 0 & id= 3 1Q9 7 4 第17頁 供 2 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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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等組織，於其曾受政黨實質控制，但於黨產條例施行前即已脫 

離其控制之時，就系爭規定五後段規定將其溯及納為規範對象，縱 

欠缺預見可能性，然其攄以信賴之基礎，係源自戒嚴與動員戡亂之 
非常時期下黨國不分之威權體制，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大有扞格，

其信賴自不值得保護，不生信賴保護之問題。是系爭規定五後段規 
定 ，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尚屬無違。

七 、不受理部分 62

聲請人二就黨產條例第3條 、第5條第1項 、第6條第1項 、第9條 63

第1項 、第5項及第27條第1項規定聲請解釋部分，查此等規定並非聲 

請人二審理該黨產條例事件所應適用之法律，與本院釋字第371號 、

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所闇釋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要件不符，應不 

受理。

大法官會議主席大法官

大法官

許宗力

蔡炯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S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飲 蔡宗珍

f t 蔡大法官明誠提出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f t 蔡大法官燜燉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f t 黃大法官虹霞提出，謝大法官銘洋加入貳、部分之協同意見書

f t 黃大法官虹霞提出，謝大法官銘洋加入貳、部分之協同意見書附件 

第1部分

f t 黃大法官虹霞提出，謝大法官銘洋加入貳、部分之協同意見書附件 

第2部分

f t 黃大法官虹霞提出，謝大法官銘洋加入貳、部分之協同意見書附件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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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許大法官志雄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f t 黃大法官瑞明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f t 楊大法官惠欽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is吳大法官陳鐶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f t 張大法官瓊文提出，林大法官俊益加入三、部分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is詹大法官森林提出，林大法官俊益加入壹、部分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聲請書/ 確定終局裁判

| j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107年度憲三字第15號）聲請書_〇CR 
f t  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108年度憲三字第9號）聲請書_〇CR 
f t  3.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108年度憲三字第59號）聲請書_〇CR 
解釋摘要

f t 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摘要 

相關法令

<$>中華民國憲法第1 、2 、6 1、77條(36.01.01)

夕 憲 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後段及第5項(94.06.10)

<$>司法院釋字第391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432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479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520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9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613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724號解釋

https://cons.jud ic ia l.gov,tw /dacdata.aspx? f ]d = l 〇〇Siid- 3 1 0 9 7 4 第1 9頁 {共2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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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司法院釋字第732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745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 

少司法院釋字第750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760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76明虎解釋

夕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1條 、第5條第1項 、 

第6條及第18條第1項(105.08.10)

夕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99.02.03)

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8條第1項(106.12.27)

內政部109年6月9 日台內民字第1090120132號函 

夕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3 0 、3 1、3 2 、7 2 、85條

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80.05.01)

<$>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第4 8 、65條

夕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45條之5

<$> 86年6 月2 5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369條之2第2項(86.06.25)

夕 80年2月4 日制定公布之公平交易法第6條第1項第5款 

(80.02.04)

夕 99年2月3 日修正公布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3條第3項 

(99.02.03)

<$> 99年8 月4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8條第2項第2款第3目 

及第23條第1項第3款第3目(99.08.04)

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

& 文書1-1.109.5.15與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之往來函文 

f t 文書1-2.109.5.22與內政部之往來函文 

f t 文書1-3.109.5.25與內政部之往來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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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文書1-4.相關機關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函（檢送書面意見) 

f t 文書1-5.相關機關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簡報 

f t 文書1-6.聲請人量北局等彳了政法院第—庭爭點論述書 

& 文書1-7.關係人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言詞辯論狀 

& 文書1-8.關係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陳述意見狀 

f t 文書1-9.關係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陳述意見簡報 

f t 文書1-10.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函（檢送鑑定意見書）

& 文書2-1.關係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言詞辯論意旨狀 

f t 文書2-2.關係人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言詞辯論簡報 

f t 文書2-3.鑑定人董保城教授鑑定意見書（1090624) 

f t 文書2-4.鑑定人董保城教授鑑定意見書（1090710) 

f t 文書2-5.鑑定人董保城教授之鑑定意見簡報 

f t 文書2-6.鑑定人黃丞儀副研究員鑑定意見書 

& 文書2-7.鑑定人黃丞儀副研究員簡報 

f t 文書2-8.鑑定人張嘉尹教授鑑定意見書 

f t 文書2-9.鑑定人劉靜怡教授鑑定意見書 

f t 文書2-10.言詞辯論筆錄 

f t 文書2-11.相關機關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總結陳述 

f t 文書2-12.關係人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補充理由狀 

ft]文書2-13.相關機關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函（補充意見）

6 文書2-14.109.7.13與行政院之往來函文 

f t 文書2-15.109,7.28與立法院之往來函文 

f t 文書2-16.109.7.28與中央選舉委員會之往來函文 

f t 文書3-1.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函（檢送鑑定意見書） 

f t 文書3-2.關係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釋憲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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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書 3-3.聲請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七庭聲請釋憲補充理由書 

文書3-4.關係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釋憲補充理由書 

f t 文書3-5.關係人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簡報

& 文書3-6.關係入財團法人國家發展基金會等3基金會憲法法庭參加言 

詞辯論聲請狀

f t 文書3-7.關係人財團法入國家發展基金會等3基金會憲法法庭言詞辯 

論意旨狀

f t 文書3-8.關係人財團法人國家發展基金會等3基金會憲法法庭言詞辯 

論簡報

& 釋字第793號其他卷內公開文書t 〇CR 
| j 釋字第793號其他卷內公開文書2_〇CR 
f t 釋字第793號其他卷內公開文書3_〇CR

發布日期：2020-08-28 _ 覽人次：68090 

◄ 第793筆/共813筆 ► 回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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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字第七二九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蘇永钦大法官提出

本件解釋要處理的核心爭議為立法院委員會成立的文 

件調閲小組可否調閱最高檢察署的偵查卷證，由於憲法無一 

字及於此一問題，有關立法院可否及在何條件下調閱其他機 

關的文件，完全由本院循憲法有關五院體制規定背後的精神 

以解釋續造，迄今先後已肯認：以委員在院會及委員會行使 

的質詢權為基礎的文件調閱權（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及 

以立法院固有的立法調查權為基礎的文件調閱權（釋字第五 

八五號、第六三三號解释），但皆有相當嚴格的條件。憲法 

賦予本院對各最高統治權之間如何區分及互動作最後解釋 

之 權 ’責任之重’自不得态意調弄以致反成憲政秩序的亂 

源 ；尤其從憲法第九十五條明文規定監察院對行政院及其部 

會的文件調閱權以觀，「明示其一，排除其他」，此類權力關 

係的續造更應從嚴，除在憲政實務上確有續造的必要外，在 

憲法法理上也應有堅強依據，以早期本院解釋風格之簡約， 

第三號有關監察院法律案提出權的續造解釋在論述上尚且 

特別嚴謹，足可說明。此所以本件有關立法院文件調閱權的 

解 釋 ，如何得出立法院得於且僅得於偵查案件終結後、於符 

合一定條件下調閱相關偵查卷證的結論，對釋字第三二五號 

解釋又為何有所補充，實不能不將本院過去所為分權解釋遵 

循的原則先予整理闡明（第一段）。並在對審查結果有所說 

明以前，先給本件爭議的文件調閱權作一個明確的定性，釐 

清其與蕙法及蕙法解釋肯認的調查權有何本質的不同（第二 

段 ），接著說明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對此一文件調閱權的行

1



使所設程序要件，由於本解釋對於其中文件原本的要件有重 

要補充，使文件「影本」的調閱也要經過院會決議，理由書 

就此卻語焉不詳，因此特為較詳細的論述（第三段）。然後 

才就實體上為何針對偵查卷證的調閱最後做出應以案件終 

結為可容忍的最早時間點，並應符合其他嚴格條件，提出比 

較深入的論證（第四段）。最 後 ，對於理由書就釋字第三二 

五號解釋並未提及，本案聲請人也未主張的爭議解決機制， 

何以見得我國憲政有此需要，解釋也於理由中逕襲釋字第五 

八五號解釋的故智作成題外的立法諭知，本席認為實屬晝蛇 

添足之筆，一併簡述理由於最後（第五段）。

一 、 有關分權的憲法續造需要較為一貫的理論基礎

中央政府分權的續造解釋，不能不從貫穿整體規定的原 

則出發，就此早期解釋多簡單以「五權分治，彼此（或平等） 

相維」作為最高指導原則（釋字第三號、第一七五號、第四 

六一號、第六八二號等解釋可參），民主化後逐漸凸顯機關 

間制衡的意旨，較近的釋字第六一三號解釋已經納入議會主 

義體制普遍強調的權力分立三大指導原則：A.功能最適 

(Funktionsgerechtigkdt)、B■相互制衡（Balance) 及 C.核心 

領 域 （Kembereich) ，而有如下的概括性論述：「作為憲法基 

本原則之一之權力分立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權力之區分， 

將所有國家事務分配由組織、制度與功能等各方面均較適當 

之國家機關擔當履行，以使國家決定更能有效達到正確之境 

地 （A ) ，要亦在於權力之制衡，即權力之相互牵制與抑制， 

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而致侵害人民自由權利（B )。 

惟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不能牴觸蕙法明文規定



外 ，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c ) ，或對其 

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 

解釋參照）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本院釋字第三九一號 

解釋參照），例如剝奪其他蕙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之任務 

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或剝奪憲法所賦予其他國家機關 

之核心任務；或逕行取而代之，而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 

衡等等情形是。」加上之前彰顯的彼此相維（D ) _ 其内涵 

應包含德國近年開始討論，也見於本院第四六一號解釋的 

「相互尊重」（Interorganrespekt) 原則一 ，實際上已可說明 

現代民主政治在分權上都不可少的元素，只是民主體制各有 

其歷史、社經脈絡，從傳統著眼於行政立法關係的三分法： 

内閣制、總統制和半總統制（雙首長制），到制度政治學涵 

納更多民主元素的二分法：共識民主 （ consensus democracy) 
與多數民主（majoritariandemocracy) ，各國發展出的民主體 

制必然會走向最能回應其條件的混合，彼此間不可能雷同。 

有 分 權 （ separation of powers) 明顯重於分工 （ division of 
functions) 者 ，如總統制，也有分工明顯重於分權者，如内 

閣制，大體上只能說，其越分權者越強調B 、C ，越分工者 

則越強調 A 、D ，我國憲法一方面屬於分權程度較高者，另 

一方面又強調行政立法的緊密互動與負責，反映了五權憲法 

的原始構想（按能分權），與在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經驗（行 

政對立法負責），使得四項分權原則沒有明顯的優先次序， 

其權衡變得更為複雜，當然在作任何續造時也更須審慎。由 

於這些原則表面上或偏向分，或偏向合，實際上體制在權力 

分合之間如果操作得當，往往更可相互正當化，比如核心領 

域原則如能配合落實功能最適原則，會更有說服力；相互制

3



衡原則如能同時彰顯相互尊重原則，也可舒缓政府内部的緊 

張關係。本院在早期的分權解釋較少注意分權的面向而多彰 

顯分工，反映了威權體制的現實。隨著民主化的展開，又開 

始強調分權。從這個角度來讀前面提到的釋字第六一三號解 

釋所做的前提性論述，特別能理解其開始走向綜合的深刻用 

心 ，本件解釋其實也已對這幾個原則作了反覆的權衡。

二 、 無關立法調查而屬補立委質詢不足的文件調閱

本件審查的文件調閱權，依解釋理由書的認定，為本院 

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及立法院依該號解釋在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所設專章（第八章，共九條）創設的權力（民國八十八 

年一月二十五日公布第四十五條立法理由可參）。其性質與 

蕙法第九十五條賦予監察院的文件調閱權，及嗣後依本院釋 

字第五八五號解釋，立法院得制定有關調查委員會的法律 

(迄未制定），並據以設置的調查委員會所得行使的文件調 

閱權，無論就權力來源與性質功能而言，都全然不同，因此 

在就相關爭議為憲法的論斷前，有先加釐清的必要。

監察院的文件調閱權為其調查權的一環，其調查權則為 

行使監察權（彈劾、糾舉和糾正）的必要工具。西方國家也 

多存在對政府部門的調查權，由國會獨占，其性質有依附於 

國會的核心權力、輔助其行使者，如立法調查權、糾彈調查 

權 ，也有獨立於這些權力，本身即為國會的核心權力者，可 

以不必以特定法案的審查或官員遑失的糾彈為目的，單純了 

解國政的調查權。在國會有優越地位的古典内閣制國家，如 

英 國 、日本，都有這樣理論上不需要目的的國政調查權（惟 

多數日本學者仍主張國政調查權只能基於明確的目的而發



動 ，如宮澤俊義、蘆部信喜等）。多數國家的調查權則屬前 

者 ，且多明文規定於憲法，如德國（僅少數德國學者主張其 

性質已非立法、糾彈的辅助權，如研究國會法的著名學者 

Norbert Achterberg)。美國未見於憲法明文，但在一九二七年 

的 McGrain v. Daugherty案確立其為國會固有、潛在的權力， 

並附屬於（auxiliary) 立法權，在範圍上不得超越立法權及 

預算權（一九五九年的Barenblatt v. United States)°我國憲法 

下的監察權，刻意從立法院抽出另設監察院來專一行使（核 

心領域觀點），是出於孫中山先生的構想，希望可以避免由 

政黨政治中心的立法院行使，重蹈許多民主國家國會調查委 

員會的覆轍，即因黨同伐異而難以實現其公正揭弊、懲前毖 

後的憲政功能（功能妥適觀點）。在憲法本文還配合聯邦色 

彩的省自治結構，使監察院兼有聯邦制國家上院某些職能的 

時 期 ，它曾被認定與立法院、國民大會共同相當於西方國家 

的國會（釋字第七六號解釋），民主化改革後已廢除其同意 

權 ，成為更純粹的監察機關，連帶的卻也使得更接近西方國 

家國會的立法院，是否也該「回復」其調查權的爭議，隨之 

而生。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即為處理民主化後立法院重新定 

位產生的有無固有（不待憲法明文規定）調查權的爭議，當 

時聲請解釋的立法院不僅肯認，而且主張立法院應有國會固 

有的糾彈權及國政調查權才夠完整，不因監察院已有糾彈調 

查權而受影響。另有陳水扁等立委提出的聲請案，則僅主張 

立法院應有輔助立法權行使的立法調查權，為輔助立法權而 

存在的固有職權。結果本院從核心領域的觀點，斬釘截鐵的 

指 出 ：「......蕙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規定施行後，監察院已

非中央民意機構，其地位及職權亦有所變更，上開解釋（按



指釋字第七六號解釋）自不再適用於監察院。惟憲法之五院 

體制並未改變，原屬於監察院職權中之彈劾、糾舉、糾正權 

及為行使此等職權，依蕙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具有之 

調查權，憲法增修條文亦未修改，此項調查權仍應專由監察 

院行使。」不僅否認立法院有與監察院監察權明顯重疊的糾 

彈權與調查權，明確認定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的調 

查權應專由監察院行使，間接也否認了立法院另有所謂的立 

法調查權。但該解釋仍然創設了立法院的文件調閱權，只是 

其權力基礎為憲法賦予立法委員的質詢權，為達到質詢目 

的 ，在一定條件下肯認立法院有補強個別委員質詢權的文件 

調閱權，其性質實不啻輔助權的辅助權（此一權力定性在後 

來的釋字第四六一號解釋又明確的重申一次）。足見從其權 

力基礎與所受限制而言，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創設的文件調 

閱權既不能與國政調查權相提並論，就是和聲請解釋的立法 

委員所主張的立法調查權内含的文件調閱權比較，雖然都受 

到輔助立法權目的的拘束，但後者與立委質詢權的行使完全 

脫 鉤 ，而又須與立法院審議的法案緊密相關，其内涵與所受 

的限制還是十分不同。

惟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對於立法調查權的間接否定，到 

了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已經改變，該號解釋開宗明義即強 

調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 

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 

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 

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至於此一調查權行使的方 

式 ，理由書又特別強調：「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行 

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



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要求與調查 

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示意見，並得對 

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内，施以合理之強 

制手段」，就此範圍，顯已超出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的文件 

調閱權甚多。而且正因為這樣以解釋擴張的立法調查權，對 

於被調查的機關人員影響甚大，凡有一張必有一緊，理由書 

即接著特別強調：「惟其程序，如調查權之發動及行使調查 

權之組織、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各項調查方法所應遵守之 

程序與司法救濟程序等，應以法律為適當之規範。」並諄諄 

叮 囑 ：「各該法律規定之組織及議事程序，必須符合民主原 

則 ；其個案調查事項之範圍，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 ，亦不得侵害其他蕙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蕙 

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如就各項調查方法所規定 

之 程 序 ，有涉及限制人民權利者，必須符合憲法上比例原 

則 、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從制衡原則 

出發來合理化立法權的擴張，接下來就提到核心原則與相互 

尊重原則作合理調和。由於立法院迄未制定關於調查權行使 

組織和程序的專法，或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修相關規定， 

除了該號解釋原因案件涉及到的個案立法（三一九搶擊事件 

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外 ，立法院還無從合憲的行使任 

何調查權，引發本件解釋的原因事件，也只是「立法院司法 

及法制委員會（下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為審查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法律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四十五條規定，向聲請人最高法院檢察署調閱該署一0 0 年 

度特他字第六一號偵查卷證之通訊監察聲請書、筆錄、監聽 

譯 文 、公文等卷證文書影本及監聽光碟片。」查相關函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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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未表達行使調查權的意思，其性質為依釋字第三二五號 

解 釋 ’以委貝質詢權為基礎的 一 般文件調閱權’應無疑義。 

本件解釋即在此一定性上，就其爭議問題作成憲法的判斷。

三 、 調閱特定文件都應通過院會始符相互尊重原則

立法院依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及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行使文件調閱權，應符合一定的程序，如不符合，被調閱 

機關拒絕調閱，即不能說無正當理由。由於該號解釋明確的 

說 ：立法院「得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要求有關機關就議 

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 

原 本 ，受要求之機關非依法律規定或其他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也據此規定：「立法院 

經院會決議，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 

閱專案小組，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 

料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決 

議 ，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但本 

案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並沒有經立法院院會的決議，就以台立 

司字第一 〇二四三〇〇七七八號函給最南法院檢察署’請其 

於所定期曰前「提供與正本相符之影本資料（含光碟）各一 

份 」，影本可否為原本涵攝，從而需經院會決議才可調閱， 

或者既非原本，應該就只是參考資料，只需通過委員會決 

議 ，即成為程序合法性的主要爭點。可惜解釋文雖明確認定 

「其調閱偵查卷證之文件原本或與原本内容相同之影本 

者 ，應經立法院院會決議」，並就此明示釋字第三二五號解 

釋應予補充，卻未在理由中作進一步的闡述。實則如本席早 

年評論本件解釋時即已說明，解釋區分寬嚴不一的程序要



件 ，關鍵本來就不在「參考資料」還 是 「文件」（二者在概 

念上必然大幅重疊），也不在「原本」還 是 「影本」（内容完 

全一樣時，就資訊取得而言即無不同，僅在檔案保存上意義 

有別），而在「要求提供」還 是 「調閱」，正是因為考量二者 

對其他機關「制衡」的程度，才會決定相對給予「尊重」的 

程 度 ，程序門檻高低有別，其故實在於此。

不妨先拉高到基本權力分配的體制類型，從行政立法分 

權的結構來說，分權多於分工的總統制，立法權完全掌握於 

國會，連提案權都沒有的總統，實際上只能通過同黨議員提 

出法案，國會對於不對其負貴的總統當然也沒有質詢權，只 

好通過聽證會來從行政部門取得所需資訊。反 之 ，在分工大 

於分權的内閣制國家，政府和議員都享有法案提案權，政府 

的法案（governmentbill) 實際上還多處於主導的地位，立法 

部門則可通過各種質詢制度來監督政府，此時議員一特別是 

反對黨的議員一的質詢就有從行政部門取得法案相關資訊 

的重要功能，對於議員不兼官吏（憲法第七十一條），且因 

採雙元民主體制，有時會出現分裂政府或左右共治局面的我 

國體制而言，這樣的資訊需求更不以立法院的少數黨議員為 

限 。不過理論上基於推動法案自身的利益，行政部門應該會 

盡最大可能去滿足立法部門的需要，立法部門則恆可藉法案 

的杯葛來迫使政府提供資訊。因此在立委的質詢以外（包括 

憲法第五十七條或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院會定期 

的總質詢和第六十七條各委員會機動的質詢），有無另外建 

制其他資訊工具的必要，仍非理所當然。釋字第三二五號解 

釋所以續造了補強質詢權的兩種資訊權，合理的考量應該即 

在我國的不純粹内閣制，換言之，除了前述可能造成行政立



法部門間緊張關係的兩項因素外，内閣制為立法與行政設計 

的迫使對方負責的終極手段一倒閣與解散國會_ ，在我國憲 

法上也都十分孱弱，以致實務上確已使得政府對於立法委員 

的質詢有時流於實問虛答，因此在通過口頭或書面質詢仍不 

能取得足夠資訊時，解釋即明認立法院得另要求提供參考資 

料 ，或直接調閱文件。但這兩項資訊工具都不是由質詢權的 

主體一個別立法委員一來行使，而是由委員會或院會來行 

使 ，這樣的程序門植有功能最適的考量5如前所述，更多的 

恐怕還有機關相互尊重的考量。就此有必要再分別從這兩種 

資訊取得方式的差異，和兩種對應的程序來作說明。

在政府所持資訊對全體國民原則上有公開義務的今天 

(包括主動公開和被動公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二、三章可 

參），此處所談立法院的資訊工具必然是針對行政部門依法 

尚無公開義務的資訊，固無須贅論。作為取得資訊的工具， 

個別立法委員的質詢即可生一般的答詢義務，所謂要求提供 

參考資料，即在口頭或書面答覆問題以外，要求提出進一步 

有助於立法院審議法案的參考資料，可以是更詳盡的綜合說 

明 ，或文件、圖片、語音檔案等，全文或節本，不一而足。 

參考資料一定包括了文件，就資料價值而言，也絕對不能說 

文件高於其他資料，同樣的，從檔案法的觀點來看，文件持 

有者對原本固然有較高的保存義務，但絕對不能說只有文件 

原本才需要在請求程序上作特別要求，其他資料，如語音檔 

的原件就不需要；而且在國家最高機關之間互動的層次，檔 

案法所考量的檔案保存的完整性，大概只在特殊情形可達到 

必須認真對待的程度，尚不需要一般性的影響到程序門檻的 

高低。作為取得資訊的方法，這裡真正會影響到機關間制衡



而需要有相互尊重考量的，反而是兩造接近使用資訊的程 

度 。簡單的說，從質詢到要求提供參考資料，只有或簡或繁 

的 一 步 之 遙 ， 即 從 對 問 題 的 答 覆 義 務  

(BeantwortungspfUcht)，延伸或提升到相關資料的提供義務 

( Vorlagenpfliclit) ，二者的關係比較像是簡答和申論，行政 

部門在不知質詢者「已知」深淺的情形，試探性的簡答應該 

即已符合此制的期待。只有當立法者審議法案進入到更深階 

段而需要更多更具體資訊時，行政部門才有配合提出參考資 

料的必要性。但二者都可由提供資訊方針對要求的目的，就 

提供何種内容有所選擇，乃至對提供的方式和範圍作充分的 

裁量取捨，使其對於向立法院公開無公開義務的資訊，得就 

其合法性、必要性、安全性，乃至對第三人的保護，都處於 

可預為評估，並負起責任的狀態。相對於此，另一種資訊取 

得的方式一調閱文件，則是由要求方直接指定特定無公開義 

務的文件，由行政部門提供閱覽，不像前者仍得針對其目的 

而就相關資訊中有所取捨，而只能就該特定文件在給與不給 

之間去作抉擇。被調閱的一方，當然仍可基於憲法的理由， 

或依據法律規定得不提供的理由，而拒絕立法院的要求，本 

件解釋也特別就此有所闡明，但此時被迫拒絕的一方反有說 

明義務，面對的壓力顯然已經大了很多。德國學者就行政立 

法之間資訊接近使用的程度 （ Zuganglichkeit，本院釋字第三 

六四號解釋曾使用此一概念），習慣上會從行政部門「自主 

性」的高低，區分他送資訊 （ Fremdinformation) 與自取資訊 

( Selbstinformation ) ，如果把立委的質詢放在他送資訊的一 

端 ，監察院的調閱文件（憲法第九十五條、監察法第二十六 

條）放在自取資訊的另一端，則請求提供資料還在他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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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立法調查權的調閱文件，因為其權力基礎為立法院「固 

有」（inherent) 的資訊取得權而非由質钩權衍生（derived) 

而 得 ，本院未作此一續造則已，既已以解釋肯認其存在，其 

文件調閱的性質應該又比基於質詢權的文件調閱更偏向自 

取資訊。相對於兩者，基於質詢權的文件調閱權在這五者之 

中 ，應該處於他送和自取之間，和基於調查權的文件調閱， 

及基於質詢權的要求答覆與提供資料，應該都有層次的不 

同 。

回到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建立的程序門檻，應該可以清 

楚的看到該解釋針對立法一行政之間「一般性」的資訊取 

得 ，建構了三個不同的對應層級：委員質詢一政府人員答 

詢 ，委員會決議要求提供參考資料一政府人員所屬機關提供 

參考資料，立法院院會決議調閱文件一政府人員所屬機關提 

供該文件閱覽。要求方可以提高組織決策層級，比如質詢者 

可以是立法院黨團，當然也可以經由院會決議，要求提供參 

考資料，但不能降低層級。這裡也許有必要再對要求方的層 

級再作簡單說明。對反映全體國民意志而必須高度合議的立 

法院而言，真正能作決策的只有院會，個別委員不行，院長 

不 行 ，黨團也不行。憲法建制立法院時，只是沿襲西方國會 

傳統設置常設委員會（第六十七條），其功能在協助龐大的 

院會於作成決策前，通過其專業化的組織把議案作得更為完 

善 ，並通過相互妥協把爭議減到易於集中辯論表決的程度， 

故其儘管不可或缺，性質上仍只是院會的辅助機關，無任何 

議案決定權，最多如德國賦予其在憲法訴訟有關機關爭議程 

序 中 以 「其他參加人」（ anderer Beteiligter，基本法第九十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的用語）或 「機關成分」（Organteile，聯邦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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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院法第六十三條的用語）的地位而有一定的發動權。釋 

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在課與行政部門於答覆委員質詢以外有 

提供參考資料義務時，要求須經委員會決議，背後應有相互 

尊重與功能最適的考量，避免上百位委員各有所求，導致資 

訊互動的分散重複、行政部門疲於奔命，而可由委員會通過 

其累積的專業整理評估選擇性的提出合理要求。另一方面， 

因為只是基於審案的需要而就有待暸解的問題要求提供資 

料 ，而可由行政部門保留篩選合宜資訊的空間，也無需拉高 

到院會的層級。惟一旦調閱特定無公開義務的文件，不論從 

其接近使用他機關持有的資訊已到達更高的層級，如前所 

述 ，或從委員會的多數結構未必與院會多數結構相近，為避 

免不必要的機關間衝突，能經由院會決議確認調閱對於審理 

議案的重要性，自然更符合相互尊重的原則。

綜上說明，即知本件解釋認定；立法院調閱「與原本内 

容相同之影本」應和調閱原本一樣經過院會的決議，已有相 

當深入的考量。原因事件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調閱最高法院 

檢察署特定案號偵查卷證的通訊監察聲請書、筆錄、監聽譯 

文 、公文等卷證文書影本及監聽光碟片，已非單純請求提供 

參考資料，所調閱的文件雖僅要求影本，因屬與原本内容相 

同的影本，既未經過院會決議，最高檢察署拒絕其調閱，只 

需提出此一程序不合的理由5 即屬正當。

四 、 司法獨立和立法院資訊取得權之間作合理權衡

本件解釋對於可否調閲偵查卷證這個核心問題，則有相 

當清楚的答案和理由：「檢察機關代表國家進行犯罪之偵查 

與追訴，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且為保障檢察機關獨立



行使職權，對於偵查中之案件，立法院自不得向其調閱相關 

卷證。立法院向檢察機關調閱已偵查終結而不起訴處分確定 

或未經起訴而以其他方式結案之案件卷證，須基於目的與範 

圍均屬明確之特定議案，並與其行使憲法上職權有重大關 

聯 ，且非屬法律所禁止者為限。如因調閱而有妨害另案偵查 

之 虞 ，檢察機關得延至該另案偵查終結後，再行提供調閱之 

卷證資料。」簡言之，在結案前絕對不可以，在結案後，則 

須符合四個條件才可以，理由則為保障檢察機關獨立，其背 

後實現的是公權力各有其核心領域（以偵查為檢察權核心内 

容），並防止其他權力的不當干預（相互制衡）。把立法院為 

落實其核心的立法權，而對相關機關行使的資訊權，因觸及 

檢察權的核心而作這樣的特別限制，一直到脫離其核心地帶 

為止。

由於憲法就司法案件只提到審判獨立的保障，無一字及 

於檢察獨立，行政機關有基於公共政策考量，以法律使其職 

權行使保有一定程度不受其他機關干預的空間的，如各種獨 

立管制委員會，未必可在憲法上主張獨立的保障。對於憲法 

未置一詞的檢察權，此一獨立保障處於何種位階，確有釐清 

的必要。就此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其實已經有所闡明，理由 

書在歷數憲法列舉受獨立保障的法官、考試委員和監察委員 

之 後 ，特別針對檢察官的獨立有以下的論證：「檢察官之偵 

查與法官之刑事審判，同為國家刑罰權正確行使之重要程 

序 ，兩者具有密切關係，除受檢察一體之拘束外5其對外獨 

立行使職權，亦應同受保障。本院釋字第一三號解釋並認實 

任檢察官之保障，除轉調外，與實任推事（法官）同 ，可供 

參證。」顯然即以檢察官享有憲法保障的「外部」獨 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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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更直接把檢察權定性為廣義的司 

法 ，為其應受獨立保障提供明確的法理基礎：「司法權之一 

之刑事訴訟、即刑事司法之裁判，係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 

的之司法程序，其審判乃以追訴而開始，追訴必須實施偵 

查 ，迨判決確定，尚須執行始能實現裁判之内容。是以此等 

程序悉與審判、處罰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亦即偵查、訴 追 、 

審判、刑之執行均屬刑事司法之過程，其間代表國家從事『偵 

查』『訴追』『執行』之檢察機關，其所行使之職權，目的既 

亦在達成刑事司法之任務，則在此一範圍内之國家作用，當 

應屬廣義司法之一。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司法機 

關』，自非僅指同法第七十七條規定之司法機關而言，而係 

包括檢察機關在内之廣義司法機關。」本件解釋排除立法院 

調閱偵查卷證，不再重複此部分意旨，而另外加上了某些公 

共利益的權重，可使社會各界更理解排除調閱的必要性：「檢 

察機關之偵查卷證與偵查追訴犯罪有重要關係，有其特殊性 

與重要性。正在進行犯罪偵查中之案件，其偵查内容倘若外 

洩 ，將使嫌疑犯串證或逃匿，而妨礙偵查之成效，影響社會 

治安。」以案件終結為調閱司法卷證的底線，使立法院對於 

繫屬中的案件完全無介入司法的空間，考量其為偵審的核心 

領 域 ，非如此實連獨立的外形都難以維繫，應無庸懷疑。監 

察院依蕙法規定得行使的糾彈調查權，早在民國西十五年即 

與司法院就其調查權與審判獨立的界限產生爭議，而在兩院 

反覆協調下達成以案件終結為底線的共識（「儘量避免對於 

承辦人員在承辦期間實施調查」），此所以釋字第三二五號解 

釋還特就此加以闡明：「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 

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本受有



限制，基於同一理由，立法院之調閱文件，亦同受限制。」 

結案後調閱卷證，原則上已脫離司法權的核心領域，似乎沒 

有繼續排除立法院調閱的理由。但若考量立法權介入個案的 

後續效應，對於司法人員心理上形成的陰霾，仍很難確保其 

獨立性不受影響。此所以參考外國在這個問題上設定的界 

線 ，會發現多數國家都寧可給予司法獨立更大的權重◊ 向國 

會負責的行政權，雖然在不少國家也被肯認有可以主張自我 

負責的行政核心領域，但相對而言都比不對國會負責的司法 

權要窄得很多。德國容許國會對司法機關進行調查，但不能 

以個別司法案件為對象，即使已經終結。多數國家縱使不會 

那麼絕對，考量到以實現立法或預算等目的而要對司法個案 

進行調查，其關聯性通常不高，實際認定還是會趨於嚴格。 

曰本就是如此，一九四八年曾經發生震驚社會的浦和事件， 

參議院法務委員會認為判決過輕而展開「有關檢察及裁判營 

運之調查」，作成事實認定不當、量刑過輕的結論，但學者 

和最高裁判所都強力批判調查已逸出立法權範圍，最後還是 

不了了之。只有美國的情形比較不同，在 前 述 McGrain v. 
Daugherty案 中 ，下級法院原來還認定參院調查司法部長不 

起訴的疏失與立法無合理關聯，所謂立法考量不過是「事後 

飾詞」（afterthought) ，卻為最高法院撤鎖判決，認為國會所 

為調查是否輔助立法，應為有利的推定。會做出這樣的權 

衡 ，實因總統制下行政立法部門間的抗拮寧為常態，只能依 

賴調查以獲取資訊的國會確有給予寬貸的必要。反 之 ，對於 

行政部門本即享有提案權，並就其政策需對國會負責，經常 

接受其質詢的多數國家而言，傾向限制對司法個案調查，即 

不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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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則本件解釋對於結案後的偵查卷證 

的調閱，雖仍要求符合四個條件，也就是一、「須基於目的 

與範圍均屬明確之特定議案」，二 、「與其行使蕙法上職權有 

重大關聯」，三 、「非屬法律所禁止」，及 四 、「無妨害另案偵 

查之虞」。但細思即知，一 、二只是行使一般文件調閱權都 

必須滿足的要件，只是考量其為司法個案而在審查標準上提 

高一須達到明確與重大。三為立法院自己議決禁止調閱的情 

形 ，四則是已經結案要件的必要延伸，仍然在保障偵查獨立 

的核心領域内。因此對於立法院尚不能認為過苛。就實際發 

生院際爭議的情形，被要求調閱偵審文件的法官或檢察官， 

若能指出並無在目的與範圍上都足夠明確的法案待審，或立 

法院未說明該法案與調閱文件之間有何關連，或僅有空泛的 

說 明 ，或者縱已符合前二條件，但對於調閱法有明文禁止， 

或該文件與偵查中的另案有關，調閱可能構成妨害，其拒絕 

調閱當然都屬於有正當理由。另外在探討調閱文件的蕙法界 

限時，就機關間所生爭議還有需要再做區隔始能分別作成適 

當評價者，本件解釋並未著墨，簡單的說，所爭執者可能只 

是單純基於辅助立法目的對司法個案文件的調閱，也可能已 

内含對於文件持有者的糾彈調查，後者在我國已屬越俎代 

庖 ，不當的侵入監察權的核心領域。若監察院同時已經展開 

調 查 ，乃至也已調閱文件，或甚至如原因事件，偵查卷證的 

持有者也已成為檢察機關的偵查對象，則又有立法與監察、 

司 法 機 關 平 行 調 閱 乃 至 平 行 調 查 的 問 題 （ parallele 
Doppelimtersuchung) ，不少國家在這種情形基於證據保護、 

減少證人受到的干擾等顧慮，更多則是避免司法受到污染的 

考 量 ，會對立法的調查給予較大的限制，英國對於已經成為



司法案件者，到判決確定前，國會都不得作平行調查，德國 

則有嚴格的限制 （ Flick案調查委員會案BVerfGE 67, 100及 

Neue Heimat案 BVerfGE 77, 1 可參）。本件解釋因原因事件

此部分事實不在聲請解釋範圍而未作任何判斷，僅就單純調 

閱偵查卷證問題作成抽象的憲法解釋。未來如再有立法院調 

閱文件的爭議，仍有依其情形作不同判斷的必要。

五 、 調閱爭議的解決可循既有機制無必要諭知立法

最 後 ，解釋理由書就立法院調閱文件與受調閱機關之間 

可能發生爭議，特別諭知宜循協商途徑合理解決，或以法律 

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此一就機關間 

爭議解決之道所為諭知，在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已有先例， 

當時是針對立法院行使調查權的範圍，因於涉及獨立機關及 

行政特權時非毫無限制，為恐常啟爭執才作了如何排解爭議 

的論知，但解釋至今十年有餘，立法院既未審議通過任何與 

調查權有關的法律案，當然也沒有發生過其他立法調查的爭 

議 ，顯見此一立法呼籲的多餘。以我國國情而言，機關間果 

有職權爭議，若連上級機關介入也無法和息，大概只有聲請 

本院解釋一途。德國針對聯邦議會調查委員會權限確曾於行 

蕙半世紀之後制定單行法加以規範（德國聯邦議會調查委員 

會職權行使法，二 0 0 —年），並於該法第三十六條明定法 

院管轄（於不牴觸聯邦憲法法院管轄的情形由聯邦最高法院 

管轄），此一立法例在其他國家尚不多見，恐怕有其特別的 

考 量 ，但德國歷年來為數恐怕多達三四十個的調查委員會幾 

乎全部都是為輔助糾彈權而設，其經驗未必可供我國參考， 

我國與此相當者實為監察院的調查權，其運作實務迄未顯示



有增設爭端解決機制的必要，現行監察法也未見任何法院管 

轄的規定。在客觀上未顯示有迫切需要的情形下，應否立法 

允宜尊重立法機關，本院實不宜任意為立法的諭知，釋字第 

五八五號解釋所為欠缺憲政洞視的諭知，迄今徒留尷尬而 

已 ，可一而不可再。本席在此只能負責的說，此段文字對於 

本院所承擔的裁決機關爭議的憲法職能，絕無任何削減，本 

院也絕無規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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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字號

釋字第325號 U
解釋公布院令 4

中華民國82年07月23日 

解釋爭點

81年憲法增修後，監院仍為國會？仍專有調查權？立院文件調閱權要 

件 ？

解釋文

本院釋字第七十六號解釋認監察院與其他中央民意機構共同相當1 

於民主國家之國會•於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規定施行後，監察院已 

非中央民意機構，其地位及職權亦有所變更，上開解釋自不再適用於 

監察院。惟憲法之五院體制並未改變•原屬於監察院職權中之彈劾、

糾舉、糾正權及為行使此等職權•依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具 

有之調查權，憲法增修條文亦未修改，此項調查權仍應專由監察院行 

使 。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除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一款及 

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辦理外，得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要求有關機關 

就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原 

本 |受要來之機關非依法律規定或其他正當理由不得拒絕M旦國家機 

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1如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 

見解、考試機關對於應考人成績之評定、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 

之判斷•以及訴訟案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 
證 等 _監察院對之行使調查權，本受有限制，基於同一理由，立法院 

之調閱文件，亦同受限制。

理由書

我國憲法並無國會之名稱，前以國際聯繫有須用國會名義者，究 1 

應甶何機關代表國會發生疑義，本院依聲請作成之釋字第七十六號解 

釋 ，亦衹謂「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 

會」 •並以其均由人民直接間接選舉之代表或委員所組成，就憲法上 

之地位及職權性質而言，應認為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作為解釋之 

基本理甶。茲憲法關於監察委員由人民間接選舉產生|對司法院、考 

試院之人事同意權以及因中央民意代表身分所享有之言論免責櫂等規
about:blank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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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因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之規定而停止適用。基於上述憲法增修 

條文之規定，監察院第二屆監察委員像甶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後 

任命，已非中央民意機構，其地位及職權亦有所變更，上開解釋自不 

再適用於監察院。

憲法於國民大會之外，設立五院分掌行政、立法、司法、考試、 2 

監察五權 < 均為國家最高機關，彼此職權•並經憲法予以劃分，與外 

國三權分立制度1本不完全相同，其中何者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 

於五院職權之劃分並無必然之關連•憲法增修條文既未對五院體制有 

所改變，亦未增加立法院之職權，則監察院對於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 

認為有失職或違法情事，得提出之糾舉、彈劾及限於對行政院及其有 

關部會得提出之糾正 > 以及為行使此等職權，依憲法第九十五條、第 

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權，既未修改，自仍應專甶監察院行使。

為使立法院發揮其功能，憲法於第五十七條第一款規定，「行 政 3 

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攻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 

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於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 ，「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像人員到會備詢」 ， 

則立法委員本得於開會時為質詢或詢問，經由受質詢人或應邀列席人 

員就詢問事項於答覆時所說明之事實或發表之意見，而明瞭有關事 

項 。如仍不明暸，得經院會或委員會之決議，要求有關機關就議案涉 

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議調閱文件原本 < 以符憲 

法關於立法委員集會行使職權之規定，受要求之機關非依法律規定或 

其他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但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例如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考試委員、監察委員獨 

立行使職櫂，憲法第八十條、第八十八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 

六項均有明文保障；而檢察官之偵查與法官之刑事審判，同為國家刑 

罰權正確行使之重要程序•兩者具有密切關係•除受檢察一體之拘束 

外 ，其對外獨立行使職權，亦應同受保障。本院釋字第十三號解釋並 

認實任檢察官之保障，除轉調外，與實任推事（法官）同 |可供參 

證 。上述人員之職權■既應獨立行使，自必須在免於外力干涉下獨立 

判斷。故如司法機關審理案件所表示之法律見解、考試機關對於應考 

人成績之評定、監察委員為糾彈或糾正與否之判斷，以及訴訟案件在 

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監察院對之行使調 

查 權 •本受有限制•基於同一理由.立法院之調閱文件•亦同受限 

制 。

大 法 官 會 議 主 席 院 長 林 洋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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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法 官 翁 岳 生 翟 紹 先 楊 與 齡 李 鐘 聲  

楊 建 華 楊 日 然 馬 漢 寶 劉 鐵 錚  

鄭 健 才 吳 庚 史 錫 恩 陳 瑞 堂  

張 承 韜 張 特生李志鵬

相關法令

夕憲法第57條第1款(36.01.01)

夕憲法第67條第2項(36.01.01)

夕憲法第80條(36.01.01)

夕 憲法第88條(36.01.01)

夕憲法第95條(36.01.01)

<$> 憲法第96條(36.01.01)

夕憲法增修條文第15條 （81.5.28公布）（81.05.28)

<$>司法院釋字第13號解釋 

少司法院釋字第76號解釋

相關文件

抄立法院聲請書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 82 ) 會臺院議字第〇二七三號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 ：函送本院委員洪奇昌等十七人提案，為監察院已否喪失國會性 

質 ，其原有之國會調查權及糾彈權應否回歸立法院，請查照惠予解釋見 

復 。

說 明 ：

一 、 上開提案經提本院第九十會期第二十三次會議討論決 議 ：「函請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

二 、 檢附關係文書乙份。

院長劉松藩

臨時提案： 立法院議案關傺文書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十四日印發

案 甶 ：本院委員洪奇昌等十七人，為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十六條改制 

監察院後，監察院是否已非「國會」；若 然 ，則其改制前原有之國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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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權及糾彈權應否回歸立法院等二點•產生適用上之疑義。由於事涉監 

察院重新定位以及其與立法院職權內容區分之國家基本體制問題•有必 

要先予釐清，俾便於本院配合憲改結果妥適修正相關法律。爰依本院議 

事規則第十一條，提案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前開憲法適用之疑義。希冀 

本院儘速決議，並以最速件將本案連同聲請解釋總說明一份送請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解釋。鑒於第二屆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就職在即，本案確實 

有其急迫性，為特要求議決請求司法院大法官准以急件提前審理本案。 

以上提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聲請解釋總說明

壹 、 目的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十六條制定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曾以釋字第七 

六號解釋認定：國民大會、立法院與監察院均由人民直接間接選舉之代 

表或委員所組成，其所分別行使之職權亦為民主國家國會重要之職權， 

就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之性質言，應認其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 

云 。而今，上開憲法增修條文已將監察委員改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 

同意任命之|同時凍結憲法與此相左條文之適用。既此，參照前述解釋 

意 旨 ，改制後之監察院仍否相當於國會，殊成疑問 < 爰此聲請變更解 

釋•是為本聲請案目的之一。

又•監察院若已不相當於國會，則其原有之國會調查權及糾彈權，應否 

回歸立法院，自應連帶檢討、全盤解決，故亦併請解釋此疑，是乃本聲 

請案目的之二。

綜據上述，爰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條第一 

款之規定聲請解釋，俾利於本院妥適進行相關法律之審議1又•鑒於第 

二屆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就職在即，本案確有急迫性，為特請求以急件 

提前審理解釋之。

貳 、 對本案所持之見解及理由 

甲 、見解

一 、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十六條 < 監察院自第二屆監察委員就職 

起■喪失國會地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七六號解釋應配合變更『 

重為解釋。

二 、 監察院改制以後，其原有之國會調查權及糾彈權，應歸由立法院職 

掌行使。

乙 、理由

一 、監察院自第二屆監察委員就職起，喪失國會地位之理由-

(一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七六號解釋之所以認為國民大會、立法 

院與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關鍵理由在於此三者「均由人

abcut:blank 4/10



2024/7M  上午 1〇:01 釋字第325號解釋_憲法法庭網站

民直接間接選舉之代表或委員所組成•其所分別行使之職權亦為民主國 

家國會重要之職權」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二項及第十六條第

一 、 二項可知，第二屆起之監察委員乃甶總統提名 > 經國民大會同意後 

任 命 ，亦即，監察院此後已非「由人民直接間接選舉之代表所組成」 。 

執此參照前開解釋意旨，則改制後之監察院顯已不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
"̂3* 〇

(二 ）復就第二屆以後監察委員之職權態樣考察，從憲法增修條文第十 

五條第一、六 、七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可知，監察院依法改制後，不得 

行使同意權•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且不 

具有言論免責及不逮捕特權•足見•此後監察院暨監察委員行使職權之 

性 質 ，已難再與國會（議員）相提並論。本此參照前開解釋意旨，亦獲 

監察院改制後已非國會之結論。

二 、 監察院改制以後，其原有之國會調查、糾彈權，應歸屬立法院職權 

之理由_

(一 ） 監察院改制以後並非國會，已如上述1既此，自無從擁有國會調 

查權及糾彈權。第二屆起之監察委員，本身亦為應受監察之對象（即公 

務人員）•於是，改制後之監察院勢必列屬被監察之公務人員系統之一 

環 ，一身二兼監督者與被監督者之雙重角色。因此 *監察院改制後於調 

查 、糾彈權之行使運作，當可能為公務人員系統内部之「自律性監督模 

式」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六、七項之規定，亦正是此一模式之當 

有反映。果爾，其與國會行使國會調查、糾彈權之「他律性監督模式」 

間 •即缺同質性，無從相互轉換，因而改制後監察院之調查、糾彈權應 

係創設而來之權限；並非既有國會調查、糾彈櫂之變形。

(二 ） 承前所論•第二屆起監察委員所組成之監察院，乃公務人員系統 

內部之自律性監督機關，監察委員不由民選，其行使職權時不復具有免 

責及不逮捕特權之保障。凡此種種|純就制度保障面言•其於監督功能 

之強度上及其藉此澄吏治、護民權之可期待性上，顯遠不如在免責特權 

保障下從事他律性監督之國會調查、糾彈制度。既此，為免誤解以致否 

定此次修憲改制監察院之革新價值•自應認為國會調查、糾彈權仍然存 

續未滅。

(三 ） 監察院改制後，既有之國會調查、糾彈權應歸由立法院職掌，實 

容予論證如左：按監察院一經改制，衹有立法院與國民大會相當於國 

會 。而國會調查、糾彈權之所以應歸立法院，理由可有：

1.國民大會，依憲法第二十五條|係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其具體職權 
內容則由憲法第二十七條加以限制列舉，而此次修憲亦僅增列同意權• 

是均不含國會調查、糾彈權。至立法院則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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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條）.依憲法學理及各國實例，立法權廣義上即得包含國會調 

查 、糾彈權。又 ，立法院之職權乃例示規定於憲法第六十三條，其中包 

括議決「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似此概括規範適足以彈性地容納國 

會調查、糾彈權之回歸，而國會調查並糾彈違失官員一事•攸關民權申 

張與人權保障，自有該當於「國家重要事項」之適格。

2. 監察院為五院之一 •其改制前原有之國會調查、糾彈權乃相對於「政 

權」之外之國家權力*故而一旦從監察院職權中脫離1 自當歸屬同列五 

院之立法院•而納於廣義立法權之中。

3. 國會調查、糾彈權之行使，旨在監督運作不輟之公務人員系統 > 而立法 

院為常設機關，由其職掌自較並非常設之國民大會適宜。

4. 或謂：將國會調查、糾彈權歸由立法院行使•監察院何能稱為「國家最 

高監察機關」？又 ，其與監察院於調查、糾彈權之行使豈能免於衝突？ 

實則•所謂「最高」機 關 1乃指於行政隸屬關傺上•並無上級機關之機 

關而言。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一項，改制後監察院所行使之「監 

察權」限於彈劾、糾舉及審計權。而其糾彈權及為此需要應運而生之調 

查權•均屬公務人員系統內之自律性監督權限，與回歸立法院之國會調 

查 、糾彈權性質迥異，已如前述。又 ，立法院並無審計權。

故綜合以觀，改制後監察院於行政隸屬關像上•仍無上級機關可言，依 

舊該當於「國家最高監察機關」。

復按憲法增修條文改使監察院職司公務人員系統自律性監督權責 > 設使 

監察委員確由公正之專業人才擔任•能將監察功能完全發揮，則公務人 

員系統既已自清自愛，立法院又何至於百忙中另行費神於違失官員之糾 

彈調查？立法院擁有國會調查、糾彈權•乃防杜官權腐敗，以保障人權 

民權之最後一道防線。與其擔心如此將與監察院職權相衝突，實不若多 

多置意於監察委員是否公正適任以及監察權功能是否確實發揮！

聲請人：

洪奇昌邱連輝李慶雄彭百顯謝長廷 

許國泰陳定南戴振耀魏耀乾余政憲 

田再庭盧修一王聰松葉菊蘭張俊雄 

黃天生陳水扁

抄立法委員陳水扁等七十三人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副本收受者：立法院秘書處

主旨.•立法委員陳水扁等七三人，為依憲法第六十二條「立法院為國家 

最高立法機關，甶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 

權 。」又依憲法第六十三條、第五十五條與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1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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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權之主要內容•可大別為：法律修訂、預算議決、行政監督及人事同 

意等；立法院為確保立法權之妥適行使 < 不負憲法所託•於行使各該固 

有職權時，是否當然享有必要之調查權力•尚有爭議，爰依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聲請解釋。

說 明 ：

壹 、 聲請解釋奪法之目的

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 

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關於立法權之主要內容：法律 

修訂、預算議決、行政監督及人事同意等•亦為憲法第六十三條、第五 

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所明定；又就其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之性質 

而 言 ，立法院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早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七 

十六號解釋認定。有關國會調查權•乃傺為確保國會職權之發揮，所必 

要之輔助性權力，世界主要民主國家莫不將國會調查權，視為國會之潛 

在權力或國會之天賦權力•原毋待憲法明文。惟我國過去的憲政運作- 

囿於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九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 

條之規定，誤將國會調查權解釋為僅限於監察院行使之糾彈調查權，就 

立法院行使立法權時•是否當然享有必要之調查權力，迭起爭議，影響 

所及，立法院所能發揮之立法監督功能極其有限，實有賴大法官會議為 

「立法院為確保立法權之行使，當然享有必要之立法調查權力」之解 

釋 ，以為釐清。

貳 、 疑義性質及經過

立法院為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事項，爰說明如下：

一 、 本聲請之提出像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職權•適 

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

法 。

二 、 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代表人民行使 

立法權」 ，關於立法櫂之主要內容•依憲法第六十三條、第五十五條與 

第五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大別有：法律修訂、預算議決、行政監督及人 

事同意等。為確保立法權與預算議決權之品質、行政監督權功能之發揮 

及人事同意權之妥適行使，調查權毋寧是立法院因行使職權所必要之輔 

助性權力。且確立「立法院固有其為確保立法權之行使而享有之立法調 

查權」 ，攸關立法院儘速透過立、修法程序，具體規範調查權之行使範 

圍與界限、及相關程序與應有之準則；因而發生立法委員於行使職權 

時 > 適用憲法規定之疑義•謹聲請解釋。

參 、 聲請解釋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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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調查權像國會為行使其職權，所當然應有之權力，毋待憲法明文： 

基於民主憲政法治政治之要求，國家一切權力之發動|均須受法律之拘 

束 ，行政尤見其然。法治政治之前提在於權力分立，因此，如何確保國 

會得適切行使其立法權能，與藉由預算議決、彈劾、質詢等方式發揮其 

行政監督之權能，向為民主國家為貫徹法治政治、保障人權所不遺餘力 

者 。國會調查權因具有：資訊嵬集、博採詉咨、輔助立法、監督行政及 

滿足國民「知之權利」等機能，尤被視作國會制度潛在之權力或天賦之 

權力，為輔助國會職權之行使所不可或缺。職是之故1世界主要民主國 

家 ，縱令憲法未設明文規定1在解釋上亦莫不認為：國會調查權像國會 

為行使其職權，所當然應有之權力。

二 、 調查權像立法院為妥適行使其立法權，所必要之輔助性權力：

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代表人民行使立 

法權」 ，立法權之主要內容，依憲法第六十三條、第五十五條與第五十 

七條第一項規定，大別有 ：法律修訂、預算議決、行政監督及人事同意 

等 。欲期立法權與預算議決權之妥適行使，及行政監督權、人事同意權 

功能之發揮，捨立法委員對國政有週延翔實之認識，無以為功。立法調 

查權之行使，在立法上可以補足立法委員對立法專業能力之欠缺；在預 

算上可以強化立法委員對政府預算編列、釐定之資料需求；在行政監督 

上可以增加查霰行政執行之能力；在人事同意上，可以促進以客觀之態 

度作實事求是之決定；此皆攸關立法院能否克盡厥職，行使其憲法上之 

權能。在現代國家給付行政之任務需求下，行政權力之優越性地位•已 

是不可逼抑之趨勢•確立調查權為立法院為行使其立法權，所必要之輔 

助性權力，實乃當務之急。

三 、 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九條及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 

四項之規定，並無排除立法院擁有國會調查權之意：

(一 ）憲法第九十五條規定：「監察院為行使監察權，得向行政院及其 

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關文件。」憲法第九十六條規定： 
「監察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工作，分設若干委員會，調查一切設 

施 ，注意其是否違法或失職。」 ，又 「監察院對於司法院或考試院人員 

失職或違法之彈劾適用本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及第九十八條之 

規定。」為憲法第九十九條所明文；在監察院改制為準司法機關後，憲 

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四項，乃定有「監察院對於監察院人員失職或違 

法之彈劾•適用憲法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第二項及前項之規定。」 

前開條文•皆像有關監察院調查權之規定，固無疑義；然不得以憲法就 

立法院未設相關之規定1即遽為反面解釋，遂謂立法院關於其立法監督 

職權之行使，不得擁有調查權。蓋立法院所以當然享有立法調查權，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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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此調查權屬於立法權所附帶之工具性權力之故；其存在之理由•正 

如司法權當然附帶有司法調查權一般，毋庸置疑。否則，依憲法第七十 

七條規定，並未明文司法院具有調查權，各級法院職司審判，行使調查 

權力，何獨未見有違憲之譏！

(二 ）憲法本文有關監察院調查權之規定，在監察院尚具有國會性質 

時.應解為立憲者為防止就監察院是否具有調查權，產生爭議•所作之 

宣示性規定；在監察院已然改制作準司法機關後|宜解為監察院為行使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一項之彈劾、糾舉、審計權計，允宜具有調查 

權之創設性規定。總 之 ，斷不應視其具有除外規定之效力，扼喪立法院 

行使國會職權之功能。

四 、立法院以立法權之行使為目的，所具有之國會調查權，與監察院之 

糾彈調查權.二者並無重疊、扞格之慮：

(一 ） 調查權屬於附帶之工具性權力，已如前述1因此.調查權之意 

涵 ，乃係隨著其所附麗之固有職權為何，而具有不同性質。若欲避免不 

同機關間行使之調查權1有重疊、扞格之疑，應是就各該機關之職掌， 

預以釐清分際；而非單執調查權之樣貌，致顧此失彼。在我國憲法所獨 

有之五權分立體制下，監察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 

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 ，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二 

條規定「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倘若肯認：立 

法院與監察院依憲法規定，各別職掌糾彈審計權與立法權，並無重疊之 

虞 ，則基於各該固有職權所附帶之調查權，又怎會有扞格之慮？

(二 ） 或謂：監察院改制為準司法機關後，行使調查權.較之立法院應 

更為妥適；如此之觀點，恐像誤解調查權之性質所致。前已言及，調查 

權是一種輔助性的工具權力，為達成機關目的之「工具權」；不論就其 

功能或屬性言，調查權斷無專屬於司法機關所獨有之理；例 如 ：上級行 

政機關為指揮監督下級機關，享有之行政調查權力；税務機關為緝查逃 

漏税享有必要之稅務調查權力等，皆其是例。

聲請人：

立法委員

陳水扁張俊宏施明德 

彭百顯沈富雄洪奇昌 

葉菊蘭周伯倫陳哲男 

廖福本侯海熊蘇嘉全 

葉憲修林正杰林濁水 

郁慕明邱連輝魏耀乾 

趙少康曾振農顏錦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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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一林志嘉余政憲 

賴英芳劉文慶許國泰 

許添財柯建銘朱星羽 

張俊雄陳唐山李顯榮 

廖大林邱垂負黃煌雄 

李進勇洪玉欽張旭成 

呂秀蓮趙诱娃蔡式淵 

鄭逢時高育仁吳東昇 

蘇煥智玉世雄蔡同榮 

林光華謝長廷謝深山 

余玲雅戴振耀陳婉真 

李慶雄廖永來黃爾璇 

尤宏黃昭輝翁金珠 

陳光復黃主文李源泉 

陳定南關中謝聰敏 

丁守中沈智慧劉炳華 

洪濬哲陳宏昌趙永清 

姚嘉文

發布日期：1993-07-23瀏覽人次：31874 

◄ 第325筆/共813筆► 回列表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100&id=3105068irn=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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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461號解釋

衊第461筆/共813筆► 回列奉件

解釋字號 [11.
釋字第461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87年07月2 4日

解釋爭點

參謀總長應受立委質詢？得拒絕至各委員會備詢？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 1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 

責 ，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 

之權，此為憲法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理所為制度性之設 

計 。國防部主管全國國防事務，立法委員就行政院提出施政方針及 

施政報告關於國防事務方面，自得向行政院院長及國防部部長質詢 

之 。至參謀總長在行政系統為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直接對國防部 

部長負責，自非憲法規定之部會首長，無上開條文之適用。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有議決法律、預算等議案及國家 2

重要事項之櫂。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上開職權，得依憲法第六 

十七條規定，設各種委員會，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 

會備詢。鑑諸行政院應依憲法規定對立法院負責，故凡行政院各部 

會首長及其所屬公務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外部干涉之人 

員外，於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會 

備詢時，有應邀說明之義務。參謀總長為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負 

責國防之重要事項，包括預算之擬編及執行，與立法院之權限密切 

相關，自屬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所指政府人員，除非因執行關係 

國家安全之軍事業務而有正當理甶外，不得拒絕應邀到會備詢，惟 

詢問內容涉及重要國防機密事項者，免予答覆。至司法、考試、監 

察三院院長，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並依循憲政慣例，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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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請備詢。三院所屬非獨立行使職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員，於其 

提出之法律案及有關預算案涉及之事項，亦有上開憲法規定之適 

用 。

理由書

憲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入，各部會首 1

長若干人，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若干人。又依八十六年七月二十 

一日公布施行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 

統任命之。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 

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則未修正。其 

次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 

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為憲法增 

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明定。此係憲法基於民意政治及責任 

政治原理所為之制度性設計。國防部為行政院所屬部會之一，主管 

全國國防事務，立法委員就行政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關於國 

防事務方面，自得向行政院院長及國防部部長質詢之。至參謀總長 

在行政系統為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第九條 

定有明文。就其執掌事項直接對國防部部長負責，自非憲法增修條 

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稱之部會首長。立法委員即無從依該規 

定 ，於立法院會議時對於參謀總長行使質詢權。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甶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 2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

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憲法第六十二 

條及六十三條分別定有明文。依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行政院為國 

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並規定，行政院應對 

立法院負責。憲法第六十七條又規定： 「立法院得設各種委員 

會 。」 「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 

詢 。」憲法增修條文就此未加修改。是憲法雖迭經增修，其本於民 

意政治及責任政治之原理並無變更；而憲法所設計之櫂力分立、平 

等相維之原則復仍維持不變。立法院為行使憲法所賦予前述職權，

其所設之各種委員會自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 

詢 ，藉其答覆時所說明之事實，或發表之意見而明瞭相關議案涉及 

之事項。抑有進者，立法委員對於不明瞭之事項，尚得經院會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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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之決議，要求有關機關就議案涉及之事項，提供參考資料。受 

要求之機關，非依法律規定或其他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業經本院 

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有案。立法委員於詢問以前，或不知有相關參 

考資料，須待詢問而後知之；於有關機關提供參考資料以後，倘對 

其內容發生疑義，須待進一步詢問，以期澄清者，其邀請到會之政 

府人員，尤不得置之不理。又因我國憲法上中央政制，與一般內閣 

制有別，立法委員既不得兼任官吏，則負責事前起草或事後執行法 

案之政府人員，於議案審議過程中參與備詢，自有其必要。故立法 

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 

詢 時 ，行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人員，除依法獨立行使職櫂，不 

受外部干涉之檢察官、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等人員外，於立法院各 

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到會備詢時，有應邀說 

明之義務。參謀總長為行政院所屬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其統御、 

指揮之參謀本部及陸、海 、空 、勤等各軍種總部，並非獨立於行政 

系統以外之組織。參謀總長雖非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 

之行政院各部會首長，乃屬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政府人 

員 ，要無疑義。參謀總長負責國防之重要職責，包括預算之擬編及 

執 行 ，均與立法院之權限密切相關，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就與參 

謀總長職務相關之事項，邀請其列席備詢，除有正當理由外，不得 

拒絕應邀到會備詢。惟詢問之內容涉及重要國防機密事項者，則免 

予答覆。至司法、考試、監察三院既得就其所掌有關事項，向立法 

院提出法律案；各該機關之預算案並應經立法院審查，則其所屬非 

獨立行使職權而負行政職務之人員，於其提出之法律案及有關預算 

案涉及之事項，亦有依上開憲法規定，應邀說明之必要。惟司法、 

考試、監察三院院長，固得依憲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列席立法院會議 

陳述意見，若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本於五院間相互尊重之立場，並依循憲政 

慣 例 ，得不受邀請列席備詢。三院所屬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 

涉之人員，例如法官、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亦同。

大 法 官 會 議 主 席 院 長 施 啟 揚

大 法 官 翁 岳 生 劉 鐵 錚 吳 庾 王 和 雄

h ttp s：/ycorisJudiciargov.tw/dQCdata.aspx?fid=：100&id=3l0642 第3頁 供 5頁}



釋字第461?虎解辑- 惠法法庭網站 2024/6/22 下午9:54

王 澤 鑑 林 永 謀 施 文 森 孫 森 焱  

曾 華 松 董 翔 飛 楊 慧 英 戴 東 雄  

蘇俊雄

意見書、抄本等文件

f t  461抄 本 （含解釋文、理由書、意見書、聲請書及附件） 

f t  461林大法官永謀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聲諝書/ 確定終局裁判

f t 立法委員丁守中等一百二十四人聲請書 

相關法令

夕憲法第53條(36.01.〇1)

夕憲法第 54條(36 .〇1.〇1)

($> 憲法第56條(36.01.01)

夕憲法第 62條(36.01.0D 

少憲法第63條(36.01.01)

<$> 憲法第67條(36.01.01)

<$> 憲法第71 條(36.01.01)

夕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1款 （86.7.21修正公布）（86.07.21) 

夕 司法院釋字第325號解釋

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第9條(67.07.17)

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

| j 釋字第461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〇CR

發布日期：1998 - 0 7 - 2 4瀏覽人次：37959 

蟎第461筆/共813筆► 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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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589號解釋

◄ 第589筆/共813筆► 回列表

解釋字號 儿.
釋字第589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94年〇1月2 8曰 

解釋爭點

政務人員退撫條例就受任期保障者無月退金規定違憲？

解釋文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 1

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定或發布 

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 

益之保護。受規範對象如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 

間 內 ，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且有值 

得保護之利益者，即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至於如何保障其信 

賴利益，究係採取減輕或避免其損害，或避免影響其依法所取得法 

律上地位等方法，則須衡酌法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的、國家財 

政負擔能力等公益因素及信賴利益之輕重、信賴利益所依據之基礎 

法規所表現之意義與價值等為合理之規定。如信賴利益所依據之基 

礎法規，其作用不僅在保障私人利益之法律地位而已，更具有藉該 

法律地位之保障以實現公益之目的者，則因該基礎法規之變動所涉 

及信賴利益之保護，即應予強化以避免其受損害，俾使該基礎法規 

所欲實現之公益目的，亦得確保。

憲法對特定職位為維護其獨立行使職權而定有任期保障者，其 2

職務之性質與應隨政黨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政務人員不同，此 

不僅在確保個人職位之安定而已，其重要意義，乃藉任期保障，以 

確保其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目的而具有公益價值。故為貫徹任期保 

障之功能，對於因任期保障所取得之法律上地位及所生之信賴利 

益 ，即須充分加以保護，避免其受損害，俾該等人員得無所瞻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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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行使職權，始不違背憲法對該職位特設任期保障之意旨，並與 

憲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相符。

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五項規定：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 3

外 ，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為維護監察權之獨立行使，充分發 

揮監察功能，我國憲法對監察委員之任期明定六年之保障（憲法第 

九十三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參照） ◊查第三屆監察 

委員之任期六年，係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一日起，至九十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該屆監察委員開始任職時，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一 

日修正公布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尚無落日條款之規定，亦 

即第三屆監察委員就任時，係信賴其受任期之保障，並信賴於其任 

期屆滿後如任軍、公 、教人員年資滿十五年者，有依該給與條例第 

四條擇領月退職酬勞金之公法上財產權利。惟為改革政務人員退職 

制度，而於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另行制定公布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 

(以下簡稱「退撫條例」） ，並溯自同年月一日施行。依新退撫條 

例 ，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服務年資係截然區分，分段計算，並分別 

依各該退休（職）法規計算退休（職）金 ，並且政務人員退撫給 

與 ，以一次發給為限，而不再有月退職酬勞金之規定。雖該退擁條 

例第十條設有過渡條款，對於新退撫條例公布施行前，已服務十五 

年以上者，將來退職時仍得依相關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選擇月退 

職酬勞金。但對於受有任期保障以確保其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 

人員於新退撫條例公布施行前、後接續任年資合計十五年者，卻無 

得擇領月退職酬勞金之規定，顯對其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並未有 

合理之保障，與前開憲法意旨有違。有關機關應即依本解釋意旨， 

使前述人員於法律上得合併退撫條例施行前後軍、公 、教年資及政 

務人員年資滿十五年者，亦得依上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及 
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之規 

定擇領月退職酬勞金，以保障其信賴利益。

理由書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中央或 1

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櫂與其 

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本件聲請人監察院為處理政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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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職案件，適用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公布並溯自同年月一日施行之政 

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本院解釋，核 

與首開規定相符，應予受理，合先敘明。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 2 

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定或發布 

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 

益之保護。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期間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 

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 

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法律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 

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以減輕其損害或避免影響其依法 

所取得之法律上地位，方符憲法公益與私益平衡之意旨。受規範對 

象如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內，對構成信賴要 

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且有值得保護之利益者，即 

應受信賴保護原則之保障（本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參照） 。至於 
如何保障其信賴利益，究係採取減輕或避免其損害，或避免影響其 

依法所取得法律上地位等方法，則須衡酌法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 

目的、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公益因素及信賴利益之輕重、信賴利益 

所依據之基礎法規所表現之意義與價值等為合理之規定。如信賴利 

益所依據之基礎法規，其作用不僅在保障私人利益之法律地位而 

已 ，更具有藉該法律地位之保障以實現公益之目的者，則因該基礎 

法規之變動所涉及信賴利益之保護，即應強化以避免其受損害，俾 

使該基礎法規所欲實現之公益目的，亦得確保。

憲法對特定職位為維護其獨立行使職權而定有任期保障者，其 3

職務之性質與應隨政黨更迭或政策變更而進退之政務人員不同，此 

不僅在確保個人職位之安定而已，其重要意義，乃藉任期保障，以 

確保其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目的而具有公益價值。故為貫徹任期保 

障之功能，對於因任期保障所取得之法律上地位及所生之信賴利 

益 ，即須充分加以保護，避免其受損害，俾該等人員得無所瞻顧，

獨立行使職權，始不違背憲法對該職位特設任期保障之意旨，並與 

憲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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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五項規定： 「監察委員須超出黨派以 4

外 ，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為維護監察櫂之獨立行使，充分發 
揮監察功能，我國憲法對監察委員之任期明定六年之保障（憲法第 

九十三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參照） ，以確保監察委 

員職位之安定，俾能在一定任期中，超然獨立行使職權。查第三屆 

監察委員之任期六年，係自八十八年二月一日起，至九十四年一月 

三十一日止。該屆監察委員開始任職時，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修 

正公布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以下簡稱「舊給與條例」）

尚無落日條款之規定，該條例係於其任職後於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修改名稱為「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 （以下簡稱「新給與 

條例」）時 ，始有施行期間「本條例自修正條文公布之日起一年六 

個月失其效力」 （新給與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參照）之增訂。

亦即第三屆監察委員就任時，係信賴其受任期之保障，並信賴於其 

任期屆滿後如任軍、公 、教人員年資滿十五年者，有依舊給與條例 

第四條擇領月退職酬勞金之公法上財產權利。本此信賴而就任，即 
是其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而須受信 

賴之保護。惟為改革政務入員退職制度，乃廢止政務人員退職酬勞 

金給與條例，而於九十三年一月七日另行制定公布政務人員退職撫 

卹條例，並溯自同年月一日施行。依新退撫條例，政務人員與常務 

人員服務年資係截然區分，分段計算，並分別依各該退休（職）法 

規計算退休（職）金 ，並且政務入員退撫給與，以一次發給為限 

(退撫條例第四條、第九條規定參照） ，而不再有月退職酬勞金之 

規定。雖該退撫條例第十條規定，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服務 

年資、應領之退職金及支給機關，適用新、舊給與條例規定辦理，

即於新退擷條例公布施行前，已服務十五年以上者，將來退職時仍 

得依新、舊給與條例，選擇月退職酬勞金。但受有任期保障之政務 

人員於新退撫條例公布施行前、後接續任年資合計十五年者，原得 

依新、舊給與條例擇領月退職酬勞金，而新退撫條例卻無得擇領月 

退職酬勞金之規定，顯對其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並未有合理之保 
障 ，與前開憲法意旨有違。

又縱依退撫條例第十條第二項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八條規定暨 5

銓敘部九十三年七月十九日部退二字第0932334207號 函 釋 「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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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施行前後續任政務人員，......如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之服
務年資未滿十五年，且具有軍、公 、教人員年資，則九十三年一月 

一日以後之年資，得選擇不領取公提儲金本息，並按轉任前軍、

公 、教人員之等級對照軍、公 、教人員退撫基金繳費費率補繳退撫 

基 金 ，倂計軍、公 、教人員年資滿十五年，且年滿六十歲者，亦得 

選擇支領月退休金。......」 。惟實際上依此規定得領取之月退休金

與依新、舊給與條例規定得領取之月退職酬勞金，因計算給與之基 

準 不 同 （七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 

條例第四條第三項、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政務人員退職 

酬勞金給與條例第四條第三項、八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三項、八十九年一月十二日修正公布之學 

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五條第三項、九十一年六月五日修正公布之陸 

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參照） ，兩 

者數額相差甚鉅，故依此規定及函釋，新退擷條例第十條之過渡條 

款規定，對於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給與條例修法增訂落日條款前已 

就 任 ，且受憲法任期保障並獨立行使職權之人員權益而言，尚非合 

理之補救措施，與憲法上信賴保護原則有所不符。有關機關應即依 

本解釋意旨，使前述人員於法律上得合倂退撫條例施行前後軍、

公 、教年資及政務人員年資滿十五年者，亦得依上開政務官退職酬 

勞金給與條例及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之規定擇領月退職酬 

勞金，以保障其信賴利益。

大法官會議主席大法官翁岳生

大 法 官 城 仲 模 林 永 謀 王 和 雄 謝 在 全

賴 英 照 余 雪 明 曾 有 田 廖 義 男

楊 仁 壽 徐 璧 湖 彭 鳳 至 林 子 儀

I午宗力許玉秀

意見書、抄本等文件

f t  589抄本(含解釋文、理由書、聲請書及其附件）

聲請書/ 確定終局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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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監察院函 

相關法令

少憲法第 93條(36.01.01)

夕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 、第5項(89.04.25)

<$>司法院釋字第525號解釋

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1款(82.02.03)

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4條第3項 （民國74年12月11日修正公布）

(74.12.11)

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5條 （民國74年12月11日修正公布）

(74.12.11)

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15條 （民國74年12月11日修正公布）

(74.12.11)

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4條第3項 （民國88年6 月3 0日修正公 

布）（88.06,30)

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6條 （民國88年6 月3 0 日修正公布） 

(88.06.30)

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第19條第3項 （民國88年6 月3 0日修正公 

布）（88.06.30)

少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4條 （民國93年1月7日公布）

(93.01.07)

夕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9條 （民國93年1月7日公布）

(93.01.07)

少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10條第2項 （民國93年1月7日公布）

(93.01.07)

夕 政 務 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21條 （民國93年1月7日公布）

(93.01.07)

夕公務員退休法第6條第3項 （民國84年1月2 8日修正公布）

(84.01.28)

https：//cons.]udiciaj.gov.tw/docdat9.aspx?fid=100&fd=31〇770 第6頁 （共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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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5條第3項 （民國89年1月12日修正公 

布）（89.01.12)

少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25條第1項第2款 （民國91年6月5 

曰修正公布）（91.06.05)

<$>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民國93年4 月5 日公 

布）（93.04.05)

銓敘部93年7月19日部退二字第0932334207號函 

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八九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1. 第三屆監察委員之任期六年，自民國8 8 年 2 月 1 日起，至 94 

年 1 月 31日止。依開始任職時之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7 4 年 12 

月 1 1日修正公布，以下簡稱「給與條例」）第四條規定於其任期屆滿後

如任軍、公 、教人員年資滿十五年者，有擇領月退職酬勞金權利。

2. 9 3 年 1 月 7 日制定公布政務人員退職擷卹條例（以下簡稱「退 

撫條例」） 。新退樵條例第十條規定，於 9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已服務十 

五年以上者，將來退職時仍得依原給與條例，選擇月退職酬勞金。

3. 聲請人監察院認為受有任期保障之政務人員於新退撫條例公布施 

行 前 、後接續任年資合計十五年者，原得依原給與條例擇領月退職酬勞 

金 ，而新退撫條例卻無得擇領月退職酬勞金之規定，對應受保護之信賴 

利益未有合理之保障，與憲法對監察委員設任期保障之意旨有違，聲請 

解 釋 。

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

| j 釋字第589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〇CR

發布日期：200 5 - 0 1 - 2 8瀏覽人次M 3397 

◄ 第589筆/共813筆► 回列表

h ttp s：//cons.]ud iciaLg〇̂ tw /docdata.aspx?fi(l=1〇〇&id=31〇770 第7頁 （共 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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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729號解釋 附
◄ 第729筆/共813筆> 回列表 抒

解釋字號

釋字第729號 【立法院調閱偵查卷證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104年05月01日 

解釋爭點

立法院得否調閱檢察機關之偵查卷證？

解釋文

檢察機關代表國家進行犯罪之偵查與追訴，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1 

原則，且為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1對於偵查中之案件，立法院 

自不得向其調閱相關卷證。立法院向檢察機關調閱已偵查終結而不起 

訴處分確定或未經起訴而以其他方式結案之案件卷證•須基於目的與 

範圍均屬明確之特定議案•並與其行使憲法上職權有重大關聯，且非 

屬法律所禁止者為限。如因調閱而有妨害另案偵查之虞，檢察機關得 

延至該另案偵查終結後|再行提供調閱之卷證資料。其調閱偵查卷證 

之文件原本或與原本內容相同之影本者，應經立法院院會決議；要求 

提供參考資料者，甶院會或其委員會決議為之。因調閱卷證而知悉之 

資訊，其使用應限於行使憲法上職權所必要，並注意維護關傺人之櫂 

益 （如名譽、隱私、營業秘密等）。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應予補 

充 。

理由書

本件緣於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下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為 1 

審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法律案，依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向聲請人最高法院檢察署調閱該署一0 0 年度 

特他字第六一號偵查卷證之通訊監察聲請書、筆錄、監聽譯文、公文 

等卷證文書影本及監聽光碟片。聲請人認依司法院釋字第三二五號、 

第五八五號解釋意旨•檢察官之偵查儉對外獨立行使職權•與法官之 

刑事審判，應同受憲法保障，且偵查卷證像偵查行為之一部，為犯罪 

偵查不公開之事項•非屬立法院所得調閱之事物範圍。即令案件偵查 

終結後_若檢察官有違法、不當之情事，亦應由監察院調查D立法院 

僅能在制度、預算、法律等事項對檢察機關進行通案監督•應無介入 

個案調閱偵查卷證之餘地等情，而拒絕提烘調閱之卷證。司法及法制
sbou t：b!ank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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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因認聲請人之檢察總長迴避監督、藐視國會•將檢察總長函送 

監察院調查。是聲請人即有本於偵查職權而與立法院調閱文件之職權 

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乃報請其上級機關法務部，層轉行政院聲請解 

釋憲法。經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九 

條之規定相符，應予受理，合先敘明。

立法院為行使憲法上所賦予之職權，除依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2 

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辦理外，得經院會或其委員會之 

決 議 ，要求有關機關就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必要時並得經院 

會決議調閱文件原本。受要求調閱之機關非依法律規定或有其他正當 

理由不得拒絕。但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如訴訟案 

件在裁判確定前就偵查、審判所為之處置及其卷證等，立法院對之調 

閱文件本受有限制，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在案。嗣依循本院 

上開解釋意旨制定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立法院經 

院會決議，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案小 

組 ，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第一項）。調 

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決議•向有關機關調 

閱前項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第二項）。」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前 

段復規定：「受要求調閱文件之機關，除依法律或其他正當理由得担 

絕外•應於五日內提供之。」立法院要求提供參考資料權及文件調閱 

權 * 係輔助立法院行使憲法職權之權力•故必須基於與議決法律案、 

預算案或人事同意權案等憲法上職權之特定議案有重大關聯者•始得 

為 之 。為判斷文件調閱權之行使是否與立法院職權之行使有重大關 

聯 ，上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所稱特定議 案 ，其目的 

及範圍均應明確。

按檢察機關之偵查卷證與偵查追訴犯罪有重要關像，有 其 特 殊 性 3 

與重要性。正在進行犯罪偵查中之案件，其偵查内容倘若外洩•將使 

嫌疑犯串證或逃匿，而妨礙偵查之成效•影響社會治安 f 基於權力分 

立與制衡原則及憲法保障檢察機關獨立行使職權•立法院自不得調閱 

偵查中之相關卷證。至於偵查終結後，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或未經起訴 

而以其他方式結案（例如檢察實務上之簽結）之案件，既已終結偵查 

程序及運作，如立法院因審查目的與範圍均屬明確、且與其憲法上職 

權有重大關聯之特定議案所必要，又非屬法律所禁止，並依法定組織 

及程序調閱者，因尚無實質妨礙偵查權行使之虞，自得於經其院會決 

議調閱上述已偵查終結之卷證。另個案雖已偵查終結絰不起訴處分確 

定或未經起訴而以其他方式結案，惟卷內證據資料如與檢察官續查同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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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或他被告另案犯罪相關者，倘因調閱而洩漏，將有妨害另案偵 

查追訴之虞，為實現檢察官獨立行使職權追訢犯罪，以落實國家刑罰 

權 ，檢察機關得延至該另案偵查終結提起公訴、或不起訴處分確定或 

未經起訴而以其他方式結案後，再行提供調閱之卷證資料。至調閱與 

偵查卷宗文件原本內容相符之影本，因影本所表彰文書之內容與原本 

相同•依前述意旨，亦應經立法院院會決議。本院釋字第三二五號解 

釋應予補充。另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閱權，如未符合憲法或法律上之要 

求 ，自構成受調閱機關得予拒絕之正當理由。

立法院行使憲法上職權，向檢察機關調閱偵查卷證之文件原本或4 

影本，由於偵查卷證之内容或含有國家機密、個人隱私、工商秘密及 

犯罪事證等事項，攸關國家利益及人民權利•是立法院及其委員因此 

知悉之資訊，其使用自應限於行使憲法上職權所必要 < 並須注意維護 

關係人之權益（如名譽、隱私、營業秘密等）•對依法應予保密之事 

項亦應善盡保密之義務；且不得就個案偵查之過程、不起訴處分或未 

經起訴而以其他方式結案之結論及內容，為與行使憲法上職權無關之 

評論或決議•始符合權力分立、相互制衡並相互尊重之憲政原理，乃 

屬當然。

立法院與監察院職權不同，各有所司。立法院之文件調閱權，以 s 
調閱文件所得資訊作為行使立法職權之責料；而監察院之調查權，則 

係行使彈劾、糾舉、糾正等監察職權之手段，二者之性質、功能及目 

的均屬有別•並無重疊扞格之處。是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閱權，自無侵 

犯監察院調查權之問題，檢察機關自不得執此拒絕調閲。

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閱權1如與受調閱之機關發生諸如：所 調 閱 之 6 

事項是否屬於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保障之範疇、是否基於與 

立法院憲法上職權之特定議案有重大關聯、是否屬於法律所禁止調閱 

之範圍、是否依法定組織及程序調閱、以及拒絕調閱是否有正當理由 

等爭議時•立法院與受調閱之機關，宜循協商途徑合理解決，或以法 

律明定相關要件與程序，由司法機關審理解決之。相關機關應儘速建 

立解決機關爭議之法律機制，併此指明。

聲請人指摘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決議通過之「監聽調閱專案小組運7 

作要點」（下稱運作要點）第十一點、第十二點之內容，逾越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之範圍，牴觸憲法第六十三條及本院釋字第三 

二五號等解釋•聲請解釋。經查該運作要點僅儉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為 

行使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之文件調閱權*就如何調閱一0 0 

年度特他字第六一號偵查卷證之目的而自行訂定•俾作為該監聽調閱

about:blank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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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內部議事運作之作業準則（立法院中華民國一0 三年五月七 

曰台立院司字第一〇三四三〇〇二八〇號函參照）。是該運作要點性 

質上乃該委員會之內規，用以協助所設調閱專案小組運作而訂定I要 

屬該委員會内部議事運作之事項，尚不生法律或命令牴觸憲法之問 

題 。此部分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不符，依同條第三項規定 > 應不受理。聲請意旨另以，司法及法 

制委員會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向聲請人調閱偵查卷 

證 ，惟聲請人依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第六三三號解釋意旨及政府 

資訊公開法等法律規定，並無提供給閱之義務；再依法院組織法第六 

十六條第十項規定1檢察總長除年度預算案及法律案外•無須至立法 

院列席備詢I此與運作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調閱專案小組會議召開時， 

得邀請被調閱文件之機關首長含檢察總長率同有關人員列席說明之見 

解 1亦屬有異。為此，聲請統一解釋云云。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本文規定：「中央或地方機關I就其職權上適 

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 

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得聲請統一解釋。核聲請人所陳，並末敘明其 

與他機關對同一法律或命令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是此部分統一解釋 
之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不 

合 1依同條第三項規定•亦應不受理。

大法官會議主席大法官賴浩敏

大 法 官 蘇 永 欽 林 錫 堯 池 啟 明 李 震 山

蔡 清 遊 黃 茂 榮 陳 敏 葉 百 修

陳 舂 生 陳 新 民 陳 碧 玉 黃 璽 君

羅昌發湯德宗

意見書、抄本等文件

Bs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1|李大法官震山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 陳大法官春生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i l 林大法官錫堯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1|蔡大法官清遊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is 陳大法官新民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 j 羅大法官昌發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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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湯大法官德宗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 

f t 陳大法官碧玉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 

| l 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不同意見書 

B 抄本729

聲請書/ 確定終局裁判

is最高法院檢察署聲請書 

事實摘要

釋字第729號解釋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102年11月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下稱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為審 

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法律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45條規定，向聲請人最高法院檢察署調閱該署100年度特他字第61號 

偵查卷證之通訊監察聲請書、筆錄、監聽譯文、公文等卷證文書影本及 

監聽光碟片。聲請人認依釋字第325號 、第585號解釋意旨|檢察官之偵 

查係對外獨立行使職權，應受憲法保障，且偵查卷證係偵查行為之一 

部 ，為偵查不公開之事項，非立法院所得調閱之範圍。即令案件偵查終 

結 後 ，若檢察官有違法、不當情事•亦應由監察院調查。立法院僅能在 

制度、預算、法律等事項對檢察機關進行通案監督•無介入個案調閱偵 

查卷證之餘地，拒絕提供調閱之卷證。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乃認檢察總長 

迴避監督、藐視國會♦ 而函送監察院調查。聲請人爰主張本於行使偵查 

職櫂而與立法院調閱文件之職櫂發生適用憲法爭議，報請上級機關法務 

部層轉行政院，聲請解釋憲法暨統一解釋。

相關法令

夕中華民國憲法第63條 、第67條第2項(36.01.01)

少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1款 、第5條第1項 、第6條 

第2項 、第7條第2項(94.06.10)

<$>司法院釋字第325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

夕司法院釋字第633號解釋

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45條 、第47條第1項(99.06.15)

夕法院組織法第66條第10項(105.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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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監聽調閱專案小組運作要點第十一點、第十二 

點

其他公開之卷内文書

| j 釋字第729號解釋其他公開之卷內文書_〇CR

發布日期：2015-05-01瀏覽人次：93609 

◄ 第729筆/共813筆► 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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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585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

許宗力大法官提出

件

L l l

本件旨在審查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以下簡 

稱真調會條例）有關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以下簡稱 

真調會）之組織、職權範圍以及職權行使等規定是否達憲。在進入個 

別條文的審查之前，首應論斷真調會究屬行使何種職權之機關，始能 

基此定性分別檢討系爭條例各該規定於憲法秩序有無衝突之處。多數 

意見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調查權之機關，爭取本件合憲性解釋的 

最大空間，於憲法秩序的調和、法安定性的追求，以及補充釋字第三 

二五號解釋為我國國會權力注入新義，所展現出的用心與苦心，固令 

人欽佩；惟多數意見不顧真調會條例明顯可辨之立法意圖與價值決定， 

而作國會調查權之定性，亦未慮及蕙法五權體制的均衡可能受到動搖， 

而賦予立法院幾乎不受其工具權本質限制之國會調查權，本席礙難贊 

同 ，爰提部分不同意見書如後：

一、真調會應依其主要職權定性為行政機關

在權力分立的架構下，定性一個機關組織之為行政抑或立 

法 ，主要當是參酌所行使職權之内容以及職權行使所欲達成之目 

的判斷之，而不是以組織特徵為判斷依據，因權力分立目的除在 

防止國家濫權，以保障人民自由權利外，亦在促使國家決定達到 

儘可能正確之境界，則機關組織設計本身明顯絕非目的，反而是 

為了最適實現國家任務之手段，質言之，並不是先設機關，再決 

定配置何種任務，而是先確定欲達成何種國家任務，再決定組織 

如何設計，以助成任務之達成。因此，組織法是否違反權力分立， 

應檢驗的應該是該國家任務是否配屬於適當之機關？該機關之 

組織設計是否適於達成該國家任務之目的？而不是根據組織特 

徵檢驗任務之賦予是否得當。據 此 ，觀察規定真調會主要職權之



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一項：「三一九槍擊事件所涉及之刑事責任 

案件，其偵查專屬本會管轄。」第二項：「本會於行使前項職權， 

有檢察官、軍事檢察官依據法律所得行使之權限。」第十三條第 

一項：「本會調查結果，如有涉及刑事貴任者，由調用之檢察官或 

軍事檢察官逕行起訴。」在在均可探知真調會主要行使之職權内 

容明顯係刑事偵查權，其之應定性為行政權機關，彰彰明甚。另 

輔以歷史解釋，觀察立法者之提案資料與發言，不難知悉係立法 

者不信任既有檢調機關，才將三一九搶擊事件真相調查這塊特定 

事務特別切割出來，交由獨立行使職權之真調會行使，且提案立 

法委員一再聲稱真調會係以美國華倫委員會或獨立檢察官為參 

考模型，而兩者都是行政調查權性質；本案言詞辯論時關係機關 

立法院代表高育仁與陳進興委員，以及立法院之訴訟代理人也一 

再明白指出真調會不是行使國會調查權的國會從屬機關，立法院 

只是幫忙驀備，一旦成立，就舆立法院一點關係都沒有，凡 此 ， 

均明白將真調會屬性指向行使刑事偵查權之行政機關。

二、真調會之組織特徵未必支持立法院附屬機關之判斷

即使根據組織特徵為真調會定性，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 

調查權之國會從屬機關，亦非毫無疑義。蓋立院黨團推薦真調會 

委員（真調會條例第二條第一、二項參照）、真調會向立法院提出 

書面調查報告（真調會條例第十二條參照）與立院籌備辦理真調 

會之籌備事宜（真調會條例第十七條參照）等組織特徵固可支持 

立法權屬性之判斷，但也有更多組織特徵並不支持或不必然支持 

這種判斷，例如立法委員自己不得出任真調會委員、真調會委員 

任命未經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決議，亦非以立法院院長名義，反 

而是立院黨團推薦後，直接由總統任命（外國的國會從屬機關以 

國會議長名義任命，而非國家元首）、真調會委員任期不隨立委任 

期 （作為民意機關之從屬機關，基於國會屆期不連續原則，其任



期不能超越該屆國會議員任期）、真調會行使職權不受立法院指 

揮監督、立法院對真調會委員沒有免職權等等，皆與真調會作為 

立法院從屬機關應具之組織特徵不盡相符。

三、 真調會條例立法目的在發動刑事偵查權以査明事實真相，定性為 

國會調査權不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

更重要的是，解釋法律，絕不能逸脫出其立法目的。制定本 

條例之目的，正如第一條開宗明義所指出，乃係為查明三一九搶 

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事件真相，以平息選舉爭議、安定政局。 

搶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絕對是重大刑事案件，查明其真相非發 

動刑事偵查權不為功，這是明顯的道理。真調會條例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三一九搶擊事件所涉及刑事責任案件，其偵查專屬本會 

管轄，第二項，本會行使前項職權，有檢察官、軍事檢察官依據 

法律所得行使之職權，以及第九條第一項，本會為行使職權，得 

借調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至本會協助調查，均是為達成立法目的 

所為之設計。既然設置真調會目的在查明真相，而真相之查明最 

有力之權力形式非刑事偵查權莫屬，則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 

調查權機關，並在此組織定性的基礎上，禁止其行使刑事偵查權， 

造成不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的後果，如此定性，豈合乎立法者本 

意？

四、 逾越司法權界限所為之合憲性解釋，反而犧牲對立法者意志之尊 

重

固然，真調會倘定性為行使行政調查權之行政機關，則如後 

述 ，真調會組織本身確有可能因成員之任免權實質上全由立法院 

獨 享 ，致牴觸權力分立而被宣告違憲，因此多數意見朝行使國會 

調查獾之機關的方向定性，確有可能使真調會組織免於被宣告違 

憲 之 命 運 。這 種 解 釋 方 式 或 許 可 以 法 律 的 合 憲 解 釋  

( verfas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gung)合理化。所謂合憲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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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系爭法律倘若有數個可能合理的解釋，只要其中一個解釋可能 

可以導致法律獲致合憲之判斷，釋憲者即有義務依此方向解釋法 

律 ，並為法律合憲之判斷。明顯地，合憲解釋是出於司法者對有 

直接與多元民主正當性基礎之立法者的尊重，有其合理性。惟適 

用合憲解釋原則也有其界限，例如不得逾越文字可能合理理解的 

範圍、不能偏離法律明顯可辨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尤其 

逾越立法的基本價值決定與規範核心，強賦予法律明顯非立法者 

所欲之内容，再宣告其合蕙，這種解釋方式，與其說是出於對立 

法者意志儘可能最大的尊重，倒不如說是司法者僭越立法者地位 

立法，與對立法者的善意強暴無異，依本席之見，在此情形，反 

而是直接宣告其違憲，讓立法者有機會重新思索，或選擇作進一 

步修正，繼續追求其原始的立法目的，或選擇改弦更張，以嶄新 

思維另立新法，或乾脆放棄立法，才是對立法者的真正尊重。以 

本案而論，行使刑事偵查權以追求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明顯是 

真調會條例最核心的規範意圖，言詞辯論時的立法院代表與選任 

的訴訟代理人也信誓旦旦指出真調會不是行使國會調查權的國 

會從屬機關，與立法院一點關係都沒有，然多數意見卻迴避真調 

會條例客觀顯現的立法意圖與立法者的現身說法，偏離真調會條 

例的規範核心，將真調會從立法者原所規劃的行使獨立檢察官權 

限的組織型態，重塑成一個立法者原先並未預期的行使國會調查 

權的組織型態，進而在國會從屬機關的基礎上，宣告真調會不得 

行使原屬其最核心之職權的刑事偵查權，甚至有高達十六個條項 

因與國會調查權屬性不符而必須或宣告違憲，或另作合憲解釋， 

或檢討修正，真調會經這番削足適履的組織改造，固然可能獲致 

組織尚屬合憲，僅需作程序補正之結論，但舊瓶即使經過修補、 

整型而保全了，内裝的已不再是舊酒，而是司法者為其釀製的新 

酒了。多數意見為挽救真調會組織免於被宣告違憲之命運，才善



意地朝國會調查權方向解釋，此番善意是否能為真調會與立法者 

感受到，已是小事，本席憂心的是大法官因此付出逾越司法權界 

限之代價。

五、國會調查權將超越其工具權之本質，升級為立法院的獨立權能？

如果真調會真的是行使國會調查權之國會機關，則其行使調 

查權之目的，當是為辅助立法院行使其憲法所賦予之職權。然觀 

察真調會條例第一條，可知真調會設置及行使職權之目的在「查 

明搶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事件真相，平息選舉爭議、安定政局」， 

即以查明真相本身為其終局目的，看不出與立法院職權之間有明 

顯之關連，當然也找不出有任何立法院委託其行使國會調查權之 

跡 象 。多數意見固然經由自己敏銳的觀察與詮釋，提到制定真調 

會條例，目的在「就國家重要事項進行調查，以監督行政部門， 

滿足人民知之權利」，巧妙地將真調會查明槍擊事件真相之職權 

連結到蕙法第六十三條立法院就國家「其他重要事項」議決之職 

權 ，以證實其目的確實是在輔助立法院主要職權之行 使 。姑不論 

系爭條例第一條已明定查明真相目的在「平息選舉爭議、安定政 

局」，而 非 「監督行政部門，滿足人民知之權利」，即使真調會職 

權行使確有辅助議決「其他重要事項」之主要職權之意圖，然立 

法院基本上並未有毋待行政院提議（憲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即 

得主動就「其他重要事項」議決之權，在行政院未就應行提出於 

立法院之「其他重要事項」提出於立法院之前，立法院又如何能 

未雨綢繆，為曰後之議決先進行調查？如果認為立法院隨時可主 

動就「其他重要事項」加以議決，因而隨時有權就其所認為的「其 

他重要事項」進行調查，則由於何謂「重要事項」，涉及主觀認定， 

難以客觀審查，本號解釋承認立法者可依其主觀認定發動重要事 

項議決權的結果將可能是，國會調查權不再只是一個輔助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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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而升級為一個只要立法院多數通過，就可隨時發動的主要的 

獨立權力，其對五權關係產生的質變實不容小覷。

六、賦予立法院超越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範圍之國會調査權，與既有 

憲政雖制有悖

多數意見將真調會定性為行使國會調查權機關，並承認真調 

會擁有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所未敢賦予之對人之傳喚訊問權，復 

佐以罰鍰之強制權，連同先前第三二五號解釋本已承認之文件調 

閱權，也等於同時正式宣告日後立法院擁有相當於歐美國家之完 

整的國會調查權。立法院在未預期下獲得先前久攻不下之調查 

權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憲法政策層次而言，本席固贊 

同立法院應擁有相當於歐美國家之國會調查權，然我國憲政設計 

乃五權分立，實無法與外國三權分立者相提並論，三權分立下國 

會所擁有之以調查弊端為目的之國會調查權，在我國乃係交由監 

察院所掌有，即使修憲後，監察院不再是民意機關，然其彈劾、 

糾舉與糾正之職權並未改變，也因此之故，釋字第三二五號解釋 

持審慎態度，只敢賦予立法院為助成立法、預算等主要職權之行 

使的文件調閱權，並不及於對人之傳喚與訊問權。本號解釋究係 

出自何種考慮，認為第三二五號解釋有補充解釋之必要，未見詳 

細說理。多數意見雖也指出，監察院為行使彈劾、糾舉、糾正、 

審計權，依憲法第九十五、九十六條具有之調查權，仍應專由監 

察院行使，「其與立法院於憲法之職能各有所司，各自所行使之調 

查權在權力性質、功能與目的上並不相同，亦無重疊扞格之處」， 

且 「真調會調查搶擊真相，並不排除或干預監察院就同一事件， 

本於職權進行調查之權力」，惟由於任何弊端之調查，立法院都可 

以輕易以助成立院主要職權（立法、預算或議決「其他國家重要 

事項」等）為理由發動之，曰後可以想見的情況是，同一事件， 

立法院與監察院同時競相調查，其程序不經濟的結果，不僅是國



家支出的浪費，更使機關與人民疲於應付調查權之重複行使。且 

如兩院調查結果矛盾（例如立法院調查後認為行政院有弊端，監 

察院則決定彈劾或糾正案不成立，或正好相反），豈不更治絲益 

棻 ，不利憲政秩序之安定？至 於 ，平行競爭調查的結果，監察院 

調查權會否因監察院本身不是民意機關，不似立法院有堅強而直 

接的民意後盾，以致功能與地位可能日益萎縮，已是另一問題了。 

總 之 ，制憲者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五權蕙法理念所為設計之本意， 

原本就是有意不讓立法院擁有相當於歐美國家國會所擁有之弊 

端調查權，即使已與當代憲法思潮有所脫節，惟憲法權力秩序之 

重整，仍屬修憲者職權範圍，對釋憲者而言，應是不可擅入的禁 

區 。

七、 賦予立院國會調査權予罰鍰之強制處分權，與憲法第六十七條第 

二項精神有違

此 外 ，進一步賦予立院國會調查權處以罰鍰之強制權限，亦 

與蕙法意旨有違。蓋現行法下無論是監察院的調查權，或是立法 

院的文件調閱權，均未配置罰鍰之強制處分權，而今多數意見同 

意立院調查權得配備罰鍰之強制處分權，有違反體系正義之嫌。 

固然在有重大公益理由支持時，立法者悖離體系並不必然違憲， 

且讓國會調查權能有效行使，非不能視為足以正當化體系悖離之 

重大公益理由。問題是，憲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已明定，對政府 

人員與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只能「邀請」其到會備詢，表示制憲者 

有意不讓質詢權之行使配置強制處分權，今既然受邀質詢不到都 

不能處以罰鍰了，則僅具工具權性質之調查權又有何理由配置罰 

鍰權？

八、 結語

本席認為真調會應定性為行使行政調查權（刑事偵查權）之 

行政機關，並在此基礎上審查其組織、職權範圍以及職權行使等



規定是否違憲。本席並不否認，在一開始的組織合憲審查階段， 

真調會組織就可能已面臨違憲質疑，因為為明政治責任之歸屬， 

行政機關的人事權（包括任、免）本就屬行政權（無論是總統或 

行政院長）掌有，立法院基於對行政人事任命權的制衡，儘可以 

表現在經由立法，規定人事的一般資格與條件，至於具體的人事 

任 、免 ，則屬行政人事權的核心領域，除非憲法明定，否則立法 

權原則上並無介入之餘地。即使有人認為總統本身是被質疑的當 

事 人 ，如由其自己或所任命的行政院長行使真調會人事任命權， 

則真調會可能無法公正客觀行使職權，然遇此特例，基於功能最 

適的權力分立理念，頂多也只能對總統或行政院長的具體人事任 

命權作更多的制衡設計，例如由行政院長或法務部長與其他憲法 

機 關 （例如監察院或立法院等）分享任命權，但無論如何，絕無 

立法院獨享真調會委員人事任命權之理。然 ，即使真調會組織遭 

違憲判斷，立法者只要重新修改委員的任命方式，並根據比例原 

貝IJ、正當程序原則與法明確性原則重新檢視涉及基本權限制之條 

文 ，或並增加一定制衡機制，改組後即得重新出發，所須動到的 

條文諒比國會調查權為立論基礎的審查方式更少，最重要的是， 

原所配置之刑事偵查權得以保留，較有利於立法目的之達成。今 

界定為國會調查權，即使組織保住了，涉及違憲或需重作合憲解 

釋的條文數量卻更多，更重要的是，不能行使檢察官權限，不利 

立法目的之達成，其間之得失如何，已毋庸多言矣。

註 一 ：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後段，第十五條第二項、第十六條、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第 

八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三項、第八條第四項、第八條第六項、 

第八條第九項、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三條第三項、第九條第 

一項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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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基 本 法

1949.5.23 公布

1955.3.15 施行 

1994.10最新修訂 

1995.11.3 修訂 

1997.10.20 修訂

1998.3.26 修訂

1998.7.16 修訂 

2000.11.29 修訂 

2000.12.19 修訂

2001.11.26 修訂

2002.7.26 修訂 

2006.8.28 修訂 

2010.7.21 修訂

2012.7.17 修訂 

朱建民原譯

陳沖增譯 

張桐銳增譯 

林子平增譯 

李震山增修 

揚子慧增譯 

李建良增修 

吳信華增修

李建良增修部分序言、1, 2, 3, 4, 5, 6, 22, 23, 33, 52, 72, 73, 74, 74a，75, 84, 85, 
87c, 91a; 91b, 93, 98,104a, 104b, 105,107,109,125a, 125b, 125c, 143c 〇 
吳信華增修部分 4 5 、45d 、91c 、91d 、91e 、93 ' 106、106b 、109a 、115、 

135a 、143a 、143d 。

(資料來源

Quelle: Kttp://www.biindestag.de/parlameiit/fimktion/gesetze/gmiidgesetz/gg )

http://www.biindestag.de/parlameiit/fimktion/gesetze/gmiidgesetz/gg


3 5 0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

第 四 十 條

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五條

二 、 聯邦議會應於選舉後三十曰内集會。

三 、 聯邦議會議決其會議之結束與再開D議長得提前召開會議。 

有議員三分之一或聯邦總統或聯邦總理要求時，議長有義務 

提前召開會議。

― 、聯邦議會選舉議長、副議長及書記。聯邦議會自行制定議事 

規 則 。

二 、議長管轄議會大廈並在大廈内執行警察權。在聯邦議會大廈 

範圍内，非經議長許可，不得搜索或扣押。

一 、 審查選舉為聯邦議會之責。聯邦議會並決定其議員是否喪失 

議員資格。

二 、 不服聯邦議會之決定，得向聯邦憲法法院提出抗告。

三 、 其細則由聯邦法律規定之。

一 、 聯邦議會應公開舉行會議。但經議員十分之一之建議或經聯 

邦政府之請求，得以三分之二多數決議舉行秘密會議。此項 

建議之決議應以秘密會議為之。

二 、 聯邦議會之決議，除本基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投票之過半數 

決定之。聯邦議會内之選舉，議事規則得另為規定。

三 、 聯邦議會及其委員會公開會議之詳實報告，對外不負責任。

一 、 聯邦議會及其委員會得要求聯邦政府任何人員列席。

二 、 聯邦參議院議員、聯邦政府總理與閣員及其委派之人員，均 

得列席聯邦議會及其委員會之一切會議° 上述各人有隨時陳 

述之權。

一 、 聯邦議會有設置調查委員會之權利，經議員四分之一建議， 

並有設置之義務，調查委員會應舉行公開會議聆取必要證 

據 。會議得不公開"

二 、 證據調查準用刑事訴訟程序之規定。書信、郵政及電訊秘密 

不受影響。

三 、 法院及行政機關有給予法律及職務協助之義務。

四 、 調查委員會之決議不受司法審查。但法院對調查所根據之事 

實得自由評價及定斷。

聯邦議會應設立委員會掌理歐洲聯盟事務。聯邦議會得授權該委

員會執行聯邦議會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相對於聯邦政府之權利。聯



議案編號：20211001056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 J鷺蘭墙93齋f第i

立法院第11屆第 1會期第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院 總 第 2 0 號委員提案第11〇〇1〇56號

案 由 ：本院委員傅崐萁、洪孟楷、林 思 銘 等 5 2 人 ，有鑑於大法官釋 

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揭示：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 

立 法 職 權 ，本其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 

取行使職權所需之相關資訊，俾能充分思辯，審 慎 決 定 ，以 

善盡民意機關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然該 

號解釋亦強調：「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不以要求有 

關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 

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必要時並得經院會決 

議 ，要求與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言或表 

示 意 見 ，並得對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科處罰鍰之範圍内 

，施以合理之強制手段=>」為使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更為完 

備 ，並有助立法職權行使過程中相關資訊之蒐集，立法聽證 

權亦應有法制化之必要，爰 擬 具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 ，以強化國會調查及監督之能力。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傅崐萁 洪孟楷 林思銘

連署人：丁學忠 牛煦庭 王育敏 吳宗憲 李彥秀

林沛祥 邱若華 柯志恩 徐欣瑩 涂權吉

翁曉玲 馬文君 張智倫 張嘉郡 許宇甄

陳超明 陳雪生 陳菁徽 游 顥 黃建賓

黃健豪 黃 仁 楊環瓔 葉元之 廖先翔

委 89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第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章調杳權之行使 第八章文件調閱之處 

理

修改章名。

第四十五條立法院為有效行 

使嗇法所賦予之職權，得經 

院會決議，設調查委員會， 

或得經委員會之決議1設調 

查專案小組，對相關議案或 

職權有m 大關聯事項行使調 

査權及調閱權。

調查委員會於必要時， 

得就特定事項，委任立法委

第四十五條立法院經院會決 

議 ，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 

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 

案小組，要求有關機關就特 

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 

料 。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 

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 

決 議 ，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 

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 '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 

八五號解釋，立法院為有效 

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得 

行使調查權。

二 、 調查權得由院會決議組成 

調查委員會行使 > 或由委員 

會決議組成調閱專案小組行 

使調閱權。

三 、 調查委員會得於必要時委 

任立法委員以外之人協助調 

查 ；但為求謹慎，其組織與 

運作必須另以法律定之。

四'明訂調查委員會之職權， 

其名稱、調査事項、目的、 

方法及成員人數，由院會議 

決之。

員以外之人員組成特別調查 

委員會協助調查之：其組織 

及運作等事項，另以法捧定

調杳委員會得要求有關 

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 

供參考裔料•並得擧行聽證

，要求有關人員出席提供證 

言及資料、物 件 ；聽證相關

事項依第九章之規定。

前項調查委員會之名稱 

、調査事項、目的、方法及

成員人數|由院會議決之。

第四十六條調查委員會或調 

查專案小組之設立，均應於 

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行使 

調查權之時間不在此限。

調查委員會及調查專案 

小組於該調查事項完竣並提 

出調査報告後即行解散，但 

必要時，得運作至該屆立法 

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第四十六條調閱委員會或調 

閱專案小組之設立 > 均應於 

立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閱 

文件之時間不在此限。

明訂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專案小 

組設立及運作時間之限制等規 

定 。

第四十六條之一調查委員會 

之成員，由立法院各黨團依 

其在院會之席次比例推派之

，並得視實際情況予以改派 

〇

一 、 本條新增。

二 、 明訂調查委員會、調查專 

案小組成員之組成與召集人 

之產生。

委 93



^  ^  I 立法院第11屆 第 I 會期第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更 正 本

議案編號•• 202110016990000

立 法 院 議 案 關 係 文 書 4識蘭 f還帶  

院 總 第 2 0 號 委 員 提 案 第 110016 9 9號

案 由 ：本院委員吳宗憲等1 6 人 ，有鑑於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 

揭 示 ：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立法職權，本其 

固有之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 

之 相 關 資 訊 ，俾能充分思辯，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之 

職 責 ，發揮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機能 a 」然該號解釋亦強調： 

「立法院調查權行使之方式，並不以要求有關機關就立法院 

行使職權所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 

原 本 之 文 件 調 閲 權 為 限 ，必 要 時 並 得經院會決議，要求與 

調查事項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陳述證 言 或 表 示 意 見 ， 

並得對遠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 科 處 罰 鍰 之 範 圍 内 ，施以 

合 理 之 強 制 手 段 。」為使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更為完備 > 

並有助立法職權行使過程中相關資訊之蒐集，立法聽證權 

亦應有法制化之必要，爰 此 提 案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以強化國會調查及監督之能力。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提案人：吳宗憲

連署人：蘇清泉 賴士葆 馬文君 傅崐萁 鄭正鈐

林德福 翁嘵玲 羅智強 鄭天財Sra Kacaw

牛煦庭 

-洪孟楷

黃健豪 黃建賓 林思銘 魯明哲

委 325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第6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章調査權之行使 第八章文件調閱之處 

理

修改章名《

第 四 +五 條 立 法院為有效行 

使棄法所陚予之職權，得經 

院會決議，設調查委員會， 

或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設調 

奄專案小组，對相關議案或 

職權有重大關聯事項行使調 

齑權及調閱權。

調查委員會於必要時， 

得就特定事項，委任立法委

第四十五條立法院經院會決 

議 > 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 

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 

案小組，要求有關機關就特 

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参考資 

料 。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 

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 

決議 ，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

一 、 新增第三項、第四項。

二 、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 

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揭示：「 

立法院為有效行使憲法所陚 

予之立法職權，本其固有之 

權能自得享有一定之調查權

，主動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 

相關資訊 > 俾能充分思辯， 

審慎決定’以善盡民意機關

囊以外之人員組成特別調杳 

委員會協肋調查之：其組織 

及運作等事項 > 另以法律定

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之職責，發揮權力分立與制 

衡之機能。」 ’且該號解釋 

亦強調：「立法院調查權行

Z 。

調查委員會得要求有關 

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 

供參考裔料，並得舉行聽證

使之方式，並不以要求有關 

機關就立法院行使職權所涉 

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或向有 

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

，要求有關人員出席提供證 

言及资料、物 件 ；聽證相關

調閱權為限，必要時並得經 

院會決議，要求與調査事項

事項依第九章之一之規定。

前項調查委員會之名稱 

、調査事項'目的'方法及

相關之人民或政府人員 > 陳 

述證言或表不意見’並得對 

違反協助調查義務者，於科

成員人數，由院會議決之。 處罰鍰之範圍內 > 施以合理

之強制手段。 。是依據第 

五八五號解釋，立法院為有 

效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得行使調查權。

三 、 調查權得由院會決議組成 

調查委員會行使，或由委員 

會決議組成調閱專案小組行 

使調閱權。

四 、 調查委員會得於必要時委 

任立法委員以外之人協助調 

査 ；但為求謹慎 > 其組織與 

運作必須另以法律定之。

五 、 明訂調査委員會之職權， 

其名稱、調查事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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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韻费煙靡4

立法院第11屆第 I 會期第8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院 總 第 2 0 號委員提案第11〇〇28丨3 號

案由 ：本 院 民 進 黨 黨 團 ，為 推 動 國 會 改 革 ：一 、保障立法委員 

質 詢 權 。二 、強 化 立 法 院 人 事 同 意 權 。三 、建構立法院 

調 查 及 文 件 調 閱 制 度 。四 、完 備 黨 團 協 商 規 範 。爰擬具 

「立 法 院 職 權 行 使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是 否 有 當 ？ 

敬 請 公 決 。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 建 銘 吳 思 搖 莊 瑞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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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能。

四 、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 

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 

性權力，然在權力分立憲政 

體制下，此輔助性權力之行 

使有其界限。歸納而言，首 

先在内部限制方面，欲調查 

事項之射程範圍，必須與其 

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具有 

重大關聯性者，方得進行調 

查 。其次在外部限制方面， 

基於現行五權平等相維之憲 

政秩序 > 凡其他國家機關獨 

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 

，亦非立法院所得調查之事 

物範圍。此乃本章規範首要 

之 旨 ，無論本章第一節院會 

調查權之行使，抑或本章第 

二節委員會文件調閱權之行 

使 ，均適用之。

第一節院會之調查 

權

一'本節新增。

二 、規範院會調查權之行使。

第四十五條立法院經院會決 

議 > 得設調查委員會，就特 

定議案行使調査權。

第四十五條立法院經院會決 

議 ，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 

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

一 、 立法院調查權屬憲法賦予 

立法院之辅助性櫂力，司法 

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揭明

，立法院調查權之行使，原 

則上應由立法院依法設立調 

查委員會為之。為提供立 

法院設立調查委員會之法 

源 依 據 ，爰修正本條規定 

» 明定立法院就特定議案 

成立調查委員會，行使調查 

權之程序。

二 、 立法院調查權乃立法院行 

使其憲法職權所必要之輔助 

性權力，然在權力分立憲政 

體 制 下 ，此辅助性權力之 

行使有其界限 > 需以立法 

院之職權有重大關連者， 

始得作為調查權行使之標 

的 （司法院釋字第五八五號 

解釋參照） ，所稱立法院職

前項調杳權之行使1 f带 案小纟H ，要求有關機關就特

於與憲法陚予立法院之職權 

有爾大關聯之筛.圇内，始得

為之。

調杳委員會行使調査權 

，除得要求有關機關（構 ）

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文 

住 。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 

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 

決議 ，向有關機關調関前項

就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文 

件 外 ，必要時，並得調閱議 

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或 

専求機關（構 ）掙供其他資 

料或物件，或以擧行調查公 

聽會之方式，激請機關（構

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 出席表達竟見或學者專家 

出具惠業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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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委任務編組最短時間查弊

刊載者：傅崐萁委員；刊載日期：2024/06/26

藍委任務編組最短時間查弊

2024-06-26 / 聯 合 報 ， 第A 3版 / 焦 點 / 記 者 唐 筱 恬 、張 睿 廷 、歐 陽 良 盈 、屈 彥 辰 / 台北 

報導

國會改革法案今生效，四機關聲請釋憲要為法律按下暫停鍵，但國民黨立院黨團已準備啟 

動國會調查權，總召傅崐萁今將召集黨團幹部及司法法制相關委員開會，討論確認運作模 

式 及 任 務 分 工 、組 織 架 構 ，再請各委員曾召委啟動成立弊案調查小組。

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洪孟棺表示，國民黨將分任務編組，對 超 思 雞 蛋 、數 位 身 分 證 、光 

電弊案 '台電虧損等案成立調查委員會或調查小組 1 以最快時間追查弊案°

至於總統國情報告，洪 孟 揩 表 示 ，是否遨請總統國情報告要經過黨團大會討論才會正式定 

案 ；國民黨團首席副書記長林思銘表示，國民黨團與民眾黨談好才會一起提案，沒有限定 

時 間 。民眾黨立委張啓楷說，法律生效後就依法盡快發函要求總統到立院國情報告*調查 

小組也會陸續啟動。

針對監察院秘書長李俊俋稱支持三權憲法精神，但希望用修憲方式而不是用國會改革法案 

偷 渡 ，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說，最好的回應就是李在二◦ 一二年說過的話，當時孛俊俋說 

「在體制混亂還沒有辦法釐清，我們無法透過修憲改變時，我們至少應該要做的就是國會 

調 查 櫂 ，以及實施調查權會用到的聽證制度建立起來。」

國民黨立委賴士葆說，賴清德總統準備跟在野對抗，號召行政院、監 察 院 、民進黨團向在 

野 黨 宣 戰 ，呼籲行政部門不要小看國會力量3 「下個會期是預算會期，就 來 試 試 看 。j

https://www.ly.g〇v.tw/Pages/Detall.aspx?nodoid=54301fiipid=241501 202~6/29  凌塍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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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思、鏡電視案在野將成立調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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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思、鏡電視案在野將成立調查小組

2024-06-27，聯 合 報 / 第 A 3版 / 焦 點 / 記 者 唐 筱 恬 、張 睿 廷 、歐 陽 良 盈 / 台北報導 

國會改革法案昨生效，國民黨立院黨圑總召傅崐萁昨召集黨團幹部沙盤推演啟動調查權、 

聽 證 權 ，初 步 鎖 定 「超思雞蛋案」 、 「 N C C 鏡電視案」等成立調查小組，今天黨團大會 

拍 板 定 案 = 並在黨內凝聚共識後與民眾黨團溝通，一 同 提 案 。民眾黨立院黨團總召黃國昌 

表 示 ，過去八年在民進黨的完全執政下，貪腐弊案層出不窮，有太多問題需要查明，會以 

最負責任的態度依法徹查弊案 > 回應民意期待。

國會改革法案日前在總統公布後，法 律 昨 生 效 。國民黨團已鎖定數案要展開調查。據了 

解 ，國民黨認為有些案子可提升調查層級，於全院委員會討論，預計下周程序委員會提 

案 。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洪孟楷表示，最快下周會成立調查小組，依法進行 後 續 程 序 ， 

以積極態度辦理案件。

立法院延會至七月十六日，洪 孟 措 表 示 ，調查小組若有所進展，不排除加開臨時會，但目 

前仍會按部就班來處理，最快下周提案。在野黨會以有進展、重大案件為主努力查弊。

至於總統國情報告，攄 了 解 ，國民黨考量總統已提釋憲，是否還要邀總統國情報告，還必 

須黨團大會討論後才有結論。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3.aspx?incideid=54301&pid=24l546 2024/6/29 ^ ^ 4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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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改革法案上路傅崐萁：最短時間成立調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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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改革法案上路傅崐萁：最短時間成立調查委員會

2024-06-28 / 更生日報，第 15版 / 焦點新聞 

台北2 7 日綜合電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傅崐萁今天說，國會改革法案生效，國 會 調 查 權 、聽 證 權 上 路 ，未 

來 需 要 「全民當柯南」 ，他並稱收到非常多檢舉弊案，會在最短的時間啟動成立調查委員 

會 和 調 查 小 組 ，會儘快進行。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今天召開黨團大會，會後傅崐萁回應媒體提問時說，國會改革法案2 6日 

生 效 ，正式走向現代化民主國家，該具備的國會調查權、聽 證 權 上 路 ，未 來 需 要 「全民當 

柯南」 ，只要發現有官商勾結的弊案，國民黨歡迎大家一起站出來勇於守護權益。

傅 崐 萁 說 ，要 查 起 來 ，案子實在很多，短時間會聚焦在幾個案子，由國會儘快作成決定。

他 指 出 ，基 本 上 ，不管是對雞蛋，遠 是 爐 渣 ，遺 是 光 電 、風 電 ，或 是 媒 體 的 弊 案 ，今天在 

國民黨團大會上大家發言非常踴躍，收到非常多檢舉弊案，國民黨團會啟動在最短的時間 

成立調查委員會和調查小組 > 會 儘 快 進 行 。

被問到國民黨團是否會推動在立法院這會期成立首波調查委員會、調 查 小 組 ，傅 崐 萁 說 ， 

「馬上」 ，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回應大眾。

立 院 國 情 報 告 傳 ：賴總統想來隨時可以來

關於是否赴立法院國情報告* 總統賴清德日前表達國會職櫂修法釋憲出來後再決定。傅崐 

萁 說 ，不必再搭舞台給賴總統= 質疑賴總統違背選前對人民承諾；媒體追問所以是否不邀 

請 了 ，傅 崐 萁 說 ，賴 總 統 「想來隨時可以來」 。

https：/ywww.lv.gov.tw/Page5/DetaiJ.aspx?nodeid=5430'IBipicl^241547 2024/6/29 凌崧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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